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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
政治视角与政治忠告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经历了初步产生、广泛运用和逐步成熟三个阶
段，其核心是：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利

用政治统治去发展生产力，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政治举措；促进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

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甚至是最大的政治，对之若不能从政治上予以高度重视，就是在刻意地淡化

或败坏政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政治上对人的统治也将转变为对物

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表明，经济对于政治来说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但绝不能以此作出

经济决定一切的结论，因为决定性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而且政治是经

济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灵魂，经济与政治相比，政治要占首位。若政治统治尚面临

危机而无力维持，更遑论经济目标的实现了。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政治忠告，牢记这些忠告对我们

从政治上求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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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术界关于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
政治视角的探讨还不是很深入，且没有将之上升到

理论高度予以全面系统的把握，而只是将其视作列

宁政治胸怀和政治品格的一个特定方面；也没有将

之归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范畴，而只是把

它看成是列宁分析问题的文化视角、历史视角或者

哲学视角；更缺乏对这一政治视角的形成发展过程

进行历史性的拷问，而只是将之认定为列宁考察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的一种偶然性运用。例如，韦定

广［１］将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看

作是一种政治文化观，认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行

为会对经济文化问题的认识形成一种行政制约，从

而妨碍对经济文化问题的妥善解决；李振成［２］从历

史视野出发，将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

视角视作一种历史性的“深邃眼光”，用历史与逻辑

相一致的方法，去分析列宁“深邃眼光”的历史厚重

性，而恰恰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政治意蕴；魏福明

等［３］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分析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认为列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基础和政治素养，在以之去反映时代特质和把

握政治需要时，其分析和处理政治问题（诸如执政

党建设、法制建设、党政关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的

方式就显现为一种政治文明和政治眼光；苏玲［４］将

这一政治视角误解为一种“政治教育观”“政治伦理

观”“国际政治观”“政治哲学观”或“社会政治观”；

俞良早［５］虽然看到了列宁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但似乎又将之引向了更加偏狭

的区域，不能揭示出列宁那种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

的革命气概与政治情怀，无从彰显列宁作为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品格与领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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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实践

家，结合自身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和领导

俄国社会革命的政治实践，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处理问

题，善于从政治高度总结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考

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提出了一整套适合

俄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政治策略，把俄国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不断引向胜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阶

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的政治视角，不仅非常独特而且博大精深，在他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

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都有很精彩的表述。本文

拟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入手，从初步产生、广泛

运用和逐步成熟三个阶段，对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进行历史性梳理，旨在全面彰显

列宁独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眼光的理论内涵与思想

价值，以澄清目前学界的种种误解。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考察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初步产生

　　近代俄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较落
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小农国家，在这样的国度中能

否建立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一直是困扰俄国思想

界的重大理论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初步

产生了从政治高度考察经济问题的想法，在其批判

自由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错误

思潮的过程中，初步表征和阐释了他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其一，在列宁看来，俄国自由民粹主义者之所以

宣扬“主观社会学”而反对唯物史观，之所以否认历

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及规律性，其政治目的就在于

否认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进而否定

无产阶级能够承担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其主张英

雄史观而蔑视群众史观的根本用意，在于否定无产

阶级领导权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针对民粹主

义者主张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

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６］（Ｐ５）

的抽象人性论观点，列宁指出，民粹主义者之所以会

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犯政治错误，其关键原因在于两

方面：一方面，他们只就经济问题论经济，只就社会

问题论社会，不善于从政治角度考察经济和社会问

题，而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

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

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６］（Ｐ８）。的确，表面

上看，全部历史是由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但

事实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少数的个人，历

史不是个人活动的机械总和，个人的活动要受到人民

群众活动规律的支配，个人的活动只有与历史规律相

一致、与人民群众的活动相一致，才能发生作用。因

而，俄国革命不是少数政治家的革命，而是人民群众

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从资产阶级制

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６］（Ｐ２７）。这样，列宁就从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的政治高度，批判了民粹主义的唯心史观。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不懂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辩证关系上分析问题，特别是不善于从政治视角考

察经济问题，而只就经济分析经济，把经济只看作经

济，而没有把经济同时看作是政治。例如，他们习惯

于把社会形态理解为社会经济结构或者社会经济形

态，没有看到社会经济问题中的上层建筑因素，没有

看到经济与政治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而在列宁看

来，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包括

上层建筑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形态。他说，“全部

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

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

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

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

肉”［６］（Ｐ９）。这样列宁就从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上，特

别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入手，揭示了民粹主义

远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列宁

在这种批判性分析中，强调了从政治角度考察并解决

经济问题的重要意义。

其二，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

阶级性和倡导唯客观主义的错误，列宁认为他们错

误的根源依然在于缺乏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眼光，

不懂得从政治角度分析并处理经济问题。列宁认

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强

调要重视俄国现存的经济事实及其发展趋势，认为

俄国存在一种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资本主义的迅

速发展，并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断章取义地认为，既

然马克思就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高度

赞扬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贡献，因而在当

时的俄国进行革命，其前途只能是选择资本主义制

度，而不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无视由于资本主

义的发展所引起的劳资矛盾和阶级冲突，企图将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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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发展引向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样就从根本

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否认了无产阶级

的阶级性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列宁把这

种强调客观必然性而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

性、用经济事实抹杀政治立场的思想倾向称作“客

观主义”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并从政治角度分析

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

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

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

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７］（Ｐ３６３）。列宁明确

指认这些经济事实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事实，将经

济事实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活动，而正是这些阶级的

政治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列宁还认为，“唯物

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

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

上”［７］（Ｐ３６３）。这里所说的“党性”就是指无产阶级的

意识形态性，其实也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

阶级意识；这里所说的“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就是

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在列宁看

来，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对社会事件作出一定的判

断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纯粹客观的，而总是会从

自己特定的阶级立场出发。“合法马克思主义”所

标榜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

遮羞布。马克思主义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无

产阶级党性原则，这种阶级性的政治立场与客观性

的经济事实不仅是不冲突的，而且正是它的客观性

趋势的政治保证与合法基础。马克思主义就是集科

学性、阶级性、实践性于一身的思想体系，它的政治

立场（阶级性）与科学真理（客观性）是辩证统一的

而非相互疏离的，不能从二者高度统一的政治角度

考察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趋势，正是“合法马克思主

义”失去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三，针对当时俄国经济主义者（又称“经济

派”）对经济斗争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列宁也从政治

高度对之进行了深刻批判。列宁指出，经济主义者

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将之等同于庸俗的

经济决定论，忽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盲目崇拜

经济斗争，认为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是压倒一切的根

本政治任务，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进

行自发性的经济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各个阶级的经

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

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

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政治意义。列宁认为，为了虚幻

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斗争这一图谋，其实是

背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罪恶行径。这种撇开政

治而仅就经济看问题的观点，对于领导无产阶级政

治运动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大的阻力，必须从政治

角度予以高度重视。列宁从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

辩证关系上，明确指出这种割裂政治斗争与经济斗

争关系的观点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错

误思想：“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

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

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

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７］（Ｐ１６１）。也

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忽视对经济问题的政治

解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背叛。马克思主义

政治观认为，无产阶级一切政治领导的最终目的和

结果，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捍卫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忽视无产阶级政党所

开展的经济斗争中的政治内容，而跟着自发性的工

人运动跑，企图通过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来解决经济

利益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这只能走

向改良主义和工联主义，而不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

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只能由集革命

家、政治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来领导，而不能由只是号称经济利益大于一切的工

联主义者来领导，因为他们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眼

光。人民群众也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也缺乏必要的

政治觉悟，因此列宁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

论向工人群众进行“灌输”，当然这种灌输要讲求艺

术而非强加，要结合经济利益斗争的实际来运用和

发挥，使广大工人群众自觉接受和运用，也就是说，

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

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有机统一起来。总之，在政治

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坚持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始终强调政治斗争与经济斗

争必须结合成为统一的阶级斗争，而且在当时俄国

革命的具体条件下，认为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

同时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

因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对于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党的根本任务就是

根据具体的政治需要和条件将之很好地结合起来，

因势利导地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切阶

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６］（Ｐ３２２），岂能以纯粹的经济斗

争替代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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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考察社会主

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广泛运用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的政治视角曾得到广泛运用，全方位地显现了列宁

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可贵的政治品质。

其一，列宁从政治高度来看待理论论争，认为理

论问题大多都是政治问题。列宁在批判党内“左”

右倾错误时，坚持运用政治眼光来看待理论分歧。

当革命失败后，党面对如何正确而积极的退却、保存

并积聚实力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问题时，列

宁主张党组织应转入地下，利用合法方式（如参加

国会等）进行合法工作以积聚并扩大力量，即政治

斗争与武装斗争要密切配合。对此党内曾产生两种

不同意见：“召回派”持“左”的意见，认为应该放弃

一切合法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机会，抵抗国会的召开，

主张召回党团员并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而“取

消派”则持右的意见，认为应该取消地下工作，使党

的工作完全合法化，放弃武装起义，主张政治斗争高

于一切，其实质是在反动政府的专制统治下要求取

消党的组织。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错误倾向，是由

于他们的指导思想都出了问题。列宁认为，将党内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分歧，与哲学上辩证

唯物主义与马赫主义的理论分歧区别开来，无疑是

正确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上的斗争与

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没有丝毫联系，是“一种微不足

道的小事”。在列宁看来，“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

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

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

‘生动的现实的联系’”［７］（Ｐ１２９）。“召回派”和“取消

派”之所以会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原因在于其是

在唯心主义指导下行动的。列宁指出，“在俄国，在

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

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７］（Ｐ１２９）。这表

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同俄国革命历

史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但在任何时候，考察经济

问题的政治角度都应该被提到首位，并依据具体斗

争需要而统摄其他一切工作。如果不从政治上看待

理论上、路线上的分歧，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就会

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其二，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运用政治与经

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再

次彰显了其考察经济问题之政治眼光的敏锐性。面

对世界大战爆发而引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

变化，包括考茨基在内的许多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

本质认识不清，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

对外政策，否认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内在联

系，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抢夺殖民地

和势力范围的一种策略而已，而且认为，“将以实行

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

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７］（Ｐ４２９）。这种仅仅从经济角

度考察帝国主义的做法，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极其凶

险的政治野心，没有揭示帝国主义对世界上国家之

间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与之相反，列宁从无

产阶级政治高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背景及

其图谋，认为所谓国际金融的跨国联盟能够实现超

帝国主义阶段的出现，其实是痴人说梦，并从国际政

治与国际金融的内在关系角度阐明了“超帝国主义

阶段论”企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国

家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进而确认并证明了“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７］（Ｐ３２３）。他分析说，垄

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特征，

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不仅操

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国家政权，

在政治上加强对上层建筑的操控，利用政治权利来

加强其统治地位，对政府的重大政治活动施加影响

并左右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若不从政治角

度上分析帝国主义的实际力量及其对国家经济生活

的操控作用，那对它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的估计“就

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７］（Ｐ３４５）。可

见，“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

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

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

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７］（Ｐ４０１）。在

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将变成垄断的、腐朽

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全面发

动。“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

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

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

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

主义”［７］（Ｐ４３５）。从其历史发展趋向上看，帝国主义将

是一种过渡的资本主义，它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自

身，因为它将各种矛盾引向激化并引发世界革命的

总爆发，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提供各种经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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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因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

夜”［７］（Ｐ３３０）。

其三，列宁在其“一国胜利学说”中，站在创新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高度，以无产阶级政

治家的革命气概和政治胆略，突破了当年马恩“社

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而至少

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同时发生”的观点，

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不能仅从工业发展的规模、社

会财富量的累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等经济因素上

来判断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否，而要从政治高度上去

判断。列宁根据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

了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是一种绝对规律，认为国际垄断不仅没有消除

不平衡反而使之加剧了。比较落后的一些后起的帝

国主义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在国家垄断资本

的支持下，其经济政治力量以超高的速度发展，较快

地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实力都有

极大增强。但是此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后起的资

本主义国家要想通过新的政治出口得到与自己实力

相匹配的地位进而获得更多领地，这种新的不平衡

势必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

必然会削弱交战国的实力，加剧人民的苦难并激起

人民的反抗，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中就会出现

最薄弱的一环，这就使在一国———特别是经济文化

都比较落后而社会矛盾又异常尖锐的国家，率先发

动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

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

家内获得胜利”［６］（Ｐ７２２）。列宁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

主义原有预言的重大突破，也是其考察经济问题的

政治角度的一次重大飞跃，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社会革命的政治内涵，极大地解放了革命人民的

思想，坚定了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和夺取最

终胜利的信心。

其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理论中，考察经济问题

的政治角度获得了系统性的发展。列宁把马克思主

义政治理论的一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

具体实际，成功提出并解决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阶

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国家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无产阶

级的革命与专政、国家的消亡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阐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俄国政

治经济策略应该如何重新选择，其中包括如何应对

帝国主义、如何应对世界大战的一些对策，社会主义

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策略等，为俄国举

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从而使得

《国家与革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性著作

之一。例如，在列宁看来，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

象，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是进行阶级

统治的暴力机关，它必然具有阶级性，必然是经济上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必然是统治阶级的专政。

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国家及其专政，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及其专政，

它面对的是历史上最强大的阶级和专政———资产阶

级及其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只能借助于暴力才能推

翻它的统治，推翻之后也只能借助于暴力的统治才

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

势力，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

阶级惟有凭借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卫并巩固

自己的经济基础，迅速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最终消

灭阶级和国家做准备。因而，在过渡时期，强调从政

治高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利用新生政权促进生产力

的历史积累、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又比如，在从政治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民主时，列宁

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狭隘的、贫乏的、虚伪的、残缺

不全的民主，是少数富人的民主，出于剥削的阶级本

性它根本“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

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

生活之外”［６］（Ｐ１８９）。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多数人享

有的民主，为了巩固这种民主的政治地位必须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民主与新

型专政的统一。这种新型民主必须依靠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其保护下迅速发展生产力，增加

经济总量，以获得更大发展。否则，如果生产力低下

并存在剥削，“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

（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

级权利’”［６］（Ｐ１９６），那就无法保证真正民主的实现，

只有快速发展经济才能消除“三大差别”，实现真正

政治意义上的民主。

　　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考察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逐步成熟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视
角臻于成熟，进一步展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

治家的政治胆略与领袖风采。

其一，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合理性及其政治意义

的历史评价问题，列宁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极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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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政治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在列宁看来，马克

思总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

性问题。巴黎公社起义时，当时西欧的经济状况和

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所设想

的成熟状态，而当人民要起来夺取政权、发挥自己掌

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时，马克思对此革命举动

曾做过高度评价。即使在其失败后，马克思仍然认

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它预示了未来无产阶

级革命的曙光。而当经济条件落后于英法的德国进

行革命时，马克思也以极其灵活的政治目光肯定了

这种革命的政治意义，认为德国革命有可能以农民

革命为主要力量，而没有拘泥于自己以往得出的只

能进行工人阶级革命的结论。当时的第二国际修正

主义者、孟什维克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知识分子，

蔑视和诋毁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深远政治意

义，认为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

较高水平时才出现的社会制度，而俄国当时的经济

文化还相当落后，因此十月革命要么不是社会主义

性质的，要么是注定要夭折的社会主义的“早儿

产”。因为，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缺乏必要的资本

主义经济基础，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

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因而俄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误会”。针对这

种观点，列宁运用自己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政治考

察方法对之进行了坚决反驳，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读了一点马克思

的书，就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

生搬硬套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诬蔑十月革命的政治

意义，他们根本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

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６］（Ｐ７７６）。更重

要的还在于，这些人学究气十足，“他们都自称马克

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

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

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６］（Ｐ７７５）。这

种革命时刻的“灵活性”，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敏锐性和政治嗅觉。不从这种政治高度看问题，

而只是从片面的经济事实出发或者从马克思的只言

片语出发看问题，正是导致他们经常犯傻瓜式政治

错误的根本原因。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选择问题，

列宁认为马克思当年讲的过渡时期不适用于十月革

命后的苏联，必须把政治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适合自己的过渡时期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

描述了由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

要点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建立社

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

高速度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

反对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设想尽管是一种

科学推断，却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因为苏联当时

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设

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的确确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

题。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眼光，高瞻远瞩、审时度

势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毅然决然地转向了“新

经济政策”，利用这种“间接迂回”的方法进行社会

主义的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确包含有

一些新社会的积极因素，列宁曾经设想通过利用国

家政权下达命令的办法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希望在十月革命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军事

热情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手段发展经济，即用国家法

令去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事实证明，这种在战时用于应急的措施是不符合苏

联和平发展时期需要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很快带来各

种危机，必须重新调整苏联国内的经济政策，这就有

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其实并不

“新”，相反恰恰包含许多旧东西，如主张利用资本主

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让私人资

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实际上就是主张“凭资

兴社”或者“以资兴社”，与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兴

社灭资”的道路具有本质区别［８］。对“新经济政策”

政治上的意义，当时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认为

它的实行“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

度”，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利用资

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简直是“奇谈怪论”［９］（Ｐ５０１）。

对此，列宁从无产阶级政治角度进行了批判，认为一

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必须

有利于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一切

成果都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新经济政策”的

实施，在当时的确比较符合苏联实际，它迅速巩固壮

大了经济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否则，如果一

个政党选择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的策略，“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９］（Ｐ５０４）。

列宁明确指出，不仅不能堵塞或者禁止资本主义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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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发展，反而应该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

主义的轨道，这就使得特殊时期的经济问题获得了

重大的政治解决。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道路选择问题，

列宁认为过渡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

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段，政治经

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低起点国家应该学会从政治高

度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应该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政权在经济上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的生产力。列宁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国情

是工农苏维埃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生产力发展水

平是小农经济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这样

的经济背景下，要解决能否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

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

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因而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审视

经济的发展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经济条件，采取与

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兴社灭资”有所不同的特殊方

式，通过“以资兴社”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种对经济问题进行政治解决的关键在于：不是马

上就完全消灭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恰

恰相反，而要多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包括

利用、疏导小农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及尽可能

利用国外的资本主义要素；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命脉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共产党人，应在同资

本主义经济交往、合作与斗争中，尽快学会管理、经

营、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凭借资本主

义而快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是工农

苏维埃政权政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而能

否从政治高度正确地认识与实施这一支撑点的关

键，在于这个政党有没有敢于突破马克思当年所作

结论的政治胆略与创新勇气，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

历史辩证法去合理分析经济问题，是否具有对发展

道路进行重新选择的敏锐性的政治眼光。列宁认

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科学依据在于：一方面坚

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

权；另一方面又将这一政治领导的目的定位于利用

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的

经济基础。而如果在解决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任务时

仍然搬用战争时期的经验，只就经济谈经济，而不能

从政治角度灵活地处理问题，就会犯重大的政治错

误。我们总是习惯以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以为

经济任务用同样经济的办法就能解决，忽视了对经

济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往我们之所以在经济方面

“干的很糟”，原因就在这里。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

时，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与不断修正、在社

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坚持从政治高度去分析

和处理，这种思考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对马克

思主义政治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宁认为在一个小

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

的辩证关系，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课题。为

此，列宁多次告诫全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特有

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及时灵活地全力抓住决定全局

的那些关键之点，对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特殊作用，要做出政治性意义的正确分析，而不能

“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１０］（Ｐ２７），更不能只

顾“争论字眼”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政治

方向丢掉。

　　四、列宁以政治视角考察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留给我们的政治忠告

　　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意义重
大而深远，带给我们诸多有益启示。

其一，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

术”［９］（Ｐ１８９）。从政治高度审视、衡量与检验各种各样

的经济问题，并从政治角度出发选择适当的方式与

方法去处理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

制定重大政治策略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一种必要的策

略考虑和政治谋略。无产阶级领导者必须学会从政

治上做经济工作，“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

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９］（Ｐ２０３），善于从政治上解决各

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善于在旧的经济形式中注入新的

政治内涵，善于把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

合起来。反之，如果不对经济斗争的具体形势作政治

上的考察与分析，不能区别政治角度与经济角度、政

治解决与经济解决的重要程度，以经济代替政治或者

以政治代替经济，学究主义地拒绝一切政治上的考

量，这“是极糟糕的革命家”［９］（Ｐ２０４）。其实，无产阶级

的政治与经济是内在统一的，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利用

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带有根本

性的政治任务，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对于政治来说，

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所以政治领导的根本目的不

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利用政治领导的权威作用来

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的快慢、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

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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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政治上高度重视，就是在公然地淡化和败坏

政治，党和人民就会吃大亏，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史上

都有过沉痛教训。

其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活的

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将之运用于分析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政治内容、政治意义，就形成

了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眼光。而如果要用之去解决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就必须站在政治高度考虑

具体而生动的经济生活，考虑经济发展中现实的确

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以往的既有结论不放。马克

思的任何理论“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

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１０］，即使

有很多个马克思，也不可能准确地预示并提出未来

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因此，任何有

效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都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具

体实践及时且善于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生活的公式”永远高于“书本的公式”，理论也只能

由实践赋予其活力。“左派”幼稚病和一切机会主

义离开政治谈经济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的

字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喜欢讲“过火”的

话、做“过头”的事，不问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而机械

套用马克思的话，把有条件的真理演变成了绝对化

的教条，故而常常在处理经济问题时犯政治的错误。

列宁认为，经济蕴含政治并最终决定政治，这是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这一原理，并不意味着必

须以经济代替政治，或者说只讲经济而不讲政治。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要求我们要从政

治角度讲经济，处处把政治置于首位。因为，政治与

经济并非等量齐观，二者相比政治要占首位。只有

首先保证不犯或者尽可能少犯政治上的错误，才能

真正搞好经济建设。若社会主义政治本身尚且面临

极度危险或者陷入深度危机中，在政治领导、政治方

向完全迷失的情况下，怎能确保经济任务的真正实

现呢？

其三，在党内讨论关于经济工作的政治意义时，

当时托洛茨基曾责难列宁总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试

图以政治压经济，而自己则善于从经济上看问题，将

经济归于经济；布哈林则自称是凌驾于双方之上，以

“缓冲派”的姿态把双方的观点统一起来，既考虑经

济又考虑政治。托洛茨基与布哈林认为，列宁从政

治上考察经济，其实他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真

正的经济内容则被政治吞噬了；而真正应该摆在首

要地位的是如何搞好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对此，

列宁反驳说，这里存在着惊人的理论错误，“因为问

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

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

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

务”［９］（Ｐ４０８）。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治

如尚面临危机而不能得以自保，更遑论生产力的发

展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明确指出，“政治同

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９］（Ｐ４０７）。这里列宁所说的

政治“不能不占首位”，并非指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

政治斗争放在首位，亦非时时处处都要搞政治第一、

政治挂帅，更非以政治压经济，而是强调要从政治的

高度、以政治的眼光来观察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

种经济关系与经济问题，要善于从苏维埃政权生死

存亡的政治高度看待经济政策的选择与生产力的发

展问题，不能把眼光仅仅滞留于直接性的经济事实

上，不能以经济问题遮蔽政治考察眼光的首要性与

重要性。在列宁看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如生产率

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快慢、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社

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尽管搞好

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任

务，但是，党仍然应该从政治上（即从巩固政权、建

设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来看待经济问题。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要求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入

手来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而不是像布哈林那样，顾

此失彼或者搞折中主义。列宁善于从政治高度求解

经济问题的做法，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经常“请

教”马克思所得到的政治智慧，并认为它应成为我

们研究一切经济现象的政治标杆，“应当成为重大

的政治步骤或行动”［１１］，这就是列宁在晚年谆谆告

知全党的他的政治忠告和“政治遗嘱”。

其四，在列宁看来，政治反映的是由经济地位决

定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使共同利益得以实

现，统治阶级往往会组织政党及各种机构以确保政

治功能的发挥。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政治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和根本内容。政治的目的不是政治本

身，而在于管控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统治的职能事

实上是经济管理的职能，政治领导到处都是以执行

某种经济管理任务作为基础和载体的，政治工作是

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灵魂，只有它履行了这种

经济管理的职能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更重要的还在

于，政治不仅集中反映着经济，而且能够反作用于经

济，广泛地影响、指导并制约着经济；政治围绕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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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着经济，又必须以经济的需要确立政治。如果政

治腐败且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那政治就

会与经济发生尖锐冲突，对经济起破坏作用，经济在

自我运行中常常遭受由它自己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政治活动的反作用。但政治的这种反作用多

大，也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无论它对经济产生的

影响多大，归根结底还是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

济而非政治犹如一种“普照的光”和贯彻于一切进

程的“红线”，规定着我们对一切问题的正确理解与

否。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只就经济讲经济，可以离

开政治谈经济。因为经济中蕴含着政治，经济本身

就是政治的根本点和中心点，政治领导归根结底要

落实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上，正如不能离开政治谈经

济一样，也不能离开经济谈政治。所以，列宁提出执

政党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否

则，“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９］（Ｐ４０８），就会

给经济工作造成重大损失。这表明，不能把经济问

题只是作为纯粹的经济问题，而要把它看作压倒一

切的政治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其他任何方面的工作都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是治

国理政的“大道理”，其“要管许多小道理”［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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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吸取前人关于自然与意识关
系问题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基于实践的观点阐释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认为，意识

作为人脑的机能，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自然与意识通过人的实践达成辩证统一。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

机械反映论。他们之所以如此苛评是因为其未能坚持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前提，具有唯

心主义倾向。其实，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思想，彰显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现了

对以往自然观的超越。该思想启示我们，要立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实现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在认

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意识；辩证统一；实践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２

　　意识从起源上来说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
社会历史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是人脑的机能和属

性。自从有了人，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身

的意识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自然

观的核心问题，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自然与意识

的关系。人在处理自身同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是从

自身的主体地位出发去认识自然。回溯西方自然观，

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以萌芽的形式在远古时代就

出现了，此后历史上的众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自

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本文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梳理恩格斯自

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形成过程，探析恩格斯揭示

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现实意义，以期更好地

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恩格斯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

想的确立

　　黑格尔将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提升至思维与

存在的关系层面加以讨论，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对

立是哲学的起点”［１］（Ｐ２９２）。在黑格尔看来，对自然与

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全部兴趣仅仅在于和解

这一对立”［２］（Ｐ６）。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也阐述了

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

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

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３］（Ｐ６２１）。恩格斯

在吸取前人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关自然与意

识关系问题合理思想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

本问题。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自然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自然

与意识有无同一性问题，即意识能不能认识自然、正

确地反映自然。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唯心

主义片面夸大意识的作用，把意识看成是先于自然

的东西；旧唯物主义虽承认意识的产生是同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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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规律的长期演化发展方向相联系的，但认为意

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直观反映，看不到意识的能动作

用；不可知论则怀疑、否定意识能反映物质世界。恩

格斯基于实践的观点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

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承认自然的优

先地位，指出意识是自然的产物；二是认为人的意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能够认识自然、正确地反

映自然。恩格斯对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揭示

彰显了恩格斯自然观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

义自然观的超越。

　　二、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

思想的内容

　　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自然的产
物。在考察古生物学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意识是

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

的，不是自然界从来就有的。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而

人脑是由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

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进化而来的。恩格斯指出，不论

意识看起来多么超感觉，它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从自

然界之外发生和突然降临的与自然界相分离的存

在，而是物质普遍具有的反映特性由低级到高级、由

简单到复杂的长期演化的结果。由动物的心理发展

到人的意识与从猿到人、从猿脑到人脑这个社会化

的过程是一起完成的，也是与自然界的合规律性发

展方向相一致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验论时用

原则与实际的关系来说明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强调思维永远是物质的产物，即“思维永远不能从

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

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

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

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

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

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４］（Ｐ３８）。作为自然界

的产物———人及其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

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最原始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人物质生产和

精神生产活动的前提。恩格斯从意识产生的物质前

提出发，指出自然界是意识的真实基础，肯定自然界

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提出了从自然到意识

的认识路线，即“自然界、社会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

而存在的，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运动的辩证规律的

反映”［５］（Ｐ１８３）。

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一旦形

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能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

自然。自然界的进化形成了能产生意识的人脑，为

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

会产生意识。意识是人脑在反映外部存在的过程中

产生的，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是人的意识

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在实践中，人发展了自

己的主观意识，如情感、智力等。恩格斯结合数学和

其他学科的发展指出，意识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

是人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由人的

实践需要产生的意识能否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

然呢？对此，恩格斯指出，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不管

是错误的或是歪曲的反映，都是对现实的反映，都是

在实践中产生、发展的，人要达成对自然界的正确反

映和认识是极端困难的，必须经由人的长期的实践

才能获得。恩格斯以意识产生的实践动力为由阐述

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揭示了意识对人的实践、对自然

界的反作用，指出自然界与意识之间是以实践为中

介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指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

历史性，其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与人在实践中

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的意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

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

容，即便在某一情况下人的意识出现了重复，这些重

复也只是例外而不是通例，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

状况下发生的。恩格斯认为，当人“还是半动物，是

野蛮的，在自然力面前还无能无力，还不认识他们自

己的力量”［４］（Ｐ１８６）时，人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带有

动物的性质，完全像动物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形成纯

粹的畜群意识，只不过，人的意识代替了人的本能，

或者说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随着人的实

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意识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

展和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现真正的分工

后，人对自然的意识逐步走向科学化，形成了自然科

学、自然哲学等学科，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

性。恩格斯强调，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

与特定阶段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

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人们愈加认识到并逐步实现着自身与自然的统一、

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

　　三、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

思想遭遇的苛评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与意识辩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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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统一的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

机械反映论，否认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如格奥尔

格·卢卡奇以分析李凯尔特的观点为据，指出恩格

斯的反映论同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样，都是基

于意识与自然的僵硬对立，是不可能成立的。在卢

卡奇看来，一切反映论都未将实践视为思维与存在

相统一的基础，缺乏一种历史思维，只用直观的方式

去看待自然与意识的关系，“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

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

未解决”［７］（Ｐ１３）。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认为，恩格斯

的自然观只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只关心自

然现象的变化，把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看成是被动的

反映，没有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关于把认识素朴

地表述为摹写就不值一提了，这种认识使意识与对

象互相间完全对立，无视实践对于对象的构成作用。

对象的世界不仅是必须摹写的自在，大体上也是社

会的产物”［８］（Ｐ２１１）。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看来，恩

格斯不是从实践角度出发分析自然与意识的关系，

而是从经验哲学的角度将人对自然的认识看成是对

自然的机械反映，是一种纯粹客观主义的立场。戴

维·麦克莱伦认为，“对恩格斯说来，人对外部世界

的认识是‘现实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

映’，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

映’”［９］，但这一认识论“将认识看成是对不依赖人的

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过程的反映，把离开实践作用

的纯粹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１０］（Ｐ４７５），违背了理论与

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诺曼·莱文认为，恩格斯把意识

当成是自然的复制品，只是自然的摹写，以过分简单

化的方式对待自然与意识的关系，把意识和自然当成

两种没有相互混合、渗透、融合、截然分开的实体，“创

造了一个两极化的认识论世界”［１１］。批评恩格斯的

这些学者大多忽视自在自然对人化自然的优先性，

将恩格斯的观点视为一种离开实践的、直观的反映

论，他们都未能坚持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

前提，“以‘实践’消解‘自然’的原本性”［１２］（Ｐ２７５），具

有唯心主义倾向。

　　四、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

思想的本质与当代启示

　　恩格斯以实践的观点揭示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
统一关系，有力地说明了意识的产生同自然界的长

期演化发展方向的联系，阐明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恩格斯认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

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１３］，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

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

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

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１３］，这在哲学史

上属于本体论问题；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即思维能不能认识乃至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问题，

“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

答”［１３］，这在哲学史上属于认识论问题。恩格斯在

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上，既承认自然的第一

性、意识的第二性，又认为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自

然、认识自然，彰显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不管

是从逻辑上还是从人的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上来

说，只有先回答了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然后才能回答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

尽管某些哲学家并不直接回答甚至极力否定自然和

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但他们在解答意识能否

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时已经包含了对自然和

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在自然与意识的关

系问题上，对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问题的回

答总是以对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为

前提的。恩格斯认为，唯心主义者把思维和意识看

作是世界存在的本原，从思维导出存在、从意识导出

自然，得出了自然与意识相统一的认识论回答；在唯

物主义者看来，不但自然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前提，意

识是对自然的反映，而且我们对自然的意识内容完

全可以由实践来证明，这就从自然的本原性导出了

唯物主义自然和意识的同一性。恩格斯基于实践

的、辩证的观点将自然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与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有机联系起

来，正确揭示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在揭示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始

终贯穿了自然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思想，确定了意

识的主体是人，意识的对象和内容是自然，从而奠定

了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自然的认识路径，

清除了唯心主义的影响，彻底批判了不可知论和经

验主义。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不是对自然的直接静

观，不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与人的实践紧密

相连的、作为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对象化

活动形式，“因此，和外部自然始终是人的意识的

‘原型’或‘文本’相对应，对象性活动始终是人类意

识生成与发展的活动，是人的意识的源泉和动力。

不仅如此，人的意识活动同时就是对象性活动，因为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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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行动都是与他的大脑、与他的意志和动机

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如果不参与人的对象性活动，就

只能是空洞的意识；对象性活动如果没有意识的参

与，就只能是动物的活动。正是人的意识和人的对

象性活动的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人和动物生命活动

的直接区别”［１４］（Ｐ２１－２２）。自然和意识在作为实践过

程的内化与内容时彼此一致且互相影响，有力地驳

斥了在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一切怪论。恩格斯

对自然与意识统一关系的揭示，既坚持了唯物主义

的基本前提，又充分肯定了意识的独立性、能动性，

指出自然和意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达成的统一，并随

着实践的发展而趋向更高的统一。

恩格斯从人的实践出发理解自然与意识的统

一，启示我们要立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实现自

然与意识的统一，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

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动校正我

们的认识，调整发展方略，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

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以宗教

为例说明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宗教不过是采取超人

间力量形式的人间的力量，它并不必然出现于任何

历史阶段和任何社会之中。在人类早期尤其是远古

时代，由于实践水平、思维水平低下，人对周围自然

界的种种神秘力量既不能支配也无法抗拒，在畏惧

与惊异中窥测自然、自我沉思，用人格化的方法同化

自然力，从而达成对外界和自身的最初看法，即“通

过种种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表现出来，使周围世界

赋予了人的猜测和设想”［１５］。人对自然的意识是在

实践活动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表现为某一民族的

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是社会意识的主要

内容。“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基础性的内容正是人

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

史。”［１６］（Ｐ５９）人对自然的实践越发达，人对自然的意

识就越全面、深入，人就会失去对自然的崇拜，自然

就会从被崇拜、被神化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反映超

自然力量的宗教就会随之消失。与这一变化同步，

人开始把自然当成可被统治的、无穷尽的资源提供

者，肆意地开采、耗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界，给自己

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机。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

统一思想，告诉我们人一方面在实践中认识、改造自

然，另一方面也在认识、改造自然中发展自身。当前

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问题，反映了人对

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之以往有了更大的进

步，但也恰恰说明人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还

未达到真正全面的程度，未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之

间真正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生态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怎么发

展、如何发展、怎样把握中国当前发展的新常态，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恩格斯的自然与意

识辩证统一思想，启示我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

动校正我们的认识，调整发展方略，在不违背自然规

律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Ｃ］．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Ｃ］．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３．

［３］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Ｃ］．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

［４］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　徐琳．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Ｍ］．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Ｍ］．杜章
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８］　［德］施密特 Ａ．马克思的自然概念［Ｍ］．吴仲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

［９］　［英］戴维·麦克莱伦．关于恩格斯［Ｊ］．科学社会主义
参考资料，１９８１（４）：１０．

［１０］张新．读懂恩格斯［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美］诺曼·莱文．可悲的骗局［Ｊ］．科学社会主义参考

资料，１９８１（３）：３４．
［１２］何萍．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Ｃ］．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３１６．
［１４］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牛苏林．从“鸦片论”、“幻想论”到“掌握论”［Ｊ］．世界

宗教文化，２０１２（６）：２３．
［１６］刘本炬．论实践生态主义［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

·５１·



第１６卷　第３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５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ｎ．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３１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１４２４００４１０５３２）；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１４２４００４１１０９５）；郑

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ＢＳＪＪ０３４）
［作者简介］邱洪瑞（１９７２—），男，河南省滑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训诂学、古代文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６－０５

儒家“天下之中”观念的文化控制蕴涵
———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

邱洪瑞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从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天下之中”，到后来“天下之中”演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概
念，历代儒者不仅论证、阐释了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地位，还基于儒家的德政思想阐释“天下之中”

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内涵。运用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儒家的

“天下之中”观念，既可以准确理解“天下之中”观念的深刻内涵，又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儒家确立

和传播“天下之中”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一是作为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余

年，“天下之中”的文化向心力功不可没，这启示当代中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作用，制定恰当

的文化策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二是“天下之中”并不是以自己为中

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周初统治者主动选择文化发达地区建立文化中心、借鉴吸收夏商两

代优秀文化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三是儒

家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传播、阐释，既有顺应时代民心的德政主旨，又掺杂了所谓“天道之数”之类的

愚昧迷信，我们应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以古为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天下之中；文化领导权；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Ｄ０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３

　　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古称“天下之中”，亦称“地
中”或“天地之中”，这些称谓与“中国”“中原”“中

州”的得名关系密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因此

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龚胜生［１］、刘长东［２］、张

强［３］分析、考证了“天下之中”概念的历史渊源、地

理位置，李久昌［４］对“天下之中”的丰富蕴含进行了

阐释。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天下之中”的内涵都

是很有价值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判断，如认为并不存

在所谓“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是以自己为中心而

形成的一种观念，“天下之中”是一种都城择址理论

等，似有简单化之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

“天下之中”的误解。可见，对于儒家的“天下之中”

观念，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拟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１８９１—１９３７）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来对“天下
之中”观念的产生背景和实际作用进行解读。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

的掌控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比国家强权更加根本

的东西，主张运用文化手段赢得大众对主流意识形

态的积极赞同，从而维护、巩固国家政权。“如果统

治阶级失去了舆论的拥护，就是说，它不再是‘引

导’而只是‘控制’，只靠行使暴力强制，这就充分说

明广大群众已经同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对于

他们过去曾经相信过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相

信”［５］，那样就会带来统治者的“权威危机”。“在联

盟内部，和平时期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因此，任何在

战争时期执政的一方都可能由于战争的削弱最终失

去霸权，被迫眼睁睁看着更加灵活或‘幸运’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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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者’掌握领导权。”［６］（Ｐ２２０）

　　一、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天下之

中”的初衷：巩固新生政权，取得思想

文化的领导权

　　我国周代历经八百余年，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
个朝代，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所奠基的周代

礼乐文化十分发达，周王室成功地掌控着葛兰西所

说的“文化领导权”，而这是从周武王、周公营建洛

邑开始的。周初营建洛邑的原委，《史记·周本

纪》［７］所载较为详备：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

“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

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

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

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

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

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延于伊，居易毋

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

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

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

示天下不复用也。

这段话是讲周武王灭商之后，因极度担忧新生

周王朝的政权尚不巩固而夜不能寐（“未定天保，何

暇寐”）。此时周已经从一个小邦飞跃而成为天下

宗主，国土面积相当辽阔，这从《左传·昭公九年》

的叙述约略可见：“王（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

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孔颖达注：“上文

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说三方。其实西方所至，过

于上文，自岐以西，犹是周竟，但不复重言之耳。服

虔云：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商奄，

鲁也。二十年传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传曰：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８］（Ｐ１２６７－１２６８）周人本来偏

居于陕西，如今突然获得如此广袤的领土（西起岐

山以西，东至大海，北过霍太山，南达江汉），能否实

行有效的管理？能不能做到长治久安？周武王思虑

再三，最终对王朝的未来做出了一番规划，并向周公

旦进行了说明：依靠“天室”，在洛水与伊水之间的

平易之地建立新邑，进一步打击敌对势力，宣扬大周

的德教。围绕巩固新生政权这一中心，武王采取了

武、文两种策略：武是肃清残敌；文即文教，通过文化

的手段征服天下人心，其主要措施是依天室、建新

邑。所谓“天室”，即中岳嵩山，嵩山被认为是天神

居住之地，又恰在当时周王朝实际统治区域的中心

地带，因此其附近洛、伊之间的夏商故地被周武王所

看中。此地在地理上既为王国之中心，又毗邻通天

之圣山，还是传说中的大禹诞生之地，拥有先进的中

原文化，非常有利于统治者宣扬配天治民的神话，以

取得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于是，周初提出营建洛

邑的决策。

肃清残敌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而新邑的营建

则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根据《尚书》记载，营建

新邑中常举行一系列重大的宗教活动，以时时昭示

周王朝受命于天的政权合法性、正统性。营建新邑

之前，召公、周公进行了实地占卜：“太保（召公）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９］（Ｐ１３３）“我（周

公）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鏶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鏶水东，亦惟洛食。”［９］（Ｐ１４２）在营建的一些重要

的时间点，周公、成王曾分别主持过隆重的祭祀仪

式：“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９］（Ｐ１３３）“戊辰，王在新邑，祭岁，

文王
!

牛一，武王
!

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

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

后，作册逸诰。”［９］（Ｐ１５０）昭告殷代遗民周革殷命是受

皇天上帝之命：“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

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９］（Ｐ１３４）营建洛邑的

工程由周公担任主持，当时周公曾做《召诰》《洛

诰》，对洛邑“天下之中”的地位和周王来此德配天

地、安抚万邦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说解：“王来绍上

帝，自服于土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

于上下，其自时中硋，王厥有成命治民”［９］（Ｐ１３６），“其

自时中硋，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９］（Ｐ１４８）。“天下

之中”此时被表述为“土中”“时中”，在这里进行统

治，会万邦宾服、王有成绩。可见，周武王、周公营建

洛邑的初衷即是从思想文化上在“万邦”中占据领

导地位，巩固新生政权。

　　二、后儒对洛邑“天下之中”的政治

阐释：巩固封建统治，维护政权的文化

领导权

　　周公营洛之后，以洛邑为文化中心，制礼作乐，
四海宾服，周代文化空前繁荣，统治者牢牢掌握了思

想文化上的领导权，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得到了强化，

周武王所定下的基本国策得以很好地执行。此后，

王者居于“天下之中”成了后代儒家的一种基本认

识，“天下之中”成了王者发政行仁之地的代名词，

其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孟子·尽心章句上》即

用“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来表述王者的基本特

征，汉代赵歧注：“中天下而立，谓王者。”［１０］洛邑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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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中”的地位既然成了封建王朝得天命之眷

顾、配天治民的现实基础，在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天下之中”也就成了一个

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需要得到很好的阐释。而历

代儒者对“天下之中”的说解，约略可以分为表层说

解与深层说解两种。

１．表层说解侧重于论证洛邑“天下之中”的地
理位置，是基于古代宇宙起源哲学及天文测量方法

的解释

《尚书》所保存的周代文献《召诰》《洛诰》并未

具体说明周武王、周公是如何确定洛邑为“天下之

中”的，后世一些学者对此首先提出了一些形而上

学的论证，然后基于古代宇宙起源学说、一些玄妙的

“天道之数”、数学计算，并以测日影的天文学方法

加以印证，力图能够自圆其说。如《周礼·地官司

徒》写道：“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

之。”郑玄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

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

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郑司农云：

‘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

适与 土 圭 等，谓 之 地 中。今 颍 川 阳 城 地 为

然。’”［１１］（Ｐ３６１）其中“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

游升降于三万里”，即不加考辨地沿用了一些“天道

之数”；“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

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则是运用测日影

的天文学方法进行的印证。与传说的“天道之数”

的完全无稽可考不同，使用土圭测影法确定“地中”

特别是国土南北纵深的中间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对此唐代贾公彦［１１］（Ｐ３６１－３６２）疏云：

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

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

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

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据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昼

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满尺五寸，不

与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景短多暑，

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据中表之北表而

言，亦昼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为近北，是

其景长多寒之事也。

按照贾公彦的说法，周代国土南北纵深约为两

千里，在最南端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午时测得一尺四

寸的表影；在最北端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午时测得一

尺六寸的表影；在洛邑地区的颍川阳城（今登封市

告成镇）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午时刚好能够测得一

尺五寸的表影，当然就很有说服力了。此外，通过对

“天下之中”圭表尺寸、形制的精心设计，登封的“周

公测影台”还收到了夏至日午时“无影”的观察效

果。这样，普通民众便对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位

置深信不疑，“天下之中”的观念也就深入人心、根

深蒂固了。

２．深层说解侧重于论证洛邑“天下之中”的历
史渊源，是基于儒家的德政思想进行的解释

《荀子·大略》把王者居“天下之中”视为一种

“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

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

中，礼也。”［１２］《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

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

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贼远

屏，晋之力也。”可见，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的目的

为“崇文德”。“崇文德”之意，晋杜预注：“作成周，迁

殷民以为京师之东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刘炫不同意

杜预“崇文王之德”的说法，认为“崇文德”是“崇文德

之教”，即注重思想文化上的教育、引导。［８］（Ｐ１５２６）今人

杨伯峻同意刘炫的看法，他认为：“《论语·季氏》‘故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之文德与此同义，言非武

功也。”［１３］无论何种解说，实际上都指出了修成周（洛

邑）的目的在于倡明文教、德化天下。当代一些学者

仅视“天下之中”为一种都城择址理论，未免失于狭

隘。其实，儒家“天下之中”的观念主要起一种文化

上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引导国人自觉地融入国家主流

文化，增强其归属感和向心性；一方面引导王朝的统

治者实施德政，主动领跑先进文化。“天地之中”与

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都城择址行为只是偶有交叉而已。

以周代而论，“天下之中”洛邑营建成功之后，西周历

代天子并没有迁都于此，“天下之中”数百年间仅仅

是作为国家的文化中心而存在，充其量只能算是陪

都。直至西周的统治结束，关中政治形势恶化，东周

平王才不得已迁都于此，而此次迁都还颇受后代有识

之士诟病：“周世绝不闻河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

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

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

成帝业，岂非天哉！”［１４］

关于“天下之中”与都城择址的关系，《史记·

刘敬叔孙通列传》所载娄敬劝阻刘邦都洛阳之论最

有代表性。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

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

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

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瞂居岐，国人

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

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

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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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

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

以亡。……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

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

此所谓天府者也。”［７］

娄敬的分析很有说服力，营建洛邑作为“天下

之中”，是一种有利于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文教手段，

若以“天下之中”为都城，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

以亡。以汉初的政治形势，秦地长安更宜于建都。

可见，如果把“天下之中”的文化观念单纯看成一种

都城择址理论，则谬大矣。

　　三、儒家确立和传播“天下之中”观

念的现代启示：引领文化潮流，发展先

进文化

　　如上所述，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适宜于用葛
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解读。葛兰西出生于

１９世纪末的意大利，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社会结构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的是探讨西方国家的社会革

命道路。他认为，一个历史集团夺取政权的关键在

于获得文化上的领导权，从精神文化上吸引并争取

广大民众：“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

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

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

级的利益相适应。”［６］（Ｐ２１４）虽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因为此种理论

凸显文化的政治职能，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碰撞日趋

激烈的当代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所以自

１９７０年代至今，葛兰西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越来越
受人关注。黄伊梅指出：“支配冷战时期达半世纪

之久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指导后冷战时期的‘文

明冲突’论，无不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争夺控制

权，这正是我们重审并重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的现实意义之所在。”［１５］运用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深

层思维方式解读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既可以帮

助我们准确理解“天下之中”观念的深刻内涵，又能

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儒家“天下之中”观念对现代

社会的启示意义。

１．作为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朝代，周代立国八
百余年，“天下之中”的文化向心力功不可没，这启

示当代中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作用，制定

恰当的文化策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彰

显自身的文化魅力

“天下之中”一词源于周代文献中的“土中”“时

中”，即国土的中心地带，“天下”概念的外延最初是

与国家的辖域重合的。《史记·周本纪》载：“成王

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

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

道里均。’”［７］（Ｐ１３３）《汉书·地理志下》载：“昔周公营

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１６］在此意义

上，地理上的“天下之中”是确实存在的。而地理上

的“天下之中”被作为文化中心兴建之后，长期的礼

乐教化使“天下之中”成了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其

代表的是儒家所一直主张的德政思想。在“天下之

中”由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种文化、道德观念的

过程中，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工作功不可

没，这种阐释是对周代现实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是

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因势利导。葛兰西曾说：“有一

种历史政治的学术观点认为：只有那些预先经过精

心策划或对应抽象理论（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运动

才是百分之百的觉悟运动。但是现实则是多种因素

千奇百怪的结合。理论家必须揭开其中的谜团，才

能找到自己最新的理论依据，把历史生活的要素

‘翻译’成理论语言，而不能期待现实符合抽象的计

划。”［６］（Ｐ１６２）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价值所

在。２０１０年代，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逐步走向了深
水区，国际政治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因

此揭示当代先进文化的内涵、实质，取得文化上的领

导权，制定适当的文化策略，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已

经迫在眉睫。

２．“天下之中”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
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周初统治者主动选择文化发

达地区建立文化中心、借鉴吸收夏商两代优秀文化

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中

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周人长期生活在我国的“西土”，即陕西渭水流

域，“西土”的文化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中原是夏商

两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区域，历史积淀丰厚，文化源远

流长。武王武力克商之后，担心“天保”未定，实质

上就是担忧拥有发达文化的商朝遗民有朝一日会在

政治上卷土重来，这才最终制定了在中原地区吸纳

先进文化、建设“天下之中”的文化策略。《论语·

八佾》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１７］

孔子所赞叹的周文化正是源于武王所采取的开放的

文化策略。我们应借鉴周代的经验，积极开展对外

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以一种开

放、包容的心态平等地对待其他各民族文化，在交往

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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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儒家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传播、阐释，既有
顺应时代民心的德政主旨，又掺杂了所谓“天道之

数”之类的愚昧迷信，我们应一分为二、辩证地看

待，以古为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天下之中”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

观念。因为历史上的渊源，“天下之中”的两种不同

内涵很难截然分判，如前所述，一些儒家学者由于受

到封建时代的局限，对“天下之中”做了一些不符合

现代科学甚至显得荒谬的说解，我们不可再盲目执

守。同样，现代一些学者不承认“天下之中”的存

在，或者以为“天下之中”仅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

的一种观念，或者把“天下之中”简单地看成一种都

城择址理论，也是有失偏颇的。葛兰西认为，知识分

子的任务是“确定和组织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

革，用言辞使文化适应于实践领域”［６］（Ｐ３７１），赋予知

识分子以极高的历史使命。同时，葛兰西对于那些

曾经起到过进步作用、但最终企图愚弄人民的反动

历史集团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１．该党是新文
化的载体，这是一个进步时期；２．该党希望阻挠其他
新文化载体变成‘独裁’力量，这是一个客观上的倒

退和反动阶段———虽然反动势力企图伪装成新文化

的载体，不承认自己的倒退（实际倩况就是如

此）。”［６］（Ｐ２２０）可见，愚昧迷信、顽固保守是没有任何

出路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行文化

上的创新，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只

有以古为鉴，坚持科学、民主的精神，才有可能真正

实现以文化引领和感召人民的善治目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利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

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了解中华民族大一

统国家意识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又能启迪当代社

会制定恰当的文化策略，在世界各大文明不断交流、

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持续贯彻落实，解决了一些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

问题，刹住了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

痼疾，有力地促进了党风政风的进一步好转、党群干

群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应当说这种局面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政权加

强思想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但会议同

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

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

叠加，将面临各种安全风险，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

安思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

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

安全工作领导体制。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控制的

最佳境界是由外在控制转化为内在控制，即将社会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人的素

质，使之能自觉地运用各种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和

检点自己的行为，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一

旦社会规范被社会成员成功地内化了，社会就会形

成良好的秩序，从而健康地运转。因此，在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思想文化建

设事业还任重道远，学习借鉴“天下之中”观念所蕴

含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后的建设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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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辩诘
周辉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王阳明。长期以来，尧舜一直被作为一个
神圣的符号，“为尧舜”成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价值目标。王阳明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皆可

以为尧舜”的可能性，即人人皆可通过“致良知”而成就“为尧舜”的人生价值目标。但在现实中，个

人价值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发展、客观环境等因素，这使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必定存在机会、条

件等差别，故能够“为尧舜”者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被视作实现崇高人生

价值目标的一种参照、一种教育理念。这一思想对高扬人的主体性、锻造人的优秀品质和追寻人的

生命价值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致良知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
王阳明。千百年来，它已成为仁人志士定位人生价

值目标的参照，但尧舜多被放置在高高的圣坛上，成

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人物。王阳明认为，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满街人都是圣人”，只要“致

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表面上看，王阳明为

“人皆可以为尧舜”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实际

上，他为“为尧舜”目标的实现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

的墙，从而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了常人难圆的

一个梦想。本文拟从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理论依据入手，对其思想予以反诘，并揭示其现实

意义。

　　一、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

论依据

　　在王阳明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依据
是人人皆有良知，且人人皆可致良知。良知是基于

“孝”“悌”的人伦亲情而推己及人的情感流露，特别

是以己推人的恻隐之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

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

知，不假外求。”［１］（Ｐ７）凡人都是父母生育给养，基于生

命的健康发展，家庭和社会教育会给生命主体灌输社

会正义等善的理念，使得生命主体自觉向善并行善。

“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

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１］（Ｐ９１）也就是说，见亲

人蒙难，会不顾自身危险下去营救，是缘于良知本

能。“故夫揖让谈笑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于溺人之

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

心，非人矣。”［１］（Ｐ９１）良知是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相

区别的“几希”，是人存在于世的价值佐证，是维系

人类社会绵延流转的精神力量。

良知作为人性善的本能表现，具备道德主体的

特点，它“自明”“精精明明”“灵昭不
"

”“至善之发

见”“明德之本体”，能够促使社会主体自觉履行

“孝”“悌”“忠”“恕”的人伦规范。“良知，良能，愚

夫、愚妇与圣人同”［１］（Ｐ５６），“人人之所同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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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１］（Ｐ７１）。上至圣人，下至愚夫愚妇，无不自然知

良知。而致良知工夫也简易可行。只要秉承良知，

事亲、从兄、事君（“孝”“悌”“忠”）三者无非一事，

并无本质区别。《传习录中》［１］（Ｐ９６）中载：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

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

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诚恻怛。……

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

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

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

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

上述话语无异于宣告了一场成圣的革命，完全

颠覆了原有人们关于成圣的认识。自古以来，“尧

舜”被视作神圣代言，并被涂抹上华丽的政治色彩，

一直被置于圣坛之上，平常人只可远远望及，而不敢

去触碰。像孔子眼中的圣人指的是“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并说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论

语·述而》）。他以古代先王贤相为圣，现世中还未

有活的圣人。孟子则认为“圣人，百世之师也”（《孟

子·尽心上》），“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他眼中的圣人是道德人格和仁政功绩并举的人。除

此之外，成就“为尧舜”之路也被设置了较高的门

槛，像程朱理学将“理”作为至善法则，实则将成圣

群体指向了精英阶层，常人要成圣，须假借“支节上

求”，“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

如今，王阳明却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直让

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似乎只要秉承良知，“满街

人皆是圣人”似乎不是欺言妄语了。

　　二、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之

反诘

　　从理论上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具有可能
性，但从现实上来看，只有极少数人能企及，其原因

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人的有限性制约着社会主体的发展高度
人心作为本体存在，是至善的，“心之虚灵明

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１］（Ｐ５３）。但人生而接物，

无时无刻不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意，“心之所发便

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１］（Ｐ６），意有好恶，“子欲

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

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１］（Ｐ３３）。另外，

人心连接主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统摄于心，产生意

识反映，“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

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

在你的心外”［１］（Ｐ１２２）。客观事物因为被纳入到意识

中而具有了为主体而存在的独特意义，但也因为这

样，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都难以逃脱主观性的限

制。由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以自我为限的认识格

局，因此难免会“好好色、恶恶臭”，致使认识偏倚、

狭隘。

人们自身意识的反映机制，是制约人的认识高度

的因素之一。意生好恶是每个人认知难逃的天然缺

陷，主观性是人们认知过程中难免的语境结果。即使

时常反求诸己，在意识中知恶而去、知善意为，仍难免

受到物欲、情气的干扰和蒙蔽，“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

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做去，则这

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１］（Ｐ１３５－Ｐ１３６）。更何

况，人们原本是能够祛除良知蒙蔽的。《孟子·梁

惠王上》：“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

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

也，非不能也。”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情愿受恶性

牵引，甘愿沦为情欲俘虏，只受躯壳左右，任物欲横

流，作奸犯科，沦为罪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

易而求诸难”，“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

耳”［１］（Ｐ５６）。

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都会制

约人的发展高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是制约人的有限性的根本原因，尤其是

处在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社会分配还有待公正化的情

况下，势必会出现贫富差距、阶级差异等不平等现象。

为了保障自身优势资源的持续传递，优势阶级（阶

层）必定制定利己的考核标准，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

将不符合标准的人挡在体系之外。而那些意欲争夺

优势资源的人必定会违逆本心，“相矜以知，相轧以

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１］（Ｐ６３），从而

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功利又涂毒。为实现功利化的价

值目标，有的人不是将个人的潜质发展放在第一位，

而是根据社会上的功利化标准去择业、从业，甚至会

为了解决迫切的生存问题，违逆良知，畸形发展。

２．致良知的严苛要求使人的层次自然分别
人人都具备良知本体，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能

现实成圣呢？当然不是。王阳明提出的“人皆可以

为尧舜”，绝非简易成圣论，反倒是严苛成圣论。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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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如尧舜般的圣人，必须建立在“致良知”的严苛

工夫上。

王阳明认为，不论是常人还是尧舜，都是自身

“致良知”的结果。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具备成圣

资质，只不过有的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

修养；有的则放纵自身，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

至作奸犯科，沦为罪犯。成圣的钥匙虽是由各人自

己掌控的，但开拓成圣的道路既严苛又艰难，使得许

多人自动舍弃了这宝贵的资质，更有多数人知难而

退，不愿接受或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从而沦为

常人。

“致良知”的严苛性首先表现在对自身人生价

值的定位上。要成圣，先要立成圣之志：“立志而

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

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１］（Ｐ１０７３）纵观

历史，士人多立为己、为家之志，而立为国、为民之志

者鲜矣。立为己、为家之志只需通过某个功利化的

目标即可完成，一旦取得功名利禄，满足了“为亲”

需求，便多以“事亲”为由，碌碌无为。对此，王阳明

说：“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

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

人自累于得失耳！”［１］（Ｐ１１４）更重要的是，践行成圣志

向，往往需要超越功名利禄，甚至生死忧患，正所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于那些耽于一己之利

的常人来说，是自然要逃避和面对的。例如，王阳明

少年便立下成圣志向，但其一生多次濒临生死边缘，

遭遇的险恶处境非常人所能承受；虽多次建功立业，

却屡遭诬陷与攻讦，可谓命途多舛，但他心怀天下，

忠于职守，早将荣誉、生死置之度外。

“致良知”的严苛性还表现在，对“行”的严格要

求上，仅“知”不“行”，只能是“知”，不能是“致良

知”，虽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己矣”，但即使像“孝”

这类最为简易的事务，践行起来也非易事。《传习

录中》［１］（Ｐ５５）载：

知如何而为温清之节者，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

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

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

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步运动胜过十

打纲领，再美的善言说辞也抵不了躬行实践的一小

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

明矣”［１］（Ｐ５６）。只有通过行动检验的“知”才能称为

“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１］（Ｐ４７）。

“致知”不分大小、轻重、缓急，不管是事亲、从兄还

是事君，不管是意识中的“致（至）知”还是行动中的

“致知”，都是“致知”工夫的体现。这就要求人们时

刻秉承良知意志，将当下事务作为磨练心性的修行

锻炼。但人们往往本末倒置：一是总以为离却外物，

仅在静处涵养，即可致得良知，对于此种做法，王阳

明认为“反养成个骄惰之气”；二是“脱却本原，著在

支节上求”［１］（Ｐ９６），看不起、做不来孝亲、事兄之类的

简易之事，好高骛远，心浮气躁。

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具备成圣资源，但有的能

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有的则放纵自

身，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至作奸犯科，沦为罪

犯。成圣的钥匙虽是由各人自个儿掌控的，但由于

开拓成圣的道路既严苛又艰难，使得许多人自动舍

弃这宝贵的资源，更有多数人知难而退，经受不住艰

难困苦的考验。

“致良知”工夫之所以由低到高、先易后难，正

因为人固有的有限性及各人“致良知”工夫的程度

不一，使得人自然分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

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

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则一。”［１］（Ｐ３２）

显然，从人数上来说，具备自觉成圣的“中人以上”

者，只是少数人，大部分的人属于“中人以下”；从

“致良知”的效果上来说，“中人以上”者，“生知安

行”，知行自觉合一，不须教化，而“中人以下”者，

“学知利行”，必须经过严格的教化，才可能成圣。

３．社会的现实性使极少数人能“为尧舜”
人性中的“恶”时常牵绊着人的认知视野，社会

生产力制约着人的成就高度，而政治生态的残暴性

更使得生命的威迫无处不在，基于生命的生存底线，

自动放弃“为尧舜”的价值目标，甚至沦为恶的附

属，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致良知”与人的责任明觉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继通过事亲、从兄、事君而依

次展开的，具体表现在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和社会责

任的担当上。“致良知”工夫由低到高、由易到难，

责任担当也由低到高、由轻到重，越往后，对人的责

任明觉意识要求越高。显然，主体的责任意识发觉

得越明显，其成就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

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严酷的

政治环境使社会主体的良知面临极大的考验。许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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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于自身生命的保存，而沦为了专制政体的附庸；

大多数人以一己、一家之责为借口，放弃自身修为，

得过且过。而圣贤则正是在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

中，通过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而成就的。

例如，王阳明所处的明王朝时期，朝纲混乱，宦

官当道，社会动荡。身处这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

许多人明哲保身，而王阳明则直面当时的社会危机，

多次力挽狂澜。如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宁王朱宸濠
在南昌起兵谋反。当时，王阳明刚刚完成朝廷交派

的政治任务，成功平定南赣汀漳处（今湘赣闽粤四

省交界地区）的匪患。当他得知宁王谋反时，本可

坐视不理或待命而动，但他未等朝廷命令，以忠君之

心先斩后奏，用４１天平定了这场叛变。其后又于嘉
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该地区
少数民族的叛乱、纷争。事后，他不仅没受朝廷嘉

奖，反遭受奸臣诋毁，被剥夺爵位，所倡导的“心学”

被定为“伪学”，直至其死后近四十年，才被恢复应

有的声誉。

时势造英雄，英雄乘时势，在同样的客观环境面

前，有的人放弃机遇，自动退却，而有的人则勇往直

前，实现其人生价值。单就一个成就尧舜的“学”

字，不知难倒了多少士人学子。“为尧舜”，从时间

角度来说，是以人的一生为参照度量的；从功业角度

来看，是以其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标准的，如此严

苛的成圣之路，当然会将大部分人阻拦在圣贤门外。

　　三、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

的现实意义

　　综观当前学者对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
想的研究，多侧重研究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上。

笔者认为，应把它理解为一种教育效果的理想化表

达，毕竟，只有先认可人性本善并相信人性向善，才

可去“孺子可教”也，这也是王阳明发展孟子这一教

育命题的初衷。“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是王阳明

心学思想的精华体现，探寻这一思想将具有重要的

现实性意义。

（一）信仰人性本善，为常人成圣提供现实的可

能性

较之于人性恶论者来言，心学所坚持的人性本

善对于完善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生命质量更具

有现实意义。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难免生恶，

但王阳明心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认为恶只不过是

善的暂时失去罢了，善的本体永远根植于人心，只要

不断地施以浇灌，善的种子必定会发芽、成长。所

以，有学者从比较论角度研究王阳明成圣观的作用，

认为它对生命的发展意义不亚于西方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说路德是‘把僧

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了僧侣’，那么类似

地，我们可以说，王阳明把圣人变成了常人，又把常

人变成了圣人”［２］。更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思想掺

杂了道教的修行方法，将原先枯燥无味而又繁琐的

以理成圣之路给剔除掉了，使得常人可以并且能够

去实验成圣之道。

王阳明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无异于宣布了普

通人成圣时代的到来，显然，圣人无非是制度、特权

塑造的光环而已，将这一光环剥除下来，圣人也就恢

复了平凡身份，圣人来自于常人，常人中出圣人，圣

人与常人之间的鸿沟不再，从而将人成就自身价值

之路从制度和阶级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张扬了人的

主体性，为常人成圣铺就了一条现实可能性之路。

（二）简化成圣工夫，为常人成就人生价值提供

方便法门

自孔子开创圣人学说以来，士人多走智性成圣

之路，及至南宋朱熹时期，宣扬理气二分，以理为本，

更以“存天理，灭人欲”将智性成圣提高到了前所未

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成圣必须得经过“为之不已”

的繁冗的方法和手段。“理学家在打开‘学以至圣’

大门、破坏圣凡不平等观念的同时，却把由凡至圣的

通道弄得相当狭窄，手段繁难至极，不要说普通人，

就是读书人也会望而却步，实际上，还是在‘圣凡同

等’的貌似平等的观念中埋下了因人天生智商的高

低而导致的人有差等的不平等种子”［３］。显然，这

会把绝大多数人挡在圣人的高墙之外。

但这种唯理至上、格物致知的成圣之道随着北

宋社会阶级的分化而发生着变化。伴随着市民经济

的发展，一批庶人出身的士族阶层跻身政治舞台，开

始主导道德话语权。原先仅以等级来划分社会地位

的标准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德性成为衡量人们人

格高下的标准。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应运而生出简

易可行的成圣工夫，天理变为心理，道问学变为尊德

性，向客观事物的向外求索变为了反求诸己的内省

自察，常人可以轻易地掌握成圣的方便法门。农工

商贾、愚夫愚妇都具备成圣潜质，横亘在圣人与常人

之间的高墙不再，圣人自有、常有，人人都是自身命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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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掌控者和主宰者。

（三）激发生命潜能，激励常人不断实现人生至

善境界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圣人的地位认识有一个

渐进放下的过程。“孔子的圣人观主要是指能够治

理天下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格，它是遥不可及、高不可

攀的，而孟子则进一步将圣人神圣化了，他赋予圣人

以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使得原本圣人只是聪

明人的涵义演变成了圣人乃是完美道德人格之象征

的涵义。”［４］到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成圣思

想，才真正揭示了成圣的切实之路。如果一个人的

价值成就单建立在功名利禄的衡量标准上，那只会

引发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于己、于社会都将不利。

要想探寻生命的意义、提升生命的价值，必须从激发

自身的内在潜能着手，惟此才有实现个人社会价值

的可能性。

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将有限的生命放归于无限

的社会事业中，才能彰显人生价值；生命又与“恶”

时刻相随，祛恶扬善是生命完善必然要面对的宿命，

人却可以以此拓展生命的高度，激发自身的潜能，为

人类社会事业作出贡献。在风起云涌的社会浪潮

中，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许多仁人志士置个人生命

于不顾，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正是这种将个人生

命放置于社会事业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与恶执

着斗争的牺牲精神，才显示出生命的伟大和崇高。

作为人心灵明的良知，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几希”，

是人的成圣依托，是生命发展完善的存在依据。发

觉人的灵明本性，自觉拓展自身潜力，实现应有的人

生价值，这对于当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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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资角度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之
定位分析与法律规制浅思

张若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需要规范的主要问题，包括主观意愿的归属、积极性的合理引
导、捐赠行为的规范调整、潜在恶意违法行为的界定，以及存续机制的完善等。但是，目前我国还没

有针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专门立法，相应的法律规制一般以普通慈善捐赠行为为基础，同时根据公司

法人的特殊性质加以规范，且这些制度规范并不是仅仅围绕公司慈善捐赠而展开，还要考虑该主题

能否被适用，或者可能涉及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尚处于构建阶段，在

行为定位、公司决策、捐赠落实等诸多具体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议。公司慈善捐赠的最佳定

位应当是利益行为，而预判心理和效力的不确定性使之趋向于一种隐性投资，或者作为单独的投资

手段。完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可通过硬性标准使公司在合理范围之内选择捐赠数额；

设定利害关系人的通知程序，受赠公益组织的审慎义务，以及媒体的监督评价权；通过社会推广、信

息反馈、优惠政策、环境改良等方式使公司真正理解慈善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长期、理性地自发

参与；此外，还应加强对受赠人这一中间环节的监督管理。

［关键词］慈善捐赠；公司法；法律规制；投资行为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８２；Ｃ９３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５

　　从５·１２汶川大地震掀起的全国范围内募捐热
潮，到“郭美美事件”、壹基金事件，慈善事业被推至

风口浪尖，慈善捐赠在近几年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

其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

视野之中。目前，我国慈善捐赠法律制度尚在构建

中，很多实施细节还未予以明确，对于公司慈善捐赠

行为，甚至缺乏最为基础的法律定位（尽管刘连煜

等［１－７］结合公司治理和社会公共责任的学术观点赋

予公司慈善捐赠以正当地位，但之后的法理延伸无

法贯穿主体行为的利益平衡，仅凭道德标准也无法

维系具体化、复杂化的财产让与）。鉴于公司的本

质是营利法人，其行为应当区别于以个人意志为基

础的自然人和主体结构简单、行为意志明确的其他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一方面公司的全体股东、高级管

理层、债权人等多方利益的介入，会使慈善捐赠在定

位、决策等环节上产生争议；另一方面，公司的资金

额度、执行方式、价值衡量、效果判定等具体操作需

要经过系统化的论证分析，因为捐赠的无偿特征相

悖于公司营利的本质目的，即使公司慈善捐赠有足

够的法理依托，其具体操作也会引发一系列规范问

题。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专门立

法，相应异议只能通过交叉法律、司法解释，甚至社

会习惯来解决，这难免会留下一些制度漏洞，给不法

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适用本身的混乱也会对不同

位面的权利主体产生影响，如果不能明晰脉络并予

以规划协调，公司慈善捐赠则很难实现内在的效益

行为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法理角度分析公司慈善

捐赠需规范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慈善捐赠法律规

制的现状，对其法律定位和法律规制提出一些浅见，

以期实现公司慈善捐赠的社会积极效应和后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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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统一管理。

　　一、我国公司慈善捐赠需规范的主

要问题

　　《２０１３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我国用于
慈善事业的物资主要来源于企业捐赠（２０１３年，企
业法人的捐赠约占我国年度捐赠总额的６９．６７％，
所占比重比上年增加１１．６３％，成为我国捐赠的绝
对主力）。而公司作为基本企业形式则成为中坚力

量，其贡献程度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均占有很

大比重。但是其中的一些规范问题不容忽视，如

“封杀王老吉”“万科捐赠风波”“尚德公司诈捐门”

等事件的发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公司法人作为

捐赠主体的局限———尽管捐赠行为是单方面的财产

让与，但其主体本身不可能真正摆脱其所在的利益

关联。因此，公司慈善捐赠需规范如下几个问题。

１．主观意愿的归属
诚然，学界已经肯定了公司法人的捐赠能力，但

拟制人格终究无法承载抽象化的复杂感情———单纯

从行为出发无法解释慈善发起的动机本质，在此意

义上，公司捐赠的行为评价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

公司是形式上的捐赠主体，其意愿表达出自以股东

为代表的所有权人，目的在于强化整体效果和流畅

的程式操作；其二，捐赠行为是辅助性的策略手段，

决定权集中于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管理层，并以

有利于经营为最终目标。鉴于捐赠并非公司本职的

经营范围，且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存在一定阻断效

果，其过度的投机性行为不值得提倡，至少在公司基

本利益之内，他人无权以鼓励的方式加以推动，或通

过道德批判强行施压。

２．积极性的合理引导
虽然多数公司都参与过慈善活动，但是很难说

是真正地出于理性，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自发实施

的单纯捐赠行为。毕竟，每一次捐赠的完成意味着

公司财产的直接减少，而该行为带来的收益往往不

能形成等值对价，故普通公司难以对慈善产生热情，

面临激烈竞争或地处不发达地区的公司尤为如此。

即使法定的税收抵扣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无偿捐

赠，但仍有很多公司为免于繁琐程序而拒绝参加，甚

至还有公司不知有此优惠条款。目前，公司慈善捐

赠的最大动力还是来源于能产生类似广告效应的名

誉价值，公司所博弈的不仅包括人们的主动关注，还

含有免受鄙夷的风险规避，如果不予以合理引导，很

容易成为公司之间的攀比舞台和打压手段，或成为

例行任务式的额外负担。

３．捐赠行为的规范调整
我国没有专门的公司慈善捐赠法，很多细节只

能通过《公司法》《合同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相

关法律条文来进行规范，但这些零散规定很难形成

制度化的规范体系，进而全面、适当地解决问题。近

年来，慈善事业逐渐由政府主导向社会管理过渡，无

形中加大了公司的自由选择空间，而相应多样化、复

杂化的捐赠行为也对慈善基本制度提出了新的要

求，如主体资质认定、公司股权捐赠、捐赠决策权的

转移，都需要有针对性的法律来进行解读。从法理

角度而言，公司完全可以自主捐赠并独立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但随着公司规模的变化和资金流动的附

加影响，公司章程和个人决策已经无法提供周密的

保护，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公司、社会、利害关系人

之间的地位平衡需要法律的特定介入。

４．潜在恶意违法行为的界定
在实践中，公司捐赠一般并不直接针对受益者，

而是通过受赠的公益组织过渡完成。由于慈善制度

本身的缺陷，时常有人将其视为牟利的工具，并借机

实施不法行为。例如安利公司与安利基金会之间存

在重叠和混淆，在捐赠正当性上一度产生争议；尚德

公司诈捐事件则直接引发多家机构互相勾结侵吞捐

赠财产的丑闻。此外，捐赠公司可能出于某种目的

非法转移自身财产，在损害经营能力和偿付能力的

同时，危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等主体的合法权益。当

然，受害者可以通过主动行为和司法途径获得一定

程度的救济，不过慈善捐赠的特殊性和隐蔽性使得

该诉求无法得到很好的实现，且不论过程中是否存

在时间、精力、财力的额外耗费，单是发现机制就需

要大量的前期投入。

５．存续机制的完善
尽管慈善捐赠的功利目的受到广泛批评，但不

可否认，这正是公司法人持续捐赠的主要动力来源，

特别是对于集团化大型公司来说，名声即意味着价

值和财富，其可以间接地提高主体地位、扩大市场影

响。例如，２００８年王老吉集团通过１亿捐款造成社
会轰动效应，同时取得断货的销售效果。当然，并非

每一次策划都能如此成功，多数公司会受到“非理

性投资”和“道德裁判”的双重困扰，甚至一些对股

东负责的审慎之举也会被指为逃避责任（如２００８年
万科捐赠风波）。从慈善事业的整体性和长期性而

言，其需要持续性的理性参与，相关法律则应致力于

双赢模式的制度搭建，一方面应明示资金来源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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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环节落实使用以重塑捐赠者信心，另一方面可

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反馈以促成细水长流的良性

循环。

　　二、我国公司慈善捐赠法律规制的

现状

　　由于我国没有出台专门的公司慈善捐赠法，相
应的法律规制一般以普通慈善捐赠行为为基础，再

根据公司法人的特殊性质加以规范。准确地说，现

有的公司慈善捐赠法律制度并非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系，而是散见在不同成文法如《公司法》《合同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所得税法》等之中，其主要

体现在公司主体和捐赠行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从作为捐赠主体的公司法人出

发，其所属法律规范大多只是概括性的基础定位，而

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具体限制。在运用到这些规范的

时候，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法理分析才能导出正确

的结论，应当说，它们的最大作用在于为公司捐赠提

供足够的理论支持，使其捐赠行为在应然方面有

依据。

在传统民商法中，公司被视为以营利为单纯目

的的社团法人，而捐赠本质上则属于无偿赠与，显

然，无偿的慈善捐赠与公司的营利目的相悖，这也是

很多相关法律争议产生的根源，其中首要的就是公

司慈善捐赠的适格问题。早期的公司法恪守“越权

原则”，即公司行为不得超越其所设立的经营目的，

但随着社会责任理念的兴起，各国法学界逐渐达成

共识，将慈善捐赠纳入公司活动的合理范畴。我国

《公司法》第 ５条第 １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
动，……承担社会责任”，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公

司慈善捐赠的可行性与正当性。

我国《公司法》第３８条和第４７条规定，股东会
和董事会分别享有“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之职权和“组织实施……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之职权，即股东会拥有捐赠决策的最高权力，董事会

依照其意愿负责实施。随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强

化，公司的捐赠决策往往可通过少数董事即可完成，

而当董事未能履行谨慎、勤勉义务时，其极可能会危

及股东的相关权益。根据法理，董事能够在公司章

程或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自行作出捐赠决策，但授

权范围如何确定、股东如何寻求侵权救济，目前尚没

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第二个层面是从一般主体的捐赠行为出发，其

所属法律规范多出自专门的慈善法律或规章制度，

适用于公司和公司以外的其他捐赠主体。该类规范

通常为强制性的具体程式规定，公司法人在实施捐

赠行为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用，或必须遵守，应当说，

它们构成了慈善捐赠规范的实质性主体，是具体捐

赠行为的重要法律保障。

公司的慈善捐赠在本质上是一种合同赠与，因

此它可以适用《合同法》中涉及赠与行为的有关规

定。鉴于公司慈善捐赠的受赠人通常是公益性社会

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而不是直接的受

益人，其更多时候适用《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

定。在《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公司的慈善捐赠被确

定为自愿、无偿的间接公益行为，通过专门的基金

会、慈善组织委托代理，或者由特定的公共服务部门

过渡完成。《公益事业捐赠法》相对完整地规定了

慈善捐赠的范围、程序、方式和效果，是目前我国规

范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核心法律制度。

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相对应，《企业所

得税法》第 ９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１２％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该条款是针对公益慈善捐

赠的税收抵扣优惠，充分体现了国家支持、鼓励公益

慈善行为的方针政策，它的意义不在于为慈善事业

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为广大企业提供一种新的慈

善尝试途径，间接扩大慈善捐赠的活动空间。对于

包括公司在内的企业而言，本应缴纳的税金在此还

可以附加额外的捐赠效果，自然是较好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律规范并不是围绕公司

慈善捐赠而展开，而是结合该主题能够被适用，或者

是其可能涉及的法律依据，即使在学界颇为流行且

得到《公司法》印证的社会责任说，也只是提供了一

种原则性思路而非彻底解决法理基础问题———社会

责任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元化，不必然归于慈善捐

赠，况且捐赠行为只能出于主体的自由选择，而非义

务或责任的强制，否则应当对“违法”公司施以处罚

或者责令履行义务。倘若从另一种角度思考，公司

慈善捐赠还可视为是效力不确定的隐形投资，所博

弈的是广告效应、形象维护，以及自身环境的改善，

相应对价则是单纯作为手段的捐赠行为。

　　三、我国公司慈善捐赠投资角度的

定位分析

　　从１９５３年美国“Ａ．Ｐ．Ｓｍｉｔｈ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
ｖ．Ｂａｒｌｏｗ案”奠定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合法性基
础［８］，到刘连煜等将其导入我国法学前沿课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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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公司慈善捐赠还只是初步设定，其主体内容还

需要更加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不过应当指

出的是，公司慈善捐赠的核心离不开其行为性质的

判定和决策权的归属，大部分争议均是围绕两者的

正当性、合法性逐次展开的，倘若执着于慈善捐赠制

度的本身缺陷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则难以触

及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社会责任说尚不足以支

撑公司慈善捐赠的存在和目的效果，将其定位于投

资手段或许更为适当，在此意义上，公司决策部分将

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一般性问题，而法律的切入角

度将更加合理，进而可取得良好的规制效果。

社会责任理论虽支撑了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存

在，但准确地说，它并非公司慈善捐赠行为成立的根

本原因，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容易被人们接受的理由。

从法理角度而言，公司慈善捐赠的最大限制在于其

设立之初的营利目的———单方面的财产让与虽不符

合利益最大化原则，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逾越

权能原则的突破，公司法人的传统特征有所淡化，如

果其行为不违反法律乃至社会公益要求，对其一般

不应予以禁止。当然，公司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应当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其实现方式不仅是限于捐赠

一种形式，况且在抑制法人的动机、效果、标准因素

等方面，对社会责任无法作出有针对性的合理解释。

简言之，社会责任没有赋予公司特别的捐赠权能，捐

赠只是公司行为能力在传统法学观念调整扩大至一

般性经济事务后，被搭配具有相同价值特征的适当

名义而已。

在现实中，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将慈善捐赠看作

是其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而是将其作为具有一定

积极意义的策略手段，或者说，是以维护公司形象而

开展的公关事务。如上海有６１％的企业由办公室、
工会等下属部门处理捐赠事务，３７％的企业由公关
部门来处理捐赠事务。［９］与自然人所期望的道德慰

藉不同，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目的不会止步于名誉、

声望的提高，最终将指向财富增值的收益效果。世

人以道德标准评价、约束公司慈善捐赠行为，难免会

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公司自身而言，慈善捐

赠是服务于其生存发展的措施，且当涉及公司利益

时才会被充分地考量。限于“公司面纱”的存在，拥

有决策权的股东不得在公司事务中宣泄自身感情，

对于规模较小、结构简单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其可

以通过数人合意达成公司慈善捐赠行为，不过这已

经是借助公司形式的自然人捐赠（且程式存在瑕

疵），而非实质意义的公司行为。而以董事会为代

表的管理层没有资格处分没有利益关联的公司财

物，即使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必要采用高

成本方式来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对公司慈

善捐赠的最佳定位应当是一种利益行为，尤其是预

判心理和效力的不确定性使之趋向于是一种隐性投

资行为，或者作为单独的投资手段。

“投资手段说”是一种新奇的看法，但从该角度

出发确实可以简化很多问题，对公司慈善捐赠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以公司慈善捐赠

决策权的归属为例，如果捐赠作为投资手段而非单

纯的财产让与，那么董事会对其就可以全权处置，同

时捐赠本身的无偿性不会影响公司法人的营利目

的———广告宣传、形象维护及市场环境改善等后续

效果，有助于公司的进一步成长，况且在实践中，慈

善捐赠的应急性机制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强化也使

得捐赠更适于作为普通意义的决策行为。这样，董

事会是否有权处理股东财产的问题将转变为是否能

够履行谨慎、勤勉义务并符合公司基本利益的问题，

同时其行为的评价标准也不再是财务上的收支平

衡，而是更稳固的主体地位和更有利的舆论效果，以

及特殊的市场机遇。

至于是否应对捐赠数额进行限制和如何限制，

以及股东、债权人的权益救济，这些并不是源于捐赠

行为本身而产生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法律没有必

要作强制性介入，也不可能找到适当的法律依据。

究其原因，一是捐赠数额与承担的风险相关，数额的

多少并不直接决定投资的成败，例如王老吉集团以

１亿的捐赠“赌注”获得空前成功，而其２００７年报表
利润也仅此而已。同时大多数公司会根据自身特

点、需要和外部环境，制定不同的投资策略，捐赠数

额往往具有较为深层的含义，例如一些中小公司出

于避险心理而作出“弃子”选择，尽可能减少投资代

价，而大型公司集团在竞价捐赠中常常会临时加码，

提高自己的关注度。公司法人进行风险投资的意愿

应当得到肯定和尊重，即使该决定本身错误或确有

可能导致主体衰亡，但是，理智的决策者一般会选择

符合公司利益的捐赠数额，或仅作为过渡性的普通

公司事务。二是公司慈善捐赠的标的是公司财产，

自然会涉及到股东、债权人的相关权益，在其行为过

程中，众股东的个人观点很难高度一致，而债权人在

不经意间可能会担负额外的风险。不过从投资的角

度而言，这些变化都属于营业活动中的正常表

现———“多数决”亦可适用于公司其他事项，决策失

误导致的亏损、破产，无法绝对避免。事实上，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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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相对弱势地位和债权人的被动权利才是问题的

关键所在，除非法律强行禁止公司慈善捐赠，否则很

难从适当角度进行有效的规范。

在捐赠行为的法律关系中，公司是以独立法人

的身份出现，其有权自主选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而法律不宜过多地参与公司内部事务，真正需要

调整的，应是捐赠行为意志的表达和捐赠环境的改

善。如果公司基于主观恶意而实施捐赠行为，例如

诈捐、侵吞利益、转移财产，那么“投资”的性质会转

变为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这时必须施以强制

手段予以纠正。同时国家和社会应当为公司慈善捐

赠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其内在效益得到最

大化的平衡和协调，并通过不断反馈实现公司与社

会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四、完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法规的

思考

　　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最大法律问题在于缺
乏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依托《公司法》《合同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只能勉强构建基本的制

度框架，而不能从更深层次对相关法律关系进行细

化调整。因此，有必要加快以公司慈善捐赠为特定

对象的立法建设，即使不能出台专门的《公司慈善

捐赠法》，也应当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补充和完善，使

之不出现空白、模糊、缺陷、重叠等不足。公司慈善

捐赠可能会引发众多法律关系，如公司对内与股东、

董事、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对外与国家、社会、受赠

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不过重点在于捐赠行为的有

效正当性和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整体性影响，至于公

司决策人是否能够妥当选择并为自身带来足够的价

值回报，法律没有必要施以过多的强制。

公司捐赠行为涉及共有财产的特别处置，需要

经过股东会的宏观决策和董事会的具体实施，但随

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强化和对于灵活、高效捐赠决

策的现实要求，管理者一般无需特别授权即可完成

限度之内的捐赠行为。作为一种投资性选择，是否

捐赠、捐赠多少或者以何方式捐赠并不影响该行为

的有效正当性，除非决策人主观为恶意时才应当适

用一般法律规定对权益受损的股东、债权人进行救

济。这时，出于防范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的考虑，法律有必要予以一定的介入，即通过硬性标

准使公司在合理范围之内进行选择，不过需要指出

的是，该合理范围的设定基点应为社会公共利益，硬

性标准也应只是公司最初的默认效果———股东可以

通过章程、特别授权或者决议突破此限制（包括否

决），其本质性的投资权利没有被剥夺。

由于公司存在规模、类型、经营目的等方面的差

异，法律很难确定董事会的捐赠权限，在实践中，一

般体现为业绩额度、盈余利润或者法定资本的一定

比例，例如在英美法的捐赠规则中，规定“捐赠不应

超过公司股本与盈余的１％，非经股东会的普通或
特别会议的决议授权，不得超过该额度上限”［１０］。

对我国而言，具有参考意义的限定数额应当是“年

度利润总额的１２％”和“公司资产（股本）的５％”，
前者可以通过税收抵扣消除捐赠的负面效果，不会

真正触及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后者对上市公司来说

具有特殊的含义，该比例变化会对公司主体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此外，法律还可以设定利害关系人的

通知程序，受赠公益组织的审慎义务，以及媒体的监

督评价权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以慈善捐

赠实施违法犯罪的风险。

在公司慈善捐赠过程中，还应当尽量减轻其负

担，积极营造宽松、互惠的外部环境。政府部门不得

以任何理由强摊硬派，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负面

影响，对于社会公众的道德评价虽不能明令禁止，但

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捐赠信息非经同意不得公

开，不得暗示性对比等）以避免出现错误的舆论导

向。有些人认为适当的激励手段有助于增加捐赠热

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佳慈善效果，但此观点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令人生疑。公司作为自由的捐赠

主体从一开始就不应处于被审判的地位，当激励变

成激将、盲目取代热情时，其损害的不仅是公司和股

东的相关权益，而且是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理性

秩序。鼓励公司积极捐赠的最佳方式是使其看到慈

善事业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社会推广、信息反馈、优

惠政策、环境改良等方式使其真正理解慈善事业的

互利性所在，从而长期、理性地自发参与。

由于公司慈善捐赠多采用以公益性社会团体或

公益性非营利机构为捐赠对象的间接捐赠，其常常

会在受赠人这一中间环节产生问题，根据权利与义

务相一致的原则，受赠人对受赠财产的义务也正是

捐赠人的权利，因此，公司完全有资格对其所捐赠财

产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查询和监督，而受赠人应当

及时给予合理的答复。此外，鉴于公司所捐赠的资

金、物品或其他项目价值一般较大，应尽可能进行分

项落实报告和效果评估，从而最大化地保证公司主

体的捐赠信心。加强中间环节的监督管理可以大大

减少公司慈善捐赠中潜在的不正当行为，甚至违法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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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是公司乃至整个慈善事业得以正常运作

的有力保障。

事实上，公司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的主旨在于权

利自由和效益实现，其本身没有必然的定规可言，即

使法律以统一标准作为强制，也是基于外界环境压

力和刻意为之的风险规避。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慈

善捐赠应当注重行为主体的唯一性，以及该行为意

志的逻辑完整性，但凡捐赠决定出自公司的自由意

志就应当合法有效，而利害关系人应当就决策内容

进行内部的权利维护和损益追讨，并不影响慈善捐

赠的行为实质。至于法律的效用，在此应当强调两

点：其一，保证捐赠行为不存在恶意的主观欺诈；其

二，积极改善捐赠的外在环境，促进其效益循环。从

辩证角度来看，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会实施

“自杀式”的慈善捐赠，这与利害关系人的所在标的

趋于一致，因此只要剔除违法因素并优化捐赠环境，

其自然会进行合理的“投资”，至于实施程度和持续

效果如何，法律不必也无权为之强求，只须在整体运

作中予以适当维持使之流畅即可。

　　五、结语

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尚处于构

建阶段，在行为定位、公司决策、捐赠落实等诸多环

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议；此外，有关公司慈善捐赠

的社会舆论多专注于一时的热情，缺乏成熟的价值

理念和长期、便捷、安全的机制追求。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司慈善捐赠的内容和形式将会

趋于复杂，故在平衡公司整体利益的同时需要充分

发掘其捐赠的行为意义，以利于对其进行更为深度

的解析和实质把握。公司投资的定位选择虽未必能

够达到“社会责任说”的理论高度和广泛认可，但作

为一种可以转变已有观点和审视角度的思路，其可

以使相关法律调整更为流畅、权利义务分配更为合

理。简言之，公司慈善捐赠的制度规划应当充分尊

重主体的行为意愿，不可为了短期效应而盲从于外

部标准，应充分认知理性思维的必要存在，并通过基

础构架的优化来保证公司慈善捐赠乃至整体慈善事

业的正当有效和持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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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的构建
李文博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２０１３年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刑罚执行监督提到了更加重要
的位置，赋予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刑罚执行监督的职责，特别是对财产刑执行监督作出了明确

规定。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财产刑执行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执行率低、违法违规现象

严重、法院重视度不够、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等。与此相应，财产刑执行监督也存在

许多问题：执行监督意识薄弱；立法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沟通不畅，监督乏力；

检察机关纠正问题的方式缺乏强制力；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存在一定问题。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

是确保财产刑有效执行的关键，应提高监督意识，积极开展监督，纠正违法违规执行行为，规范执行

活动、创新监督方式，优化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完善相关立法以增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财产刑执行；财产刑执行监督；先罚后判；监所检察部门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６

　　２０１３年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下文简称“新刑诉规则”）第６３３条规定，
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活动的监督由人民检察院监

所检察部门负责。可见，新刑诉规则对于检察机关

监所检察部门的定位是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部门。财

产刑属于刑罚的一种，对财产刑执行的监督权当然

应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行使。根据新刑诉规

则第６５８条的规定，财产刑执行监督是指检察机关
依法对法院执行罚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

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活动实行

的监督。从刑法条文统计数据来看，有５８％以上的
刑法条文规定了应当和可以判处财产刑的罪名。［１］

从近年的刑事判决情况来看，财产刑在刑罚运用中

的比重非常大，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为例，在２０１３
年东城区法院有罪判决的３４６件４２８人中，被判处
财产刑的有３０１件３７２人，占比高达８７％。随着财
产刑刑罚的大量运用，财产刑执行的情况将直接影

响到这一刑种的功能能否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法

律的权威和刑罚的严肃性。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

执行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促进

财产刑执行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其作用未得到充

分发挥。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

研究大多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实务经验支撑和现实

可操作性，对于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
修改之后的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也鲜有深入、全面

的研究。［２－４］鉴于此，本文拟在统计调研大量实务数

据的基础上，全面挖掘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

财产刑检察监督的角度进行深入探析，进而提出切

实可行的完善财产刑执行及其检察监督的对策建

议，以期有利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分析司法实务中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发

现，目前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执行率低
执行率低是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执

行率低造成财产刑“空判”现象严重，严重损害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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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权威。在抽查的２０１３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２４７件已作出生效判决的财产刑案件中，移送执行
的有２１０件，未移送执行的有３７件；在移送执行的
案件当中，全部执行到位的有１６件，部分执行到位
的有８件，处于执行过程中的有８件，未执行的有
１７８件，未执行率高达８４．８％。据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解释，这１７８件判决由于种种原因无财产可
供执行。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年上半年
的刑事判决中还可以发现，前罪判处的财产刑未执

行完毕的有１０５件１１８人，所占比率较大。前罪财
产刑的执行状况不好，也是财产刑执行率低的一个

表现。北京市其他区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情况也与其

相差无几。如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财产刑案件分别为３８３４件、２２６４件
和２５９５件，已执行的财产刑案件分别为 １０６件、
１５９件和 ２０４件，执行率分别是 ２．７６％、７．０２％和
７８６％；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近几年刑事审判庭
在判决前缴纳罚金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 ４０％ ～
５０％，但在判决生效后，执行庭立案的案件实际执行
率不足１０％；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２年３５４件
财产刑案件中，自动履行的有２１件，强制执行的有
３８件，执行率仅为１６．６％（本文数据均来源于“财
产刑监督工作推进会发言材料”，载于首都检察网

监所检察信息管理系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
２．违法违规执行现象严重
违法违规执行现象严重是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

普遍问题。目前法院在财产刑执行中存在许多违法

违规执行现象。一是绝大多数法院在刑事审判时实

行先罚后判，鼓励被告人在判决前向刑事审判庭预

交罚金，并将其当作是认罪悔罪的表现，有时甚至将

预先履行财产刑当成从轻判决的条件，这种做法违

法，是极其错误的。刑事执行是指刑事裁判生效后

将裁判内容付诸实施的诉讼活动，未判先罚，罚款师

出无名，事实上是先执行后判决，明显与法律规定不

符。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年上半年的刑
事判决来看，判决书上注明“已缴纳”，即在判决生

效前就已经执行财产刑的至少有３８件 ４８人。再
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近几年刑事审判庭在判

决前缴纳罚金的占到全部案件的４０％ ～５０％。二
是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不予立案。根据《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判决生效后即应进入执行程序，即案

件应由法院刑事审判庭转入执行庭。而在实践中，

法院执行庭为了应付考核，片面追求执行率，往往有

选择性地立案，对于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案件应

当立案而不立案，这也是一种枉法行为。虽然很难

向法院调取具体的数据，但这种违法情形在全国法

院中都较为普遍地存在。三是财产刑执行变更具有

随意性。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审执一体”的模式，法

院既是审判者又是执行者，在实践中对于执行遇到

困难的，较易发生随意减少、免除财产刑执行数额的

情况，以不影响执结率。“审执一体”的模式违反了

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在这种现有

模式下，财产刑执行的变更得不到有效监督，是亟需

解决的一个问题。

３．法院重视度不够
受我国“重自由刑轻财产刑”的传统刑罚观念

影响，法院长期以来对财产刑执行的重视程度远不

及生命刑、自由刑，被判主刑附加财产刑的人员往往

在主刑执行完毕后即被认为服刑完毕，财产刑的不

执行对其没有任何影响。这从前罪判处的财产刑未

执行完毕的案件数量中可见一斑。同时，在当前社

会矛盾多发的时期，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呈大幅上

升趋势，财产执行中“重民轻刑”现象严重，民事执

行受到对方当事人的监督和催促，而刑事财产刑由

于没有对方当事人的监督而被忽视。

４．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
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是财产刑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法院除承担着审判这一

主要职能外，还承担着部分刑罚的执行功能。财产

刑执行的困难程度不亚于民事案件，众所周知的民

事案件执行难尚且有先予执行和保全措施［５］，《民

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

施，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在侦查阶段可以运用查

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没有规定法院可以运用相

应的财产强制措施，也没有明确可以参照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这使得法院在执行阶段对被执行人

的财产状况无从查询和掌握，即使发现被执行人有

财产也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此外，委托执行的效果

也欠佳。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来

看，被执行人９０％以上是流动人口，在京大多无财
产可供执行，委托其户籍所在地法院执行时常被退

回或告知被执行人已外出务工，导致财产刑无法

执行。

　　二、财产刑执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财产刑执行难，执行监督也难。新刑事诉讼法

实施以来，虽然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监督进行了

尝试性探索，却收效甚微。财产刑执行监督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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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执行监督意识薄弱
在我国，“重民轻刑”“重自由刑轻财产刑”的观

念根深蒂固。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监督片面聚焦

于对生命刑、自由刑执行的监督上，认为财产刑执行

监督无足轻重，怠于监督；也有部分检察院意欲监

督，却有畏难情绪，不敢监督，不善监督，最终导致大

多数检察院对财产刑执行监督这一职能持“坐、等、

靠”的态度，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推进，寄希望于立法

完备、机制完善。

２．立法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条文寥

寥无几，仅新刑诉规则第６３３条、６５８条规定了检察
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的职能，而没有具体的操作

细则或规范，导致执行监督无法可依，无从开展。如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要在宣判后最长５日内
将判决书送达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便于公诉部门

对法院判决开展审判监督，但没有规定法院向监所

检察部门送达生效判决和有关执行情况的文书，导

致监所检察部门对法院的判决执行情况无从掌握，

监督起来步履维艰。另外对管辖原则等一些基本问

题也没有规定，使得财产刑执行监督成为一纸空文。

即使有些检察院愿意大胆尝试、积极创新，也缺少基

本的监督程序、原则和方法。

３．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沟通不畅、监督乏力
有效的监督需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进行及

时、有效的沟通。但目前，在财产刑执行监督方面，检

察院与法院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其一，法院主

动接受监督的意愿较弱。在执行难的大背景下，检察

院的执行监督对于法院来说是一种“负担”，甚至在

某些法院看来是一种“添乱”，因此，整体而言，法院比

较排斥财产刑执行监督，执行部门对于某些积极履职

的监所检察部门的“叨扰”大多消极应对。其二，检

察院对于法院的具体执行程序和细节不甚熟悉。由

于绝大多数检察官没有法院执行方面的工作经验，因

此对于财产刑的执行监督只能建立在法院提供的资

料基础之上，而被监督者不可能向监督者提供对自己

不利的资料。这就造成检察机关监督力度小，手段匮

乏，监督不到位，流于形式。就目前而言，几乎没有检

察院与法院就财产刑执行监督达成科学的、可行的、

双方认可并自愿遵守的实施细则或规范，这使得财产

刑执行监督步履维艰，收效甚微。

４．检察机关纠正问题的方式缺乏强制力
目前，检察机关对财产刑进行执行监督的最终

方式是制发《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这

种方式缺乏强制力。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

采纳与否完全取决于执行机关———法院，即使法院

不接受其内容、不予以纠正，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后

果，以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行为被笑称为“纠正违

法劝告书”［６］，从而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实践中，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有时不仅无法纠正

问题，反而会造成法院的消极执行、态度对立，更不

利于以后的监督和配合。

５．相关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人员配备存在问

题。目前，全国监所检察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人

员老化、人数较少、整体素质不高、专业能力相对较

弱的情况，仅能满足原有工作职能需要，无法满足新

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诸多新增业务需求，对一些问题

和困难的研究和解决不及时、不到位，在新增职能的

履行方面安于现状、动力不足。监所检察部门的人

员数量和结构若得不到改善，将严重影响到执行监

督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尤其是新增职能的充分

履行。

二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机构设置存在问

题。传统意义上的监所检察部门，其职能着眼于监

管场所内的执行活动监督，即关注点聚焦于自由刑

的执行监督。随着新刑诉规则的修改，最高人民检

察院将所有种类刑事执行的监督职责赋予监所检察

部门承担，将监所检察部门定位为刑事执行检察监

督部门。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囿于自身称呼的限

制，对于监管活动之外的刑罚执行监督缺乏应有的

关注，监督的范围也没有涵盖所有刑罚种类，造成部

分执行监督功能的虚化、空置。

　　三、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对策

建议

　　财产刑执行与财产刑执行监督相辅相成，密切
联系。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是确保财产刑有效执行

的关键途径。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有助于促

进财产刑执行深入推进。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对策建议。

１．提高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
执行监督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３］

作为法律监督者，监所部门的检察官应当认识到，执

行监督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一样，是检察监督的重

要组成部分；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执行监督的重要

内容，其作用不容小觑。应把财产刑执行监督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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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来做，而不是消极怠工，认为监督与不监督

一个样；应自觉提高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以更有力

度的财产刑执行监督促进财产刑执行的推进。

２．积极开展财产刑执行监督
提高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的同时，要依托现有

的工作方法，结合有关工作深入推进执行监督，推动

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开展。一是对于在押人员，应依

托派驻检察室帮助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对于

被判处财产刑的在押人员，可以充分利用派驻看守

所、监狱的检察室的天然优势，通过了解其在监管场

所的日常消费水平、消费账户情况等，判断其是否具

有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发现罪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却拒不履行财产刑时，应当建议法院强制执行。要

注意的是，检察机关是监督机关而非执行机关，没有

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仅对法院在罪犯有财产可供

执行却不知或不予执行时提出纠正意见。在目前财

产查询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派驻

检察室的作用。

二是对于社区矫正人员，应通过谈话了解其财

产刑执行状况。对于被判处财产刑的社区矫正人

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社区矫正人员谈话等方式，

了解其财产刑执行相关情况，如是否有财产可供执

行、是否已经执行、执行行为是否合法等。如果发现

执行过程中存在侵犯当事人权益的行为或其他不规

范的行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审查确认，对法院的违

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

三是通过减刑、假释检察，加强财产刑执行监

督。《刑法》第７８条、第８１条分别规定了减刑、假
释的条件，但对于罪犯履行财产刑是否属于“确有

悔改表现”则没有规定，即现行刑法并没有将财产

刑是否得到执行作为罪犯减刑、假释的前提。财产

刑的履行对于罪犯及其亲属而言只意味着单纯的财

产损失，积极履行没有任何好处，这就大大挫伤了被

执行人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在司法实践中，可以

尝试将积极履行财产刑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之

一，作为减刑、假释的一个考量因素，而将有能力履

行财产刑而不予履行作为禁止条件。检察机关可在

对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中，了解被执行人是否履行

了财产刑，重点审查决定机关是否考虑了财产刑执

行情况，对于罪犯有履行财产刑能力而拒不履行的，

向减刑、假释的决定机关提出检察意见。

四是充分运用控告申诉机制，加强财产刑执行

监督。财产刑执行与被执行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

此，被执行人对财产刑执行过程的关注程度较高。

对于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或者侵害被执行

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告知被执行人有权向检察

机关提出控告、申诉和举报。在被执行人就财产刑

执行提出控告、申诉和举报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展

开调查，对财产刑执行中的问题进行具体的个案监

督，发现违规违法问题时应及时予以纠正。

３．坚决纠正违规违法执行行为
一是坚决纠正法院刑事审判庭“未判先罚”行

为。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是罪犯对社会承担刑事

责任的表现，不能将其当作判决前的量刑情节来考

虑，否则就有“以钱买刑”之嫌。当然，罪犯积极履

行财产刑是悔过的一种表现，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

以考量，比如作为执行环节的减刑、假释的考虑因

素。目前，应当加大对未判先罚的纠正力度，有一例

发一份《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搜集多个未判先罚

的案件制发综合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坚决制止先

罚后判。二是坚决纠正法院执行庭“难执行的不立

案”的行为。判决后进入执行程序的刑事案件，法

院应当全部予以立案，而不是有选择性地立案执行。

即使有些案件难以执行或不能执行，也不应排除在

执行程序之外。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法院不依法立

案和执行的监督，发生一例监督一例，严禁不结不

立、先执后立。

４．规范执行活动，创新监督方式
在立法尚未完善之前，检察机关要加强与法院

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执行和执行监督范畴协调建立

起互相配合、制约监督的模式，使法院的财产刑执行

活动步入正轨。检察机关应因地制宜，不断创新监

督方法，采取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同步现场监督与

事后书面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执行监督的时间

上，在开始探索财产刑执行监督之初，可尝试全面监

督；在积累一定的经验之后，可采取重点监督和事后

监督的方式。在财产刑类型上，对于罚金刑可分类

处理，执行顺利的可以事后书面监督或重点抽查，难

以执行的可以同步现场监督；对于没收财产的，因为

此类案件数量较少，应予以重点监督。在案件类型

上，对于涉众、涉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或者敏感

案件，应予以重点监督。对于执行变更的，应予以重

点监督，防止随意减、免情形的发生。

５．优化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
在检察机关有关部门人员的配备上，要充分考

虑检察机关履行好各项新增职能，以及针对不同的

执行主体进行充分有效监督的需要，向监所检察队

伍充实一批法律专业知识扎实、沟通协调能力较强、

·５３·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５年

年富力强的人员。同时，由于监所检察涉及批捕、公

诉、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等多种职能，因此应将具备

上述多部门工作经验的检察人员配备到监所检察岗

位上来。

在检察机构的设置上，为了促进执行监督的全

面开展，建议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更名为刑事

执行检察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下设若干科室，分别

负责各种刑罚执行的监督工作。这一名称不仅揭示

了部门的核心职责，更能体现出监督职责的法定性

和专门性，也使对财产刑等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更

加名正言顺。

在执行机构的设置上，审执分立模式有待建立。

刑罚的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行政权而不

是司法权，应由行政机关负责而不是由法院负责。

从长远来看，建立独立于法院的、专门的财产刑执行

机构，不仅有利于解决财产刑执行中的许多问题，而

且有利于促进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开展。

６．完善相关立法，增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可操
作性

建议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为财产刑执行监督提供法律依据。一是规定执行法

律文书送达制度。《刑事诉讼法》第１９６条只是规
定了法院应当在判决后将判决书送达检察院公诉部

门以供审判监督，却没有规定法院将生效判决送达

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以供执行监督。因此，应尽快

弥补这一立法空白，规定判决后法院应将生效判决

书副本、执行通知书副本及时送达检察院监所检察

部门，执行过程中的减免、变更执行等裁定书应及时

送达，执行完毕的应将执结通知书送达等，以使检察

院能够及时掌握财产刑判决和执行的情况，从而开

展全面、有效的监督。二是确立管辖原则。对于异

地执行的财产刑，是由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进

行监督还是由服刑地的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亟待立

法予以规定。笔者认为，应由服刑地的检察机关对

财产刑执行进行监督。理由是由服刑地法院的同级

检察院监督更具有对等性和可操作性。作出判决的

法院在向执行地法院发出委托执行通知书的同时，

还应将相关文书抄送当地检察院，被委托执行的法

院在执行中的法律文书也应及时送达同级检察院。

判决法院如果有部分自行执行、部分委托执行的，应

分别由对应的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

督。三是规定执行监督的强制性后果，赋予纠正违

法一定的强制力。可以规定检察机关发现财产刑执

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而予以书面纠正的，执行单位

必须按照要求限期改正，如果逾期不改正，要向检察

机关说明理由；还可进一步规定理由不成立的后果，

诸如此类，以强化对违法执行的监督力度。

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在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探索

道路上积极前进，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促进财产刑

执行的有效途径，正在逐渐改变着财产刑执行难这

一历史问题。虽然现实中财产刑执行还存在着许多

不规范的问题，财产刑执行监督的途径和手段也不

甚完善，但可以看到，有关机关强化财产刑执行和监

督的意识在逐渐增强，有关机构设置也正在推进之

中，新一轮的刑事诉讼规则修改和完善也在进行之

中，希望本文能够为司法实务和检察改革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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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微信独特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引发了大量新型网络犯罪，给公安机关执法工作带
来了巨大挑战。微信犯罪具有一些新的特点：案件类型多为侵犯财产类犯罪；受害人多为年轻女

性；作案成本较低，取证相对困难。为及时准确地打击各类微信犯罪，为微信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保障虚拟社交网络的健康发展，公安机关可利用微信的注册功能、通信功能、“附近的人”搜索功能

和“朋友圈”功能等打击微信犯罪活动；同时注意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加强学习研

究、提高虚拟社会管控水平，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审核机制，多渠道防范微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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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正走入寻
常百姓生活。作为目前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最迅速

的应用———腾讯微信，不仅给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

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也给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现实

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微信独特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

引发了大量新型网络犯罪，给公安机关的执法工作

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

面对微信违法犯罪行为及打防策略进行深入研究。

当前，我国有关微信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也取得了

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定量分析相对较

少，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等。本文拟对当前利用

微信从事犯罪活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进行分析，并

对如何利用微信功能打击和防范犯罪提出对策建

议，以期有助于公安机关对微信犯罪的执法实践。

　　一、微信的起源及发展现状

微信类应用在业界被称为 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ｔ类应用，
是２０１０年专门为智能移动终端而诞生的移动互联

网即时通信应用，具有简单易用、成本低廉、沟通高

效的优点。随着智能手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普

及，微信类应用在两年时间内飞速发展，是继搜索、

即时通信、社交（微博）、电子商务之后最新的重大

基础应用。目前，微信类应用功能也日益丰富，逐渐

从单纯的聊天工具向综合化平台方向发展，即集社

交、资讯、娱乐等多种功能和企业客户、电子商务等

多种服务于一体，使用户能方便地获取各种丰富

资源。

腾讯微信是微信类应用在中国的代表，于２０１１
年初正式上线运行，是一种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

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即时

通信聊天软件，具有零资费、跨平台沟通（支持苹

果、安卓、塞班系统）、显示实时输入状态等功能，与

传统的短信沟通方式相比，更灵活、智能，且节省资

费（１兆流量可以发送近千条文字短信）。截至
２０１４年７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接近４亿；微
信公众账号总数５８０万个，且每日新增１．５万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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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ＡＰＰ总量达６．７万个，日均创建移动 ＡＰＰ达４００
个；微信广告自助投放平台上已拥有超过１万家广
告主，超过 １０００家流量主；微信平台聚集开发者
（包括个人开发者及公司开发者）突破１０万。［１］微
信在境外注册应用名为 ｗｅｃｈａｔ，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
其境外用户已超过７０００万［２］。微信产品的用户规

模仍在飞速发展之中。

　　二、微信犯罪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微信技术能够通过网络免费传递图片、语音、视

频和文字，可以使用“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

“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用户数量较

大。微信的这些社交功能，在给用户之间的相互沟

通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

活动创造了条件。信息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它能

借助信息网络突破地理位置和国家疆界的限制，在

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危害。［３］近年来，不法用户借

助微信制造并传播虚假、暴力、恐怖、欺诈、色情信

息；卖淫组织和个人通过暖昧的微信用户名和大尺

度的招嫖文字、图片吸引嫖娼者；不法分子利用盗取

来的微信通讯录，编造各种理由，向用户亲友提出汇

款要求；有的犯罪团伙通过微信群进行联络，组织、

策划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社

会稳定和正常的经济秩序。违法犯罪分子利用微信

等即时通讯工具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社会危

害性极大，以至于微信成了“危信”。

１．微信犯罪的主要方式
目前，微信犯罪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四种。一是

搭讪犯罪。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查附近”或“摇一

摇”的功能，通过聊天骗取事主好感和信任后，引诱

事主见面，再伺机进行抢劫、抢夺、诈骗、强奸和人身

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作案手法新，针对性强，给公

民的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例

如，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宁波市鄞州一名男子通过微信搭
讪女大学生，以吃饭、看电影、散步为由，将被害人骗

至公园、停车场等处实施强暴，先后犯下数起强奸

案。［４］二是团伙犯罪。微信具有群聊功能，并且支

持同一时间多人语音聊天，这极大地方便了犯罪分

子通过微信群进行联络，组织、策划和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三是财产诈骗。由于微信用户防范意识不

强，造成其微信账号容易被盗，犯罪嫌疑人首先会发

来一个含有网址链接的文字，然后让用户点击进入

空间查看是否认识某某人，而打开空间需要输入密

码，用户一旦输入密码，其账号和密码就会被迅速盗

取，犯罪嫌疑人再利用盗取来的微信通讯录向其亲

戚朋友要求汇款到指定账户。四是卖淫嫖娼。从事

卖淫的组织和个人会通过暖昧的微信用户名和大尺

度的招嫖文字、图片吸引嫖娼者，或者通过微信“摇

一摇”功能，搜索周边用户并添加为“好友”进行招

嫖，谈妥价格、时间、地点后，实施卖淫嫖娼活动。中

央电视台曾对此进行过专门报道，并称微信已成为

卖淫嫖娼的新工具。［５］

２．微信犯罪的主要特点
微信类应用软件所特有的跨地域性、隐蔽性、快

捷性和信息的高度共享性等特点，使原有的法律规

范难以维护虚拟空间的良好秩序，“传统的道德观

和法律观在虚拟世界中遭遇到巨大冲击”［６］。微信

类软件的运用大大方便了某些犯罪活动的实施，并

使之具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案件类型多为侵犯财产类犯罪。微信的

零成本、低门槛的特点，使其迅速成为深受商家欢迎

的营销、广告工具，微信朋友圈也逐渐发展成为微信

生意圈。随着微信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在网络金

融的推动下，微信开发了支付功能，并提供在线理

财、付款、购物等一系列服务，这不仅为商家提升了

其产品附加值，也让微信开创了自己新的盈利模式。

当微信犯罪发生在金融或者机要部门时，受害个人

或者受害单位往往会从商业信誉和名声考虑，害怕

引发更多的诉讼纠纷或接受长时间的司法调查，即

使发现了微信犯罪也不敢去报案，而是会千方百计

封锁消息，控制外传，自行处理。而且，由于微信号

码主要依托于移动电话号码或者 ＱＱ号码进行注
册，尚未进行实名注册，因此，要想使微信银行客户

的身份得以确认，微信与银行间的信息对接风险控

制机制尚有待完善。［７］

其二，受害人多为年轻女性。由于微信的“附

近的人”功能可以找到距离１０００米以内在使用微
信的人，“摇一摇”功能可以找到同一时刻跟你一起

摇晃手机的人，因此这两项功能受到了很多年轻人

的青睐，也给少数不法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

少数不法之徒会利用女性温良、贤惠和渴望关爱的

心理特点，通过微信的便利功能进行搭讪，设置圈

套，以达到最终骗取钱财的目的，甚至伺机实施暴力

犯罪。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女性青年，

她们不仅感情细腻、敏感，而且容易接受暗示，意志

力相对薄弱，容易产生依附心理，缺乏判断真伪的能

力，更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

其三，作案成本较低，取证相对困难。微信电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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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提取与普通刑事案件证据提取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因为微信犯罪案件发生在移动互联网上，互联

网的互联互通和广域的特性决定了微信犯罪可能涉

及不同地区，甚至可能涉及不同国家。如果遵循普

通刑事犯罪案件证据提取的规则，由某地区的一个

办案机构完成所有微信电子证据的提取过程，显然

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另外，由于微信犯罪成

本较低，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着手实施犯罪，且犯

罪嫌疑人往往使用假身份实施犯罪，加之微信并非

实名注册，因此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难以核实。

鉴于微信犯罪的特殊性，案件侦破的关键就在于提

取犯罪嫌疑人遗留的电子证据。但是电子证据的保

存和获取较为困难。一方面，电子数据具有易删除、

易篡改、易丢失的特点，微信记录的痕迹往往存在于

电磁介质中，对于一个熟悉信息网络技术、能够使用

微信达到犯罪目的的人来说，要消灭这些电磁介质

中的微信记录痕迹是轻而易举的；另一方面，警力资

源、专业水平、办案手段等客观条件的约束也给取证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利用微信功能打击犯罪的策略

公安机关可以利用微信功能打击违法犯罪活

动，具体实施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１．利用微信的注册功能打击犯罪
微信用户一般是通过手机号、ＱＱ号、邮箱来注

册的，在第一次使用时，系统会要求用户自己设置微

信号，这些资料里所包含的大量用户信息可为公安

机关办案人员所用。例如，在侦办某起暴力犯罪案

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只交代了某共犯的绰号，未能

提供共犯的真实姓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侦查讯

问的过程中，获知到犯罪嫌疑人的微信号，经过查

询，该微信注册名为一个人名的汉语拼音，办案人员

就利用这一拼音在人口信息系统中查询到一名男

子，经过犯罪嫌疑人辨认，此人就是共犯。在另一起

贩卖毒品案的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发现

一个手机号码与毒品卖家通话频繁且通话时间多在

夜里，经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分析，此人很可能有吸毒

的嫌疑，但是该手机号码没有登记信息，当公安机关

办案人员用该手机号码在微信平台进行号码查询

后，获得了手机机主较为详细的个人信息，几天后，

被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抓获。

２．利用微信的通信功能打击犯罪
微信具有即时通信功能，可以快速发送文字、语

音、视频等信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可以利用这一功

能，使用虚拟身份，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以达到

及时破案的目的。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办

案人员通过排查犯罪嫌疑人关系人的手机，获得了

犯罪嫌疑人的微信号，但是犯罪嫌疑人隐藏在什么

地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一无所知。公安机关办案

人员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发现其微信号绑

定的相册包含有较多色情内容，并常常利用微信中

的通信功能勾引微信头像年轻貌美的女性。针对这

一特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专门申请了一个微信号，

微信头像和微信相册均设为年轻貌美的女子，利用

这一微信号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信任并约定其在某

宾馆房间内见面，最终顺利在约定地点将其抓获。

３．利用微信的“附近的人”功能打击犯罪
微信的一个特色功能，就是搜索“附近的人”。

微信不仅能够搜索到附近一公里范围内正在使用微

信的用户，还能够计算出一公里范围内其他微信用

户与自己的距离。这种功能可以被公安机关利用来

打击微信犯罪。例如，在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用

微信“附近的人”功能搜索到被害人，两人见面后，

伺机窃取了被害人的手机和钱包。此后，犯罪嫌疑

人用相同手段，作案多起。由于微信不需要实名认

证，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一时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真实身份，只能伪装身份向犯罪嫌疑人发出交友申

请，但犯罪嫌疑人始终未予回复。由于犯罪嫌疑人

的作案地点都是选在固定区域，通过微信“附近的

人”功能与受害人相识，因此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就

尝试使用微信“附近的人”功能，以案发地为中心，

逐步扩大范围进行搜索。经过排查，数日后的一个

下午，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微信显示犯罪嫌疑人就

在附近。经过比对受害人提供的照片，公安机关办

案人员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并当场起获部分

赃物。

４．利用微信的“朋友圈”功能打击犯罪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如果不能及时获取犯罪嫌疑

人的最新体貌特征，在抓捕时很容易错失良机。微

信具有“朋友圈”功能，许多微信用户，尤其是青少

年，喜欢用手机拍摄功能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

将照片上传至微信相册，在“朋友圈”分享，公安机

关办案人员不仅可以对其上传照片进行分析对比，

获取最新的影像资料，还能判断出犯罪嫌疑人发布

“朋友圈”信息时所处的位置，甚至可以掌握其即时

动态。由于大多数微信用户均有手机不离手、微信

不离线的习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可以利用这样的

日常习惯，对已经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微信定位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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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依托微信软件中的“朋友圈”功能，在已掌握

的犯罪嫌疑人住处附近进行检索定位，确定其是否

在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线索。

　　四、微信犯罪的防范策略

由于微信犯罪隐蔽性高、突发性强，公安机关难

以迅速组织警力进行有效的查处，这增加了防范、打

击的难度。微信的特点与功能决定了犯罪嫌疑人利

用微信实施的犯罪有别于传统形式的犯罪，这给侦

查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并对传统的侦查模式造成

一定的冲击。［８］根据对局部地区微信犯罪情况的调

研，结合公安实践经验，提出以下防范微信犯罪的

策略。

１．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公众防范意识
公安机关应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

公众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地宣传微信犯罪作案手

法，特别是要通过对重大、敏感事件的宣传报道，加

强引导，剖析典型案例，提醒和警示网民强化防范意

识，提高对虚拟网络的认识，谨慎网上交友，以免遭

受人身侵害和财产损失。

２．加强学习研究，提高虚拟社会管控水平
除了微信，国内外的手机即时通讯工具种类还

有很多，如陌陌、米聊、群群、Ｌｉｎｅ、ＷｈａｔｓＡｐｐ、Ｋａｋａｏ
Ｔａｌｋ等，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要时时关注和
掌握网上新鲜事物，广泛学习新技术，深入研究新问

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提高虚拟社会管控水平，主

动研究和发现与新生事物相关的社会治安问题，善

于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３．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审核机制
就移动互联网监管难的问题，公安部已指示腾

讯公司在手机即时通讯工具领域进行了多项信息安

全技术革新，如用户注册开关、图片传播限制、文本

关键字拦截等。结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公安机关

还需要在技术措施、人员保障、工作机制等方面，指

导腾讯公司加强微信安全管理团队建设，规范各种

审核机制，逐步构建一套宏观、有效、有预见性的监

管体系，以防止犯罪嫌疑人利用虚拟身份作案并逃

避打击。

　　五、结语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微信也不例外。在移动

互联网基础之上兴起的微信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很大变化、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的同时，也

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对此，需要公安机关和

运营商共同努力，在充分考虑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现状和前景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运用

法律手段，采取有效策略，构建起维护我国移动互联

网安全的有效机制，以及时准确地打击各类微信犯

罪，为微信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虚拟社交网络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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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综述
高芙蓉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法律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摘　要］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与制度性安排，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概
念界定、理论基础，以及模式、机制、范围、风险和评估等问题。未来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应从社会建构论视角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二是应总结我国中西部地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

践经验，对东、中西部地区政府的购买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具有普适性的购买模式；三是应综合

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价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与购买服务

的绩效差异，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研究出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四是

应加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合同管理方面的研究，为提高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新公共服务理论；市场增进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Ｃ９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８

　　１９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先后掀起了政府的社
会服务供给改革浪潮，传统的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

给逐渐让位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入１９９０年代
中后期，我国也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从过去

的“隐性购买”过渡到“显性购买”［１］。目前在公共

事业领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正方兴未艾，它既有利

于政府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又可满足公民的

多样化需求，同时也可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活动空

间与经济支持。政府的社会服务供给改革引起了学

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分别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

学、法学等学科视角出发，针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内涵、理论基础、模式、法律规制、制约因素、绩效评

估、政策设计、风险防范、对策建议、国外经验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对国内外学界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研究

现状作一梳理与简评，旨在为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

务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研

究主要是以概念界定、购买缘起，以及如何购买社会

服务为议题而展开的，研究侧重于政府购买社会服

务的涵义、理论基础、模式，以及各地购买社会服务

的实践经验总结等。

１．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概念界定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界定，是研究政府购买社

会服务首先面对的问题。对此，学界一致认为，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就是政府出资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公

共服务，公民是其最大的受益者。国外学者将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多界定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即政府

通过与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来提

供公共服务。［２］（Ｐ１２９）这一界定在１９９７年世界经合组
织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世界各国公共部门中“合

同外包”一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公共服务合同外

包处处存在［３］。美国学者西蒙·多姆伯格［４］甚至

把合同外包视同民营化，因为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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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服务提供中合同外包应用十分普遍。另有学

者则认为，公共服务外包就是由私人承包商提供公

共服务，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不再承担服务的生产者

和提供者角色［５］。国内学者则是以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或公共服务来定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并且大

多学者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内涵包括以下内

容：政府是购买社会服务的委托主体，各类社会组织

则是接受政府的委托成为受托者，政府为履行社会

公共服务责任的职能而出资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并承担资金筹集、业务监督、考评绩效的职责。［６－８］

２．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理论基础
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理论基础，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将市场增进论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理

论依据。市场增进论是以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为代表

的一批学者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时提出的，其认为

“政府可能的作用之一将会是补充培育民间部门的

协调秩序，而不是替代民间部门”［９］。这一观点对

于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同样适用，因为政

府购买社会服务并没有改变社会服务的目标与性

质，它所改变的只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日本学

者松山公纪认为，“经济进步的取得来自于找到一

个更好的活动组合或一个更好的协调体制，协调失

灵无处不在，协调失灵的逻辑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

和加强政府协调作用的合理性，因此，鼓励协调方面

的试验就变得非常重要”［１０］。可以看出，市场增进

论强调的是民间组织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政府

和民间部门并非是争夺经济活动控制权的对手，政

府的作用不是为了替代、而是为了促进民间部门的

协调”［１１］。从这一点分析，市场增进论与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的内涵是一致的：前者强调在经济增长中

政府可以推动民间组织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这是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诠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

系；后者则主张在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公共服务的提

供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民间力量来完成，这一观点从

社会事业发展的视角厘清了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

关系。尽管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其发挥的作用异

曲同工。

二是将公共物品理论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理论依据。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

当·斯密［１２］曾提出公共服务由政府使用税收免费

供给，但这并不是唯一方式，私人提供社会服务的效

果往往会好于政府的直接供给。法国学者萨伊［１３］

对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私人可以

供应部分公共消费品。美国学者弗雷德对萨缪尔

森、巴托等人提出的市场失灵论、外部性进行了驳

斥，认为公共物品的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来完成，“市

场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外部性问题，契约型

制度可以解决公共物品供给和收费问题”［１４］。美国

还有学者将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这两个概念进行

了区分，指出“政府并不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唯一合

法主体，公共服务既可以由政府来提供也可以由私

人部门来提供”［１５］。美国学者萨拉蒙［１６］也指出，用

政府失灵论来解释美国社会现实是有局限性的，在

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的作用是提供资金与公共

服务的监管，具体服务的提供则应由第三方机构特

别是民间组织负责，非政府部门与政府在功能上是

互补的，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依赖，这样第三方治理

机制在美国才得以形成。这种分工合作可以使双方

的功能达到最优，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和质量［１７］。

三是将新公共管理思想作为解释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的理论框架。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把市场竞争

机制引入政府领域，运用企业管理方式与企业家精

神改造政府，可以提高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效率与

效益，降低服务成本。这种思想超越了马克斯·韦

伯的科层制范式结构，认为向公民提供社会服务不

应是政府独有的职能，过去政府那种独揽公共服务

的做法应该被摒弃，民间组织应成为公共服务的供

给者，政府的角色应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授权人、监督

者与资金提供者。这种观点在美国学者凯特尔的

《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一书中有所表

述，他把“委托代理”的一般理论用于解释政府的合

同外包，认为“承包制改变了政府项目管理人员与

项目产出的关系，改变了政务官与其所管理项目的

关系，改变了政治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公

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１８］。美国公共行政学家伍德

罗·威尔逊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

么要进行合同外包，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

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决定是自己生产还是向私人部门

购买某些服务［１９］。萨瓦斯［２］（Ｐ１２９）在新公共管理理

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民营化理论，并认为民营化有

三种方式，即委托授权、政府撤资与政府淡出。委托

授权通常通过合同承包、特许、补贴（补助或凭单）、

法律授权等形式来实现［２０］。萨瓦斯虽对政府购买

服务一词没有明确定义，但其所说的民营化则与政

府购买服务类似。可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

传统模式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职能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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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企业管理者”这一角色上，不再是直接提供

服务的官僚机构，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享受到

较好的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以公众为本，满足

他们的服务需求。

四是将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解释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的理论框架。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美国学者登哈

特等［２１］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创

立的，其基本要点是：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

不应该负责掌舵；政府官员应秉持公共利益观念，树

立为公民服务的理念。围绕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同

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凯斯［２２］认为政府是公共

资源的管理者，特里［２３］把政府视为公共机构的管理

员，登哈特等［２４］则把政府看作社区活动的催化剂，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２５－２７］则把政府作为公民民主对

话的主持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在社区的形成与

发展中政府应起促进作用，公共管理的规范性基础

和价值观是公共利益与为社会公众服务。国内学者

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进行

了梳理，回顾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

实践，把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归

纳为众多营利机构与政府合作的起步探索、以合同

外包为主的多种购买方式的蓬勃发展、综合运用计

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反思完善。相应地，其对应的

理论依据则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与公民

社会理念共同作用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８］可

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它更多地强调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公

共利益和公民精神的理论创新，适应了新情况下公

民为社会作贡献的愿望，代表着未来公共管理理论

的发展方向［２８］。

３．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务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务研究涉及购买模式、

购买机制、购买范围、购买服务的风险与评估等多个

层面。

其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依据不同国

家的国情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特点，刘晓苏［２９］

将国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

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其鲜明特色在于坚持公共服
务的市场导向；二是欧洲模式，包括欧洲大陆模式和

北欧模式，前者以德国、法国为代表，其特色在于政

府主导的有限市场化，后者主要限于北欧国家，其特

色在于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通过高税收和高

福利的形式予以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其核

心环节；三是东亚模式，其重要特征在于政府对公共

服务领域的直接干预。还有学者论述了以竞争求质

量的英国改革、推动“私对公竞争”的美国改革、稳

健的澳大利亚改革、最为彻底的新西兰改革，以及通

过政府购买整治农村污水处理的日本改革和政府购

买农村公共服务的韩国改革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发达

国家的购买模式［３０－３１］。发达国家形成的这种统一

而稳定的购买模式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

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具有制度性保障、竞争性选

择承包方和政府购买主体间是独立的等特点［３２］，它

体现了购买服务的制度化、竞争性和独立性特征。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组织发

育不够充分，政府依然是各类社会组织重要的依赖

基础，国内学界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模式的研究相

对而言较为一致，一般依据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即公

共服务购买双方关系的独立性和购买程序的竞争

性［３３］。王浦劬［７］从国外实践中归纳出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四种模式，即独立关系竞争性

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依赖关系非

竞争性购买模式、依赖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在中国

较常见的是前三种模式，实践中较少见到依赖关系

竞争性购买模式［２］（Ｐ１９）。王名等［３４］通过六个案例总

结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种模式，分别为依

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

模式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此外，罗观翠［３５］

提出要探索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模式，必须解决好三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二是民间服

务机构的培育和运营，三是政府与民间服务机构的

关系。赵一红［３６］探讨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概念、

内容、协助方式与功能。应该说，目前学界对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模式的研究，揭示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模式的核心问题。

其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机制。国内外学界

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萨瓦

斯［２］认为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是公共部门创新方案

的核心要素之一，他考察了３０个国家的社会服务状
况，总结出十种机制，即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

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政府出售、自由市场、志

愿服务、自我服务、票券制。国内有学者研究了美

国、英国普遍采用的合同出租，德国的公私合作，欧

盟国家的补贴制度与服务消费券机制、使用者付费、

社会影响力债券等多种制度，比较了各国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机制的优劣和对中国的启示。［３７－３８］还有学

者将这些服务机制归结为合同制治理，并与科层制

治理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在权力运行路径、信息传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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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方式和风险治理依赖方面存在的差异。但合同制

治理也会带来权力分散、目标冲突、信息干扰和不确

定性增加等“逆向合同承包”现象［３９］。常敏等［４０］通

过归纳梳理沪、苏、浙等长三角地区政府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的实践经验，划分出政府向准社会组织、社会

组织、市场组织非竞争购买和向各类组织竞争性购

买四种运行机制，并指出这四种机制在购买程序、购

买方式、服务主体、政府职能、运行绩效和存在问题

等方面的差异。

其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学界对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范围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极

端观点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可以涵盖所有的内

容，而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要

通过判断标准来界定。如句华［４１］提出公共服务合

同外包的范围可根据两种标准来进行划分：（１）根
据价值判断来判定，这类又可细分为两种，一是按核

心职能划分，政府所有核心职能均可购买；二是按服

务者的动机划分，营利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政府

则追求维护公共利益。（２）按服务特性划分，这类
又可细分为三种，一是以服务质量测量难易程度为

标准，只有易于度量且可收缩的社会服务适合购买；

二是以资产专用性和服务度量难易为标准作为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依据；三是以服务可描述性、监督难

易和竞争程度为标准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依

据。也有研究者按照是否涉及公权力的行使，把美

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为两类：一是涉及公权力行

使的事项，二是涉及公共服务的事项［４２］。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逐渐成为一种国际趋势，１９９２年欧盟颁布
了《公共服务采购指南》，将电子政务、健康与社会

服务等２７类公共服务全部纳入向市场购买的范围，
同时要求凡是价值超过２０万欧元的公共服务，一律
公开招标购买［４３］。有学者结合上海市政府购买社

会服务的尝试，总结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四大领

域，即社区民生服务、行业性服务、社会公益服务、城

市基础事务［４２］。

其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风险。相较于传统

的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有很

大优势，但也有风险。围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存在

的风险，学界从供应商垄断和购买双方投机行为两

个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霍德吉［４４］认为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存在着风险，如政府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上涨压力也没有得到较好抑

制。约翰斯通等［４５］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合同管

理极为复杂，具体表现在私人获益比例低、服务质量

的测度时间长且比较困难、服务的产出是无形的、缺

少竞争性。德胡哥［４６］提出任何购买模式都有风险，

并研究了几种模式的风险：竞争模式会出现投机等非

法行为，购买成本可能高于政府提供服务的情景；谈

判模式会产生政府主导、内部交易、强调过程而不关

注结果及不公开等问题；合作模式则有可能出现合同

关系异化为依赖关系、供应商绑架政府的风险。还有

学者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风险分为制度性风险、市

场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三类，并对每一类风险的表现

方式进行了梳理［４７］。针对风险类型，有学者分析了

风险分担与社会服务购买成本效率之间的逻辑关

联，提出了合理分担风险的策略［４８］。王名［３４］在总

结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时，指出了存在的

几类问题，如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侵害了政

府购买的内涵与原则，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

是政府职能外包，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会出

现一些组织没有完全保持自己的宗旨和坚守组织的

专业优势等问题。

其五，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评估。评估是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内外学者

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布朗等［４９］提出按照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的过程可以把评估分为可行性评估、执

行评估与绩效评估三种类型。坎风等［５０］从政策选

择角度把合作评估作为合同外包中的四个重要阶段

之一。布鲁克等［５１］则把评估视为八个合同外包程

序中的必备要素，认为评估贯穿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全过程，既要对政府投放资金进行评估，也要对服务

绩效进行评估。可以看出，在国外学者看来，评估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占居重要地位。国内学者邰鹏

峰［５２］针对我国评估实践分析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的评估困境，认为我国评估实践还存在法律文本不

成熟、政府角色定位不合理、评估机制不规范、社会

组织自身发展存在短板等问题，需要从注重顶层设

计与组织承受力、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与外部评估的

结合，注重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与第三方评估的联动，

及发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评估机制的协同作

用三个方面来破解评估困境。王春婷［５３］则从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构成、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指标进行了系统设计，提出了

由政府成本、效率、社会公正度和公众满意度四个变

量构成的绩效模型，认为政府成本、效率和社会公正

度受行政环境因素影响最大，公众满意度受政府行

为方式影响最大。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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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简评

１．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概念研究简评
国外学者提出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与国内学者

探讨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虽在语言表述上存在差

异，但二者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政府购买社会服

务打破了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的垄断地位，把市场

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不再是公共

服务的生产者与直接提供者，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

服务间接为社会公众服务。政府只在购买社会服务

的范围、数量、标准等方面确定尺度，负责资金筹措、

监督服务的过程与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２．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理论基础研究简评
国外学者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研究起步较

早，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从宏观层次探讨了政府

购买服务的正当性。市场增进论研究的是政府在东

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对于促进或补充民

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尽管它是研究经济领域的理论，

但它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用

市场增进理论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行理论阐释的

尚不多见，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该理论用于解释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可行性。公共物品理论分别从

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

相分离的视角，论证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可行性。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从成本、效率角度为政府购买社

会服务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政府不可能完全像企业

那样严格执行成本—效益最优原则，因此这种理论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新公共服务理论则从社会需求

视角研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必然性，但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法仅仅依靠单

一理论进行解释。除上面提到的四种理论之外，像

公共选择理论、民主理论、社会选择理论等，都可以

从不同层面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做出解释。发达国

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已有几十年，已形成丰

富的理论体系。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仅有

十几年，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多是运用国外

现成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实，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尚

未形成一套自成系统的理论。由于中、外国情的差

异，国外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中国，还需要结合“强政

府、弱社会”的中国国情，探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服务理论体系。

３．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务研究简评
国内外学界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的研究对

当前我国政府此项活动的开展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但国内现有的研究多以发达地区如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为例，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还需要进行模式、机制等方面的总结与概括。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劣势比较明显，

但也具有后发优势，发达地区的引领、中央政府的支

持和当地政府的助推，使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

效，需要对这些地区的经验进行总结。对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的经验进行总结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还

要比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实践差异，从中寻求不

同的对策。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来说，有政府

雄厚的财政支持，有民众先进的公民理念，人们对政

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认同度较高。相比而言，中西部

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府财力有限，普通居民对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认同度不高。因此，对东部、中西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发

现不同的问题，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梳理近

几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界关注最多的是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逻辑关

系等，但对财政支出的绩效、如何优化购买的成效则

没有足够的研究，尚需对这一领域做进一步的探索。

　　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展望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对其概念界定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但

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的范围与标准，从而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提供依据。针对政府为何购买社会服务，目前的研

究运用最多的理论是公共物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市场增进论等，这些理论对于

解释政府为何购买社会服务有一定说服力。但对于

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不

可能像发达国家与地区一样依靠政府强有力的财政

支持，对解释这些地区政府为何购买社会服务则需

要结合中国国情探讨它的理论依据。上述理论多是

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视角出发研究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的成因、后果与对策，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问题，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

去评判。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并不是由权威的社会学

家定义的，而是由权威的社会机构运作的［５４］。事实

上，社会服务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经由

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

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才构成问题”［５４］。也就

是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作为一种必须解决的问题，

·５４·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５年

不是或不仅仅是被客观状况所决定的，它同时也是

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５４］。因此，从社会建构论视

角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

方向。

随着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的推进，对这

一领域的研究不应仅仅聚焦于模式、机制、风险、评

估等，还应对未来中西部地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实践进行总结，对东部、中西部地区政府购买社会服

务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具有普适性的购买模

式。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弊端自不待言，但能

否做到“一买就灵”？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虽

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尝试性研究，但还不够深入。未

来的研究方向还需要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方法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价政府提供

社会服务与购买社会服务的成效差异，对社会服务

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研究出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

的方案。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参照的是《政

府采购法》，该法只对有形的货物做了明确规定，而

无形的服务只是参照该法执行。经过十几年的运

行，政府对有形货物的采购已有了成熟的管理办法，

而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合同管理方面的研究则相

对较少，尚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便为提高政府

的合同管理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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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协同：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
肖湘雄，丁婷婷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当前我国采用的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鉴于该治理方式存在诸
多问题亟待改进，提出构建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元主体协同方式。这种以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

同、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为主要内容的新治理方式，能够把网络舆情治

理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与环节有机地联结起来，共同开创以利益引导、心理疏导、依法治理紧密结

合的网络舆情治理新局面。

［关键词］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利益协同；资源协同；政策协同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９

　　网络舆情是指人民群众针对某一特殊事件在互
联网空间上交流互动而产生的看法、观点、态度等的

集合，是一段时期内民意发展趋势的重要表征。网

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舆情可以凝

聚公众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网络舆情

又很容易被少数人操纵而成为个别利益、局部利益

的代言者。例如，通过话题发起、发帖置顶、推动转

发等手段，网络推手们往往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

特点，在网络舆情中作为意见领袖引导民意的走向，

导致局部事件上升为整体性事件、个体事件上升为

群体性事件、普通事件上升为政治性事件等。有的

网络水军甚至编造各种歪曲和虚假信息，刺激公众

表现出具有明显倾向性和负面性影响的情绪、意见

与态度，诱导舆论极端化，酿成网上网下联动型群体

事件，干扰政府决策，造成社会动荡。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

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

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

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１］。由此可见，新形势

下改进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既重要又紧迫。

鉴于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性，学界对此进行了

大量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有：ＣｈａｎｇＳｕｐ
Ｐａｒｋ［２］在研究 Ｔｗｉｔｔｅｒ使用频率和网络舆情相互关
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公众使用媒体的动机，并认为网

络舆情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意见表达方式；Ｌｉｈｕａ
Ｙａｎｇ等［３］研究了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过程的影响，

并认为要通过加强专家与公民间的互动，引导互联

网中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ＰａｗｅｌＳｏｂｋｏｗｉｃｚ等［４］基

于对网络舆情的跟踪和模拟，通过构建信息流模型，

得出社交网络是决策者与民众之间互动的新媒介，

网络舆情对政治有不同影响作用的结论。国内的相

关研究主要有：魏丽萍［５］在对“沉默的螺旋”和“蝴

蝶效应”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网络舆情是“沉默的螺

旋”机制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蝴蝶效应”机制在网

络空间施展的结论，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

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并根据博弈论模型对网络

舆情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周敏等［６］从地方论坛网络

舆情产生的三种模式出发，分析了地方论坛在反映

舆论、提供民生新闻方面的重要价值，进而提出将地

方论坛建设成为网络问政的窗口和网络发言的场

所；刘冰玉等［７］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网络媒介环境

中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变异；王平等［８］通过对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２０起影响较大的网络事件的研究，从
舆情的五要素和舆情形成过程的角度提出了影响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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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演变的关键因素；郑小雪等［９］对面向网络舆情创

建政务流的知识管理模型问题进行了研究；李纲

等［１０］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进行了综述；沈

茹［１１］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

应对措施。

本文拟针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进行研究，提

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方式，以期对新时期我国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所裨益。

　　一、当前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及其

困境

　　目前我国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可以归结为政府
主导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和多中心合作型网络舆情

治理方式两种。政府主导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强调

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要求通过

法律规制和技术手段来对网络舆情进行严格的管

理。政府主导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是当前我国基本

国情和网情综合作用的结果，既符合互联网发展的

基本规律，也能够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然而，该治

理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管制和对抗的治理理念

仍然存在，重视网络舆论控制而轻视公众参与权和

监督权，习惯于删、关等治理手段。而且，当地方政

府感知到网络舆情压力时，所采取的行动并非总是

与中央政府的宏观期望一致，往往用消极管制替代

积极疏导和回应。与西方国家事后追惩的网络审查

模式不同，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普遍采取预审查与

人工干预的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如提前审查和判

断境外网站或者信息，对境内流动的各类信息实时

扫描，以及对用户发布信息的渠道采取敏感词防范

机制等［１２］。政府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监控和审查，

并构建起了完善的敏感内容报送机制和预先过滤机

制，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是政府实现互联网信

息监管的主要手段。多中心合作型网络舆情治理方

式是网络治理的应然选择，因为网络社会是由多系

统和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的、内在进化的生态系统，网

络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相互影响推动了网络秩序

的形成，而网络秩序的维护也依赖于各个主体之间

的协作。然而，多中心合作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源

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强调限

制政府的作用甚至取消政府的治理，这对于现阶段

的中国来说或许并不适合［１３］。

　　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的提出

与优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的公民意识在逐渐

觉醒，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对

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希望得到更多了解。然

而，在现阶段的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

乏有效的沟通，政府的决策过程并不透明，对负面言

论的处理手段也以删和关为主，忽略了民众的公共

事务参与诉求。当前政府“垄断式”的网络舆情治

理方式，使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长期得不到满足，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因

此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不仅是有效处理网络舆情

的要求，也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

公共管理的主要目标，在于如何解释和处理管

理者之间的关系［１４］。结合传统公共行政学发展的

历史进程，行政管理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就是管理

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目前现代公共管理开

展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

展，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改

变，三者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采用管理方式的偏

好也不一致。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新公共管理理论不
断兴起，该理论提出以新公共管理方式为公共行政

的主要指导方式，而新公共管理的主体也更具有多

元性和异质性，从而产生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整体性

治理理论、协商民主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等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理论。这些治理理论均以各种

治理主体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为基础（见表１），
因此在具体的网络舆情治理中，公共管理者可以依

据各种治理理论的侧重点，有选择性地分别采取或

者综合运用各种治理理论。

表１　治理理论与治理主体的关系
治理理论 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层级政府安排的互动合作

网络治理理论 合作、共同参与和协商

协商民主治理理论 所有主体对话、讨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 公私合作／中央和地方结合

我国国情的特殊性造成我国网情的特殊性，因

此治理网络舆情也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特殊性。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利

益的分化和主张的申诉。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对公

共事务表达态度的渠道既少又狭窄，且诉求表达的

成本远高于收获，因此基于互联网形成的网络社会

成为民众表达态度、观点、主张的重要平台。民众在

分享针对某一社会事件的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中逐渐

被符号化，在多个利益群体博弈下，往往会出现能量

强大的舆论场，吸引着现实社会中的各方力量关注

某事件。网络社会舆论场正是基于利益群体之间的

博弈而形成的，是现实社会和互联网社会交叉作用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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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其影响力不仅仅作用于网络社会，而且当网

民在网络社会上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没有得到及时回

复和应答时，民众往往会从线上的意见表达发展成

线下的集体行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前我国频繁

发生的以网络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事件，

发生在现实社会的线下群体行动和发生在网络社会

的线上群体行动共同组成了集体行动。网络社会对

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使得以网络为基础产生的集体

行动参与者的来源十分广泛，不同地区、不同性别、

不同社会层次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因此，此类集体

行动是对网络舆情治理的巨大挑战之一，其治理的

难度和监控的投入力度都很大。此外，西方学者在

审视中国政府的网络舆情干预行为时，普遍带有浓

厚的个人权利优先、自由价值优先的倾向，这种偏向

很不利于我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影响着我国网络舆

情治理的国际形象［１３］。

国内学者依据上述四种治理理论并结合我国特

殊的网情，提出了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

元主体协同治理，即以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为前

提，重视公共行政在协同治理中的平等和自由，倡导

相互协商、相互信任的官民共治理念。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方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可

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复杂的网络舆情治理中；

二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协调好各个治理

主体之间的关系，取得有效的治理结果。面对当前

网络舆情各种错综复杂的治理难题，应以多元主体

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的开展，以解决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同时，当前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环境也日

益成熟，网络舆情治理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要求

也更加迫切。从社会发展态势来看，伴随着网络舆

情领域困境的治理失效而引发的认识升级，复合性

事业的衰颓被作为公共性的城市议题而建构起来，

相应的治理方式也从政府的单极治理走向多元社会

主体的联合治理［１５］。从政府治理方式改革的角度

看，当前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方向是多元化治理，而

协同治理是多元化治理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实现由政府

包揽走向社会共治，这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

政策支持。从网络技术的发展来看，技术水平的不

断提升一方面使网络舆情的发展得到及时、系统的

监测，另一方面也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畅通

渠道，使民众的意见得以表达，这为多元主体协同治

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从我国网络发展的趋势来看，基于理论发展和

实践的需要，在创新网络治理方式中应重点运用多

元主体协同方式，提高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的水平，不

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网络治理活动，大力促进

国家网络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在社会

发展的新形势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也会成为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形式，能够带动社会

劳动、技术知识、资本、治理能力的激发，推动互联网

的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形成经济繁荣、社会

和谐、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

　　三、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方式的主要内容

　　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政府、网络企
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前提

下，以谋取共同利益为动机，为促进先进资源的最优

化利用，进而自发形成的相互促进、点面结合、高度

有序、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自组织协同治理结构。

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以推进网络舆情

治理工作为目的，能够提升和加强社会对网络舆情

治理的参与支持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治理模

式；能有效地结合多元主体的资源、技术和知识，从

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在新形势下不断创新社会治

理方式。

新形势下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主

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１．网络舆情治理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同
在网络舆情治理决策制定中，政府应主动联系

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进行“会谈”，促

进治理主体对网络舆情治理共识的达成，并且在坚

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制定多元主体相互合作中的

利益目标。经过磋商和动员，应基本达成政府、网络

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各自最大认同度的利

益需求。只有在利益协同共识的基础之上，政府、网

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才能以平

等的网络舆情建设者的身份共同参与到网络舆情的

治理工作中来。这样，政府才能更好地以亲和民众

的形象、为民谋利的心态、清正廉洁的作风，消解与

其他网络舆情治理主体“利益对抗”的情况。

２．网络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
在网络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资源协同起着重

要作用。资源协同可促进多元主体的内部互动，显

著提高多元主体横向和纵向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是以人力资源为基础，以相

关制度为保障，以电子政务为技术支持，以促进各主

体间信息资源的沟通交流为目的。从人力资源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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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看，政府、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是处

于动态利益均衡的关系中，意见领袖在网络人际关

系中起着示范作用，可通过有效管理人际关系网络、

利用熟人关系开展网络舆情治理工作。从制度的视

角来看，应促进灵活的政府、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

政府组织等工作衔接制度的建立，将网络企业、网

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纳入网民自我管理的队伍当

中，并对政府、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的

网络舆情治理进行专业、科学的责任管理和目标管

理，通过责任和目标的考核激励，促使网络企业、网

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充分

发挥其效力，并且形成以责任考核和目标激励为核

心的网络舆情治理的人事辅助制度。从电子政务的

视角来看，应不断完善电子政务技术、网络基础设

施，提高网络技术人员处理网络舆情的技术水准。

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来看，首先应保证信息资源的公

开透明性，确保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能

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资源；同时，也应保证信息资源

流动的畅通性和有效性，以确保多元主体能够及时

掌握有效信息。

网络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是在资

源协同的基础上，将纵向的制度、政策、信息资源与

横向的人力、技术、财力资源相互交错、纵横利用，使

纵向、横向资源能够协同用于治理网络舆情。网络

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既能够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又能有效发挥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

政府组织等的力量，从而真正形成各主体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健康的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新局面。

３．网络舆情治理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
政策协同是指为了保障网络舆情治理实效，在

网络舆情治理中采取的一系列保障政策协同方式。

保障政策协同方式既要做到使网络企业、网民、网络

非政府组织等的网络舆论话语权得以保障，又要做

到促进网络舆情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网络舆情治

理中的保障政策协同方式有利于整合网络资源，推

动网络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严格执行网络言论工

作者的职业资格审核制度，以制度的形式确定网络

言论的发布事宜。政策协同有利于加强网络舆情传

播秩序的规范管理，更为重视网络舆情的引导。

　　四、结语

网络舆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方式意味着权利与责任的共享、共担，政府作为

权力部门在制定网络舆情治理后期的政策时应鼓励

网民、民间组织、网络服务企业等的积极参与。网络

舆情治理中的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实效保障应是参

与主体间基于不同的利益、价值和具体目标进行博

弈的过程，从决策到执行的过程中，应协调好多元主

体的动态利益关系，推动多元主体妥善处理网络舆

情治理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顺利开展网络舆情治

理工作，促进国家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维护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稳定发展，带动社会中

劳动、技术知识、资本、管理活力的迸发，推动经济的

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形成经济繁荣、社会和

谐、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将网

络舆情治理方式改革的成果惠及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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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模式探析
应永胜，王萍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会计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１２）

［摘　要］工伤保险制度包括商业化制度模式和公共管理制度模式。通过对比发现，商业化制度模
式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可为雇员和雇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提高保

险基金报酬率的需要、调动参保积极性的需要和节约制度成本的需要等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具备实

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的可行性，上海市和成都市已进行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模

式的实践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实践也表明，该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的选择方式、费率的

确定方法等仍不完善，故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还需要从制度保障上下工夫，这包括建

立准入制度、健全监控制度和引入招投标方式等。在工伤保险商业化运行模式的运行中，我国可采

用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险并行模式，以提高工伤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关键词］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保险；雇主责任险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６；Ｃ９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０

　　近年来，农民工工伤事故频发，其工伤保险问题
受到各方关注。从覆盖范围、行业分布情况、农民工

的需求度和满意度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

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运

行效率较低，亟待提高［１］。鉴于此，本文拟从商业

化角度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效率的提高进行

探索，以期对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

模式

　　工伤保险的行政管理机构、业务经办机构、工伤
认定机构与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是我国处理工伤保

险事务的四个主要机构。工伤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包

含国家、省和市三个层级：国家层级是国家人社部，

负责制定工伤保险的宏观政策，如行业风险等级的

划分，保险补偿比例的确定等；省层级是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所辖区域内工伤保险的操作

细则；市层级是统筹区域人民政府，确定符合本辖区

实际的具体标准，如一次性的工伤死亡补助标准等。

工伤保险业务经办机构是隶属于政府劳动保障部门

的非营利性机构，承担工商保险具体业务的办理，如

保险费征收、保险登记、保险基金支出管理与核定、

保险调查统计与政策咨询服务等。工伤认定机构是

参保地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受理劳动者的工伤认定

申请，根据认定的需要，在用人单位、医疗机构、工会

和职工等方面的协助下对事故伤害予以调查核实并

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包括省、市两级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从构成和职责角度看，它不属于国家行

政机关范畴，但业务上隶属于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因

而具有公共管理机构的属性。各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一般由相应级别的政府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人

事部门，以及工会组织和雇主等方面的代表组成。

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见图１［２］。
如图１所示，政府主导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最

重要的特点之一。国家社保事业管理中心隶属于国

家人社部，各地社保业务办理机构隶属于相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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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部门。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既是工伤保险的

经办机构，也是工伤保险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从社

保基金运作模式来看，政府通过设立社保基金财政

专户，指定将工伤保险基金存入该户，专用于工伤保

险待遇、劳动能力鉴定和其他费用的开支。这样，政

府部门实际承担着各类社保业务的运作，部分地区

还通过税务部门征收工伤保险费，强化了政府对工

伤保险事务的行政主导。在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

运行模式中，保险政策的制定权、管理权、业务办理

权、工伤认定和监督权等，皆在政府行政部门，所以，

这种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体制是典型的中国公

共管理制度模式。

图１　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

　　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比较

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有两种，即管

办一体公共管理模式和管办分离商业化模式，其中

管办分离商业化模式是工伤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

司运作、政府部门监管的商业化模式。学界普遍认

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该模式会造成保险市场

逆向选择等问题，解决该问题的主要办法一是限制

保险的覆盖范围，二是实施强制保险，以防止低风险

者退出保险。实施强制工伤保险并非表示工伤保险

需由政府提供，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定工伤补偿义

务后采取商业化运营模式。本文以美国新罕布尔什

州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见图２［３］）为例，对公共、
商业两种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在美国，当雇员发生工伤事故时，应将雇员伤害

情况先行告知雇主随即寻求医疗救助，其费用由雇

主预先支付。雇员或其代理人需填写表格，报请工

伤补偿委员会以申请工伤保险；雇主通知保险公司

雇员发生工伤事故的概况，保险公司对事故情况核

查清楚后，确定处理意见，承担相应责任，在法律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伤保险补偿的支付。若保险公司

对雇员的工伤补偿申请持不同意见，工伤补偿委员

会可将来自医生（或医院）、雇员和雇主的相关资料

收集整理后举行听证会，以确定该申请是否具有合

理性。听证会一般由工伤补偿委员会主持召开，如

有必要，还可邀请仲裁人或法官参加听证，委员会与

法官会协商一致确定是否同意补偿申请，若雇员或

雇主对工伤补偿委员会的认定结果存有异议，可申

请行政复议。

图２　美国新罕布尔什州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

从美国新罕布尔什州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可

知，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参与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保费征缴等具体业务，而主要是负责监管相关主

体是否按法律规定办事，收集工伤保险数据及评估

该制度运行情况，调查和裁决争议索赔案件，管理劳

工医疗康复和职业技能恢复，以及监管保险机构费

率确定等事项。可见，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与

公共管理模式存在重大不同（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和公共

管理模式各有优劣。公共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

发挥工伤预防的作用，工伤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有

保障，其劣势在于雇主的选择空间有限，工伤保险基

金收益率相对较低。商业化模式在充分竞争的市场

环境下可为雇员和雇主提供更优的服务，针对雇主

的要求提供服务和风险分配，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雇主

和雇员的需要，同时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能使工伤保

险费降到最低，但该模式轻工伤预防，重事后补偿。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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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与公共管理模式之比较
比较项目 商业化模式 公共管理模式

保险选择权 保险人可自主选择 保险人无自主选择权

保险目的 补偿 补偿和预防

保险费率确定 在有限管制下，保险公司间通过竞争确定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由政府制定统一标准

补偿与政策制定
补偿标准和覆盖范围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不同的

保险对象，保险人可提供不同的服务和风险分配
补偿内容和覆盖范围由保险法律规定

偿付能力保障 保险公司保障 政府保障

损失防范 保险公司自行安排 政府保险机构制定

补偿申请 政府保险机构制定，保险公司承担 政府保险机构制定

竞争情况 不同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无竞争情况

除此之外，商业化模式下保险公司间的竞争可促使

雇主和雇员有更多的选择，但根据“经济人”假设，

雇主给雇员的选择更倾向于公司而非雇员。故而，

在该模式下应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管作用，确保

保险运营商采取恰当行为，尽可能减少其过度下压

补偿支付等有限理性行为。

　　三、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

行模式可行性分析

　　我国实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行模
式，无论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来讲，都具有可

行性。

１．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汪翔等［４］将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且享

用效果与供给成本不随享用人数变化、对其消费的

增加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等量减少的物品称为“公

共物品”。在公共管理模式下，凡符合条件者皆可

参加政府提供的工伤保险，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从该角度看，工伤保险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工伤

保险并非纯粹的公共产品，某一工伤者享受的保险

补偿增加将导致其他工伤者享受的工伤保险补偿减

少，同时也可能导致雇主工伤保险费缴纳的增加。

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工伤保险不是单纯的公共

产品，宜由保险公司进行商业化运营，而不必由政府

机构垄断。

２．提高保险基金报酬率的需要
为保障工伤保险基金能满足工伤保险运营的需

要，工伤保险基金往往是由政府部门委托专门机构

直接管理，设专项存储账户，专款专用。社会保险基

金可用于购买特定的（国家政策或法律许可的）金

融资产或实际资产，以使社会保险机构能在一定时

期获得适当的预期收益。但该投资收益并不归属管

理机构，所以管理机构投资管理保险基金的积极性

并未被有效调动，以致工伤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连

年降低。据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报道，
截至２０１３年末，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达
１２４１５．６４亿元，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为６８５．８７亿
元，基金投资收益率为６．２％，较２０１２年的７．０１％
下滑０８１个百分点［５］。若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工

伤保险，由于工伤保险基金的投资报酬率与商业保

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保险公司将视

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为重中之重，从而可提高保险

基金的报酬率。

３．调动参保积极性的需要
商业化模式下由保险公司运营工伤保险，为了

吸引更多的雇主和雇员选择参保，会设定更多灵活

的选择。商业保险公司会依据市场规则、在法律规

定的费率范围内设定工伤保险费率层次，雇主可根

据公司的风险状况和保险公司工伤保险的经营状

况、保险费率高低，以及工伤保险基金的投资报酬率

等因素，自主为雇员选择保险公司，从而提高参保积

极性。

４．节约制度成本的需要
在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作模式下，根据利润

最大化原则，商业保险公司会利用在账户和基金管

理、理赔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开

支，从而节约制度成本。

　　四、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

化运作模式实践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试行的综合社会保险就是
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模式的实践尝试，它是把农

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予以综合，

实行统一管理、合并缴费的保险模式。例如，上海

市、成都市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９月和２００３年３月推出
了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上海市与成都市综合社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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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中的工伤保险皆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上海市

施工企业工伤保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运营，非施工

企业工伤保险由平安保险公司运营；成都市的工伤

保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运营。这样，社保机构就可

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团体险，运用再保险的方

式，将工伤保险运营权转交给商保公司，同时也将风

险转嫁给商保公司；而商保公司则可从保费与工伤

保险理赔服务价差中获取利润。

上海市和成都市实施的综合社会保险在实际运

作过程中做法有所不同。其一，参保主体规定不同。

上海市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的是非上海市户籍的常住

外来从业人员，除农民工外，也涵盖了非上海市城镇

户籍在上海就业的各类人员；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

的覆盖范围仅是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主要针对的

是农民工群体。其二，缴费比例不同。上海市综合

社会保险费用完全由雇主承担，雇员无需缴纳保险

费用，缴费基数根据上一年度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６０％确定［６］。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费用由雇

主和农民工共同缴纳（除建筑行业外），按缴费基数

的２０％缴纳，用人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 １４．５％和
５５％，无工作单位者综合保险费用由本人全额负
担，缴费基数分为三个档次：按上一年度成都市职工

平均工资的６０％、８０％、１００％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报缴费基数，由用人单位确定档次缴费［７］。其

三，待遇支付不同。上海市的工伤补偿金额要远高

于成都市。

从上海与成都两市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实施情

况看，该制度运行有效，组织保障有序，参保人数逐

年增加（见图３［８－１０］），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行模
式呈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其一，降低经营风险。

商业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经验丰富，抗风险能力强，

社保机构把工伤保险整体向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

可将工伤风险间接转移给承保商业保险公司；商业

保险公司充分运用人员、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能实

现工伤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降低经营风险。其二，节

约管理成本。商业保险公司为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在工伤保险运营中必定会最大限度节约运营成本，

如精简岗位人员设置，减少人力支出，简化工伤保险

申请、理赔等环节，以节约运行成本等。其三，发展

工伤保险。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运行高效，网点密集，

资金转移便捷，理赔队伍专业，还具有全国统一的安

全网络系统，能向农民工提供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伤

保险服务。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工伤保险，在完

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社保机构可以在充分比较基

础上，选择运行成本最低、服务最优质的商业保险公

司，促进工伤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参加综合社会保险
人数变化情况

综上所述，上海和成都两市的工伤保险制度商

业化运作模式各具优势，但由于运作时间短、制度不

完善等原因，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商业保险

公司的选择方式、商业保险公司费率的确定方法、双

方保费确定方式、基金的开支渠道等信息并未公开，

从而使保险基金透明度的提高和安全使用成为成都

和上海两市综合社会保险面临的重大课题。从两地

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在选择确定商业保险公司时并

未引入竞争机制，“一家独大”无法最大限度降低保

费，管理上也易出现漏洞，这些都有待改进、完善。

　　五、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模

式的制度保障

　　从上海市和成都市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实践可
知，为规避商业保险公司因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

损害农民工的保障权益，需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

管理制度。

１．建立准入制度
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是通过商业保

险公司具体运作保险工作，故对商业保险公司选择

的适当与否对工伤保险的运作至关重要。为维护社

会稳定和确保工伤保险基金使用的安全，政府部门

应对工伤保险实施严格的管制，如建立商业保险公

司准入制度，明确准入资格条件等，唯具备条件者，

才有资质参与工伤保险的运营。

２．健全监控制度
健全监控管理制度，对承保工伤保险的商业保

险公司实行严格的监管，是保障工伤保险正常运转

和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监

控，应包括对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资格监控、信息披

露监控、运行过程监控和工伤理赔监控等，从而确保

所选择的承保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符合相应条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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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确保其所披露信息的内容真实可靠，确保工伤保

险的有效运转，确保工伤者能按照法律规定的理赔

标准及时足额领取工伤补偿金。

３．引入招投标方式
为正确选择商业保险公司，确保工伤保险运行

有序、有效和透明，可引入公开招投标方式，通过公

平的市场竞争选取经验最丰富、服务最优质、运行成

本最低廉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工伤保险运营，以消

除由社保管理部门直接指定商业保险公司而引发的

一系列暗箱操作等腐败问题。

　　六、农民工工伤保险补充商业保险

制度借鉴分析

　　在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未能全数将临时性工作的
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农民工

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以工伤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为

补充的工伤保险体系，更适合我国目前的状况，也更

能充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１．农民工工伤保险补充商业保险险种选择
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补充商业保险主要有雇主

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雇主责任保险是以

被保险人即雇员在受雇期间从事业务时因遭受意外

导致伤、残、死亡或患有与职业有关的职业性疾病而

依法或根据雇佣合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为承保风险的一种责任保险［１１］；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因遭受非本意

的、外来的、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故，致使身体蒙受伤

害而残废或死亡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

给付保险金的保险［１２］。二者虽皆为商业保险，且作

为工伤保险的补充，但二者有区别。其一，在保障对

象方面，雇主责任保险保障的主体是雇主，当意外发

生时按法律规定雇主承担对雇员应尽的法定赔偿风

险，从而间接保障了雇员的权益，但由于该险种保障

主体并非雇员，工伤雇员无法享受工伤保险与雇主

责任保险双重保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对象

是雇员，工伤事故发生时，该雇员是保险赔偿金的唯

一请求权人，既能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范围内

享受工伤补偿，也能享受人身意外伤害险补偿。其

二，在保险范围和条件方面，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范

围为被保险人在工作中或在工作场所内遭受的意外

伤害，其前提条件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劳动关

系；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范围广，不论是否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遭受的伤害都承保，也不论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都可享受人身意外伤害补偿。其三，

在保费计算依据方面，雇主责任保险是以雇员的月

工资额为计算保费与赔偿金的依据，而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是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商定的金额为依据。

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以及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的特点，我国以雇主责任保险为工伤

保险的补充保险为宜。首先，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

保险都要求用人单位与雇员之间有劳动关系，两者

结合能起到补充作用。其次，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

保险的保险补偿不重复享受，雇员接受工伤保险补

偿后，在计算雇主责任保险补偿时应扣除工伤保险

补偿部分，如此不会形成双重补偿，也不会引发“道

德风险”。最后，雇主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工伤

保险更为宽泛，可以涵盖工伤保险补偿外雇主需负

担的部分。雇员投保工伤保险后，雇主再投责任险，

则可最大程度减少工伤事故带来的损失和不确定

性。另外，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后，可对雇主实施常规

或非常规的监督检查，以排除隐患，降低工伤事故的

发生概率，减少雇主的损失，维护农民工的生命权和

健康权。

２．商业保险与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结合模式
分析

在实施工伤保险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只通过投

保雇主责任保险向雇员提供工伤事故补偿，如印度

等，但该法存在诸多弊端。第一，雇主责任保险是商

业保险公司提供的险种，商业保险公司为了盈利会

尽可能规避风险，对于工伤事故风险大、概率高、工

艺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商业保险公司

或不愿承保，或通过征收高额保费将高风险企业拒

之门外。同时，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商业保险公司

的工伤补偿数额往往较低。第二，雇主责任保险轻

预防、重补偿，削弱了民事侵权法对不法行为的预防

和遏制功能。商业保险公司虽有事前安全与损失控

制项目，但并不承担该类项目的风险责任。由于缺

乏有效的事前预防机制，雇主责任保险无法有效遏

制工伤事故，因为雇主责任险中的监管不是对工作

内容和工作场所进行全方位的安检，仅是确认保险

风险的高低。第三，从雇主责任保险运行模式看，保

险补偿多是一次性支付，且补偿数额有限。一次性

支付补偿无法做到对工伤康复费用的充分预计，可

能导致工伤康复后续费用无法到位。第四，雇主责

任保险承保方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企业皆存在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当经营遇到困境

甚至倒闭歇业时，受伤雇员的保险补偿难以落实到

位。为弥补该遗缺，英国１８８４年颁布的《雇主责任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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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门做了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应按规定标准向

社保部门缴纳补偿保证金，凡非雇员自身原因造成

的伤害，由雇主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政府劳工部

门监督执行，若商业保险公司财务困难或破产时，从

补偿保证金中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由于雇主责任保险存在一定弊端，许多国家都

更倾向于把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相配合，目前

各国（地区）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以下

两种。

第一种模式：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共存。

该模式下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并行，政府部门

运营工伤保险，强制雇主参加；商业保险公司运营雇

主责任保险，雇主自主选择是否参保。该模式以日

本和美国为代表。在日本，除政府部门提供的工伤

保险外，私营商业保险公司也承担着一些工伤保险

项目，包括雇主责任保险和补充赔偿保险。雇主责

任保险为强制险，可使雇主免于承担工伤者依据侵

权法提出的民事责任赔偿诉讼；补充赔偿保险包含

了雇员在工伤事故补偿外的、于劳动合同或其他书

面形式明确规定的补充性赔偿。在美国，雇主责任

保险是对工伤保险的重要补充，参保雇主责任保险

后，第三方责任和雇员与工作有关的伤病补偿、美国

联邦或州工伤保险不予承担的部分，可由保险公司

承担。此外，新加坡、利比亚、葡萄牙等国也采用该

模式。

第二种模式：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融合。

该模式下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结合在一起，性

质上与其他商业保险一样，即工伤保险与责任保险、

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办理方式相

同，根据等价交换和自愿参保原则，开展商业保险业

务。该模式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香港企业都必

须参保雇主责任险，由在香港注册的商业性财产与

责任保险公司承保，由雇主自由选择，政府部门不指

定专门的保险公司经营。

鉴于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现

状，以及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推

进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行模式的进程中，我国可

采用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并行模式，用雇主责

任保险弥补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不足，并成为农民工

工伤保险制度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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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与经济增长
胡华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构造两人社会模型，研究土地出让金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发现：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低于预算内支出或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运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省级面板数
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因此，将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内支出管理有利

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土地出让金规模巨大，划归预算内管理后，为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中央财政势

必要求同地方财政共享此项公共资金———替代土地出让金的物业税；地方财力的削减将迫使地方

寻找新财源，以实现其财政收支平衡。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税费负担将持续增加。因此，寻求一

种税费退出机制，将宏观税负水平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上是很必要的。

［关键词］土地出让金；经济增长；两人社会模型；物业税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１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高度倚重土
地及相关产业租税费收入的一种财政模式［１］。土

地出让金是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以土

地所有者身份，在出让土地使用权时收取的土地价

款［２］。近些年，土地出让金规模迅速膨胀，一些省

份的土地出让金规模已超过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个

别省份的土地出让金规模甚至超过预算内收入的

规模。

土地出让金的迅速增长，源于中央财政与地方

财政之间的竞争。周飞舟［３］提出，分税制改革使财

政分配体制由分权转向集权。分税制改革后，地方

政府兴办企业变得无利可图，于是土地征用和转让

便成为地方政府新的生财之道，由此获得的土地出

让金自然也落入了预算外收入的范畴。郭艳茹［４］

指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上的优

势，它会利用这一优势对分权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

整，通过各种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消除中央政

府主导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

土地出让金的发展经历了从预算外到预算内调

整的过程。２００７年前，土地出让金属于预算外收

入，纳入预算外收支专户管理。２００７年，我国实施
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要求建立土地出让金专

用账户，将土地出让总收益全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下一步的财税改革方向则是开征物业税，以替代土

地出让金。贾康［５］认为，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凭借所

有者身份对使用权持有人收取的地租；而物业税是

不动产保有环节上使用权持有人所必须缴纳的法定

税负，“租”与“税”是并行不悖的。但房产和地产是

无法分割的，土地出让金和物业税的收取对象可视

为房产、地产构成的混合财产，技术上可将土地出让

金和物业税合并征收，当物业税增加时，会增加住房

者的经济负担，住房者自然会产生抵触心理，要求减

少土地出让金，据此，物业税和土地出让金在客观上

存在替代性。加之土地出让金规模巨大，物业税开

征后，其总量不可低估，若此税全部由地方财政支

配，将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因此中央与地方共享物

业税成为必然选择。可如此一来，地方财权会减少，

但事权不一定减少，于是事情又回到原点，新的财政

压力将逼迫地方政府寻找新的财政突破口，以实现

财政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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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面临的不是土地出让金是否应纳入

预算内管理的问题，而是土地出让金是否有利于经

济增长的问题。而如果有利于经济增长，继续通过

预算外收取土地出让金，也未尝不可。关于土地财

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

杜雪君等［６］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土地出让金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土地

出让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土地出

让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远小于预算内资金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辛波［７］选取某省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土地性财政收入同 ＧＤＰ的关
系，结果显示：两者呈显著正相关，但这里的土地性

财政收入不只是土地出让金，而是土地出让金收入

与土地相关税收收入之和，并且其数据仅涉及一省，

因此，辛波的研究不能从宏观上说明土地出让金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薛白等［８］根据２００５年２７５个地
级市的数据研究表明：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重

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呈现弱负相关，此结论也不能

确切说明土地出让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研究土地出让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拟

构建一个两人社会模型：一人是公务员，一人是普通

民众。公务员的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灰色收入，由

于预算内支出管理较为严格，预算外支出和土地出

让金支出管理相对松懈，因此，一种合理的假设是：

灰色收入来自预算外支出和土地出让金支出的数量

要多于来自预算内支出的数量。运用此假设和两人

社会模型，探讨预算内支出对 ＧＤＰ的边际效应；然
后，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相关数据，证明由两人

社会模型得到的结论。

　　一、两人社会模型

假设ａ：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甲和乙。
假设ｂ：甲是政府公务员，掌管政府所有事务，

其个人收入水平为Ｉ１，且Ｉ１＝Ｉ１（ＹＳＮ，ＹＳＷ，ＴＤ）。其
中，Ｉ１是甲的个人收入，ＹＳＮ为财政预算内支出，
ＹＳＷ为财政预算外支出，ＴＤ为来自政府土地出让
金的相关支出。

假设ｃ：甲的个人收入增量由两部分构成：工资
收入和灰色收入。

假设ｄ：乙是普通民众，掌握所有的私人投资和
劳务，乙的个人收入为Ｉ２，且 Ｉ２＝Ｉ２（Ｋ，Ｌ）。其中，Ｋ
为投资总量，Ｌ为劳动总量。

假设ｅ：公务员追求 ＧＤＰ最大化，且 ＧＤＰ＝Ｆ
（Ｋ，Ｌ，ＹＳＮ，ＹＳＷ，ＴＤ）。

假设ｆ：整个社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ｔ，财
政收入ＣＺＳＲ＝（Ｉ１＋Ｉ２）×ｔ［Ｉ１（ＹＳＮ，ＹＳＷ，ＴＤ）＋Ｉ２
（Ｋ，Ｌ）］×ｔ。

假设ｇ：财政收支相等，即财政收入（ＣＺＳＲ）＝
财政支出（ＣＺＺＣ），因为财政支出由财政预算内支
出（ＹＳＮ）、财政预算外支出（ＹＳＷ）、土地出让金支出
（ＴＤ）三部分构成，所以 ＣＺＳＲ＝ＹＳＮ＋ＹＳＷ＋ＴＤ。
最终，ＹＳＮ＋ＹＳＷ＋ＴＤ＝［Ｉ１（ＹＳＮ，ＹＳＷ，ＴＤ）＋Ｉ２（Ｋ，
Ｌ）］×ｔ。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问题最终归结为：在约束条

件ＹＳＮ＋ＹＳＷ＋ＴＤ ＝［Ｉ１（ＹＳＮ，ＹＳＷ，ＴＤ）＋Ｉ２（Ｋ，
Ｌ）］×ｔ下，求ＧＤＰ的最大值。
ｍａｘ（ＧＤＰ）＝ｍａｘ［Ｆ（Ｋ，Ｌ，ＹＳＮ，ＹＳＷ，ＴＤ）］　　　　　 ①
ＹＳＮ＋ＹＳＷ＋ＴＤ＝［Ｉ１（ＹＳＮ，ＹＳＷ，ＴＤ）＋Ｉ２（Ｋ，Ｌ）］×ｔ{ ②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得

Ｈ＝Ｆ（Ｋ，Ｌ，ＹＳＮ，ＹＳＷ，ＴＤ）＋λ｛［Ｉ１（ＹＳＮ，
ＹＳＷ，ＴＤ）＋Ｉ２（Ｋ，Ｌ）］×ｔ－（ＹＳＮ＋ＹＳＷ＋ＴＤ）｝ ③

对③式求偏导，可得

　　

Ｈ
Ｋ
＝Ｆ
Ｋ
＋λｔ

Ｉ２
Ｋ
＝０　　 　　　　　　④

Ｈ
Ｌ
＝Ｆ
Ｌ
＋λｔ

Ｉ２
Ｌ
＝０ ⑤

Ｈ
ＹＳＮ

＝ Ｆ
ＹＳＮ

－λ＋λｔ
Ｉ１
ＹＳＮ

＝０ ⑥

Ｈ
ＹＳＷ

＝ Ｆ
ＹＳＷ

－λ＋λｔ
Ｉ１
ＹＳＷ

＝０ ⑦

Ｈ
ＴＤ

＝ Ｆ
ＴＤ

－λ＋λｔ
Ｉ１
ＴＤ

＝０

















 ⑧

由④、⑤式可得

Ｆ
Ｋ
Ｆ
Ｌ

＝

Ｉ２
Ｋ
Ｉ２
Ｌ

⑨

由⑥⑦⑧式可得
Ｆ
ＹＳＮ

１－ｔ·
Ｉ１
ＹＳＮ

＝

Ｆ
ＹＳＷ

１－ｔ·
Ｉ１
ＹＳＷ

＝

Ｆ
ＴＤ

１－ｔ·
Ｉ１
ＴＤ

⑩

⑨式左边是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对 ＧＤＰ的边
际效应之比，右边是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对乙的个

人收入Ｉ２的边际效应之比，此式的平衡是市场经济
自由运作的结果。

⑩式的平衡则是政府官员参与的结果。由假设
ｃ知，甲的个人收入增量由两部分构成———工资收
入和灰色收入。工资收入是预算内收入（ＹＳＮ）的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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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且两者呈正向变动关系，因此，Ｉ１／
ＹＳＮ＞０。灰色收入是预算外支出（ＹＳＷ）和土地出
让金相关支出（ＴＤ）的增函数，因此，甲的个人收入
Ｉ１也是预算外支出（ＹＳＷ）和土地出让金支出（ＴＤ）
的增函数，即Ｉ１／ＹＳＷ＞０，Ｉ１／ＴＤ＞０。根据实际
情况，我们将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土地出让金

支出的管理规范程度进行比较发现，预算内支出管

理规范程度最高，预算外支出管理规范程度居中，土

地出让金支出管理规范程度最差。管理规范程度越

高，公共资金转化为公务员个人收入的概率就越低，

转化为公务员个人收入的数量也越小。因此，预算

内支出对甲的个人收入的边际效应最小，预算外支

出对甲的个人收入的边际效应居中，土地出让金支

出对甲的个人收入的边际效应最大，即 Ｉ１／ＴＤ＞
Ｉ１／ＹＳＷ＞Ｉ１／ＹＳＮ。

根据⑩式和Ｉ１／ＴＤ＞Ｉ１／ＹＳＷ＞Ｉ１／ＹＳＮ可
得

Ｆ
ＹＳＮ

＞ Ｆ
ＹＳＷ

＞Ｆ
ＴＤ 瑏瑡

瑏瑡式表示预算内支出对ＧＤＰ的边际效应最大，
预算外支出对ＧＤＰ的边际效应居中，土地出让金支
出对ＧＤＰ的边际效应最小，即当土地出让金支出对
公务员个人收入的边际效应高于预算内支出和预算

外支出时，土地出让金对ＧＤＰ的边际效应将小于预
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支出。下面我们将运用静态面板

数据模型来验证这一结果。

　　二、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数据

１．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Ｙｉｔ＝Ｃ０＋Ｃ１×Ｘ１ｉｔ＋Ｃ２×Ｘ２ｉｔ＋Ｃ３×Ｘ３ｉｔ＋ｖｉ＋

μｉｔ 瑏瑢
瑏瑢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其中，因变量 Ｙｉｔ是第 ｉ

地区、第ｔ期的ＧＤＰ自然对数，自变量 Ｘ１ｉｔ是第 ｉ地
区、第ｔ期的预算内支出的自然对数，自变量 Ｘ２ｉｔ是
第ｉ地区、第ｔ期的预算外收入的自然对数，自变量
Ｘ３ｉｔ是第ｉ地区、第 ｔ期的土地财政支出的自然对
数。ｉ是整数，取值范围为 １～３１，即全国 ３１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ｔ是整数，取值范围为１～９，分别
代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各年份；Ｃ０、Ｃ１、Ｃ２、Ｃ３是待估计的
相关系数。模型确定后，只须利用数据估计出 Ｃ１、
Ｃ２、Ｃ３的大小，即可验证瑏瑡式的真伪。若 Ｃ１＞Ｃ２＞
Ｃ３，则瑏瑡式为真，反之，则瑏瑡式为假。
２．数据描述与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项数据是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大

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其中，地区
ＧＤＰ、地区预算内支出来源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
统计年鉴》，地区预算外支出来源于２００８年《中国
财政年鉴》。由于笔者没有找到土地出让金支出

（ＴＤ）的数据，因此使用土地出让金收入代替，此数
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２００７年起实施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要求进行
土地出让金改革，建立土地出让金专用账户，取消预

算外的收支专户，将土地出让总收益全部纳入地方

财政预算。据此，２００７年以前，土地出让金应属于
预算外支出；２００７年以后，土地出让金应属于预算
内支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选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
共计２７９个，２００７年虽没有土地出让金超出预算内
支出，但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存在５０个样本的土地出让
金超出了预算外支出（即使运用预算内收入或预算

外收入，同土地出让金进行比较，情况也不乐观。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间，存在４３个样本的土地出让金超
出预算外收入，２００７年存在５个样本的土地出让金
超出预算内收入，即２７９个样本中，４８个样本的土
地出让金超过了预算内收入或预算外收入），即在

一些省份，部分土地出让金游离于预算内支出或预

算外支出之外，因此，本文将土地出让金支出视为独

立于预算外支出和预算内支出之外的一种支出。上

述数据都是当年价格数据，本文根据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
的消费者价格总指数将其换算成１９９９年的不变价
数据。因变量、自变量数据描述见表１。

表１　因变量、自变量数据描述

变量名称 观察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ｉｔ ２７９ ９．２０１８ ０．６１２２ ７．８０７０ １０．９８７１
Ｘ１ｉｔ ２７９ ７．３０９０ ０．６６７６ ５．４１６４ ９．２６６７
Ｘ２ｉｔ ２７９ ５．５４０７ ０．６１０９ ３．５３５７ ７．０６６１
Ｘ３ｉｔ ２７９ ４．６２３３ １．５８２９ ０．２４０６ ８．１３７１

　　三、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检验

与修正

　　１．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本文采用混合面板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个

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２。在个
体固定效应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冗余固定效应检

验的Ｆ统计量为３３．６２，其零假设不存在个体效应，
此统计量在１％的显著水平上否定零假设，因此，个
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面板模型。为甄别个体固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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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我们进行

了豪斯曼检验。豪斯曼检验获得的卡方统计量为

９１．９５，此统计量也能在１％的显著水平上否定零假
设，表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２．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静态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截

面相关、多重共线性等问题，为此我们进行如表３所
示的检验，运用修正后的沃尔德检验，卡方统计量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３１个截面的方差
相等），这表明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运用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和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检验，相关统计量都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一阶序列
相关），这表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问题；运用

Ｐｅｓａｒａｎ检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检验和Ｆｒｅｅｓ检验，相关统计
量也都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零假设（不存在
截面相关），这表明模型也存在截面相关问题；模型

三个解释变量的膨胀因子分别为１．５４、１７７、２．３８，
都没有超过 １０，这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３．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修正
由于模型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的问

题，因此，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是存在偏差的，需

要进行修正。如表４所示，模型②和模型③考虑了解
决组间异方差问题，模型②采用Ｈｕｂｅｒ［９］和Ｗｈｉｔｅ［１０］

的方法处理异方差，模型③则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
（１０００次）进行处理异方差，处理结果显示：模型①
②③没有明显区别，只有Ｘ２的系数显著性地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改变。模型④⑤则假设模型残差是一阶
序列相关，并对其进行了重新估计，模型④采用的是
一步估计，模型⑤采用的是二步估计，上述两个模型
的解释变量都是显著的。模型⑥则在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上考虑了截面异方差，结果显示：Ｘ２的系数显著
性发生了改变。模型⑦采用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等［１１］的方法进

行处理，同时考虑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截面相关，同

模型①相比，其结果没有显著改善。
上述七个模型的修正结果表明，Ｘ１和 Ｘ２的系

数估计值在大部分模型中都是显著的，Ｘ３的系数估
计值在模型④和⑤中是显著的。从系数大小上可以
得出如下确切的结论：Ｃ１＞Ｃ２＞Ｃ３。因此，瑏瑡式为
真，即土地出让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小，

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居中，预算内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

表２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项 目
因变量为ｙｉ，ｔ

混合面板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Ｘ１ ０．４０８（０．０２４） ０．６９５（０．０２８） ０．６１４（０．０２８）
Ｘ２ ０．４９３（０．０２８） ０．１３２（０．０３７） ０．２６０（０．０３４）
Ｘ３ ０．０７９（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０．００９）
常数项 ３．１２４（０．２０１） ３．３７６（０．２０７） ３．１７９（０．２１４）
Ｆ检验 ６５５．７３ ８７０．４５ －
Ｗａｌｄ检验 － － ２３３４．４８

Ｒ２ ０．８７７ ０．９１４ －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８７６ － －

冗余固定效应检验 － ３３．６２ －

豪斯曼检验 － ９１．９５

注：模型数据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０．０估计而成。

表３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结果

项目 检验方法 原假设 统计量 结果

组间异方差检验 修正后的沃尔德检验 ３１个截面的方差相等 ｃｈｉ２（３１）＝３２７４．４２ 存在异方差问题

序列相关检验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检验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检验

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Ｆ（１，３０）＝２２．６４１

ｚ＝３．６８
存在一阶

序列相关

截面相关检验

Ｐｅｓａｒａｎ检验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检验
Ｆｒｅｅｓ检验

不存在截面相关

２４．２２１

１０６．１６８

６．１８０

存在截面

序列相关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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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修正结果

修正项

模型①
（固定效

应模型）

模型②
（考虑异

方差问题）

模型③
（考虑异

方差问题）

模型④
（考虑一阶序

列相关问题）

模型⑤
（考虑一阶序

列相关问题）

模型⑥
（考虑截面

相关问题）

模型⑦
（考虑异方差、序列

相关以及截面相关）

Ｘ１ ０．６９５

（０．０２８）
０．６９５

（０．０５７）
０．６９５

（０．０７０）
０．５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６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６９５

（０．０５７）
０．６９５

（０．０８１）

Ｘ２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３）

Ｘ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常数项
３．３７６

（０．２０７）
３．３７６

（０．２３０）
３．３７６

（０．２９１）
４．９２５

（０．１１９）
３．８５１

（０．１６０）
３．３７６

（０．２３０）
３．３７６

（０．３４８）

样本容量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４８ ２４８ ２７９ ２７９
Ｒ２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４

Ｒ２＿ｗｉｔｈｉｎ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４ ０．５７７ ０．７８２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４

　　注：１．括号中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的标准差；２．代表显著水平是１０％，代表显著水平是５％，代表显著水平
是１％。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土地出让金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一

定正向促进作用，但其作用要远低于预算内支出或

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将土地出让

金支出纳入预算内管理，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其原因在于：同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相比，土地

出让金更容易转化为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成为一个

经济漏出量，而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相

对严格，不易转化成灰色收入。因此，加强土地出让

金的监管和稽查，或使用物业税替代土地出让金，都

有利于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

土地出让金转化为物业税后，物业税的规模不可低

估。为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将要求同地方

政府共享物业税，此举势必减少地方财权，但地方事

权不一定减少，地方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压力将再

次凸显，地方财政会寻找新的财政突破口，以实现财

政收支平衡。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税费负担将持

续增加，依照拉弗曲线的原理，当税费负担达到一定

程度后，税费总量不增反减。因此，寻求一种税费退

出机制，将宏观税负水平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上

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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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与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波士顿矩阵模型

李光明，王蒙蒙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波士顿矩阵模型对我国文化产
品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上较强，但不同类别的文化产品其竞争

力有差异。其中，新媒体和视觉艺术是明星类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和销售增长率；影视作

品属于问题产品，销售增长率高，但竞争优势不明显，市场占有率低；出版物属于瘦狗类产品，受信

息技术影响，销售增长率低，市场占有率也不高；手工艺品、设计和表演艺术属于现金牛产品，均具

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市场增长乏力。据此，建议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采取如下发展策略：对于明

星类产品，要不断创新，强化其竞争优势；对于问题类产品，要加大投资，创造其竞争优势；对于瘦狗

类产品，要通过转型升级，使其重获竞争优势；对于现金牛产品，要通过整合产业链，保持其竞争

优势。

［关键词］文化产品；出品竞争力；波士顿矩阵模型；市场占有率；销售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Ｆ７５２．６２；Ｇ１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

　　联合国贸发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的统计数据
显示，近年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从

２００４年的４５０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５１１亿美
元。文化产品具有低消耗、高附加值的特点，扩大文

化产品出口能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国家的文

化形象、软实力和整体竞争力。［１］因此，文化产品出

口竞争力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学者

们采用ＭＳ指数、ＴＣ指数和 ＲＣＡ指数等“显示性”
指标，测算了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整体竞争力，发现我

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上较强。［２－６］但是，仅从

整体上分析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是难以针对

不同类文化产品的发展策略，提出有针对性建议的。

因此，本文拟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将我

国七类文化产品（手工艺品、影视作品、设计、表演

艺术、新媒体、出版物、视觉艺术品）引入波士顿矩

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系统地分析每一类文化产品

的竞争力状态和发展前景，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一

类文化产品竞争力提升和发展策略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一、文化产品与波士顿矩阵模型

１．文化产品的界定与划分
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产品的界定基本一致，认

为文化产品是指那些能够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

式，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

实践活动的消费品。［２，７－８］但在文化产品涵盖的具体

内容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便于

统计和进行国际比较，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

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

贸易中心共同编写了《２００８创意经济报告》，将文
化产品分为七大类：手工艺品（地毯、纪念品、纸制

品、柳编制品、抽纱制品等）、影视作品（电影、电视

节目等）、设计（建筑模型、时尚设计产品、玻璃制

品、室内设计、珠宝、玩具）、表演艺术（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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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新媒体（数字媒介、游戏产品）、出版物（书
籍、报刊等）和视觉艺术品（古董、绘画、摄影、雕刻

等）。基于此报告，部分学者按照文化产品的范畴

将文化产品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两

大类，具体包括图书、杂志、多媒体、软件、唱片、电

影、录像、视听节目、工艺品和设计［２］；亦有学者按

照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功能将文化产品分为音乐产

品（录制媒体、音乐手稿和乐器）、视觉艺术（古董、

绘画和雕塑）、出版（书籍、报纸和杂志）、视听材料

（电影和视频）、手工艺品、设计和新媒体［９］。为了

便于获取数据并进行国际比较，本文沿用《２００８创
意经济报告》对文化产品的划分，重点分析这七类

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２．波士顿矩阵模型及其修正
波士顿矩阵模型是由美国咨询公司———波士顿

咨询集团１９７０年首创的一种规划企业产品或业务
组合的方法。该模型根据企业实力与市场吸引力两

个基本因素来分析产品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其中，

企业实力包括相对市场占有率、技术、设备、资金利

用能力等，相对市场占有率是决定企业产品组合的

内在因素，直接显示出产品竞争力；市场吸引力包括

销售增长率、目标市场容量、竞争对手强弱和利润高

低等，销售增长率是反映市场吸引力的主要综合指

标，是决定企业产品组合是否合理的外在因素。因

此，波士顿矩阵模型主要采用相对市场占有率和销

售增长率两个指标来分别代表企业实力和市场吸引

力，并结合产品在这两个指标上的表现将产品划分

为四种不同类型：相对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增长率

“双高”的产品群（明星产品）；相对市场占有率和销

售增长率“双低”的产品群（瘦狗产品）；相对市场占

有率低而销售增长率高的产品群（问题产品）；相对

市场占有率高而销售增长率低的产品群（现金牛产

品）。企业经营者通过对波士顿矩阵模型的分析，

可掌握产品结构的现状，预测未来市场的变化，进而

有效地、合理地分配企业经营资源。

由于国家和企业在资源的有效性、需要面临的

外部竞争、如何保持快速发展等方面有共同之处，因

此波士顿矩阵模型也被扩展到国家层面的产品贸易

竞争力研究。［１０］如谢维光等［１１］将该模型运用到旅

游产品市场竞争力分析中。本文拟将波士顿矩阵模

型引入到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研究中。

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产品贸易并没有特

定明确的竞争对手，另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

究对波士顿矩阵模型进行如下修正：把该模型的横

坐标所表示的相对市场占有率调整为市场占有率

（ｍ），以此表征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横
轴的ｍ值以我国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平均值来
替代（见图１）。纵轴维持不变，以销售增长率（ｎ）
１０％作为标准，高于１０％为快速增长，低于１０％为
缓慢增长。

图１　修正后的波士顿矩阵模型

市场占有率（ｍ）和销售增长率（ｎ）的计算公式
分别如下：

ｍ＝ＥＸｉ／∑ＥＸｉ×１００％ ①

ｎ＝（ＥＸｉｔ－ＥＸｉｔ－１）／ＥＸｉｔ－１×１００％ ②

其中，ＥＸｉ表示一国ｉ产品的出口额，∑ＥＸｉ表
示世界ｉ产品的出口总额；ＥＸｉｔ表示一国ｉ产品在ｔ时
期的出口额，ＥＸｉｔ－１表示一国ｉ产品在ｔ－１时期的出
口额。

　　二、基于波士顿矩阵模型的我国文

化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１．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文化出口贸易产品，主要

变量是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增长率。用来计算市场占

有率和销售增长率的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

议（ＵＮＣＴＡＤ）的数据库，从中提取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
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数据和世界文化产品贸易数

据。该数据将文化产品分为手工艺品、影视作品、设

计、表演艺术、新媒体、出版物和视觉艺术品七类，能

够完整反映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文化产品贸易现状，

方便进行对比研究。

２．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整体竞争力分析
本文首先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

力情况，利用公式①和②分别计算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
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

率和世界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率（见表１）。
从市场份额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国文化产品

出口占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呈快速上升趋

势，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７．３９％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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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世界文化产品出口额比较

年份
中国文化产品

出口额／百万美元
世界文化产品

出口额／百万美元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市场份额／％
中国文化产品

出口增长率／％
世界文化产品

出口增长率／％
２００４ ４５０５６ ２５９０４７ １７．３９ １８．０１ １５．７５
２００５ ５４８５１ ２８７５１７ １９．０８ ２１．７４ １０．９９
２００６ ６１８９８ ３１３１０８ １９．７７ １２．８５ ８．９
２００７ ７７６３２ ３６４４２３ ２１．３０ ２５．４２ １６．３９
２００８ ９０２８９ ４１７２８５ ２１．６４ １６．３０ １４．５１
２００９ ７９７１５ ３７５３０６ ２１．２４ －１１．７１ －１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０１７７５ ４１６３２３ ２４．４５ ２７．６７ １０．９３
２０１１ １２９０３３ ４８９８１４ ２６．３４ ２６．７８ １７．６５
２０１２ １５１１８２ ４７３７９１ ３１．９１ １７．１７ －３．２７

　　注：表中数据系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特别是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占世界
文化产品出口额比重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４．９２％。
但是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 ２００８年相
比，２００９年该比重的增长率下降了１８５％。经过一
年的调整，从２０１０年起，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占世界
的份额迅速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可见，中国

文化产品整体在国际上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从销售增长率来看，除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全世
界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增长率有所下降外，其他

年份都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大多维持在１０％以上的
增长率。可见，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产品贸易处

于快速发展时期，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相比之

下，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得更快，即便是在２０１２
年全球文化产品出口额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文化

产品出口仍保持１７％以上的增长率，这表明中国文
化产品整体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综上可见，文化产品全球贸易近年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我国文化产品出

口贸易额以高于世界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水平快

速发展，占全球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提

高，这说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整体竞争力较强。

３．我国不同类别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为方便对比分析我国七类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的数据，利用公式

①和②分别计算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七类文化产品
出口市场占有率和世界文化产品销售增长率，具体

结果见表２。
本研究采用七类文化产品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和

平均销售增长率作为波士顿矩阵模型四象限的划分

标准。根据表２结果，本研究计算了我国文化产品
的平均市场占有率：

ｍ＝∑（∑
２０１２

Ｎ＝２００４
Ｘｉ／９）／７＝１９．９４

　　其中，Ｘ表示市场占有率，ｉ表示文化产品种类，

∑
２０１２

Ｎ＝２００４
Ｘｉ／９表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ｉ类文化产品市场占有

率的平均值。

把计算所得的 ｍ和 ｎ值作为分界线将波士顿
矩阵模型划分为四个象限，然后将七类文化产品根

据其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和平均销售
增长率归入波士顿矩阵模型的四个象限，可得到中

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波士顿矩阵模型（见图

２）。
图２显示，我国新媒体和视觉艺术品位于波士

顿矩阵模型第Ⅰ象限，属于明星类产品。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新媒体产品
出口增长率整体上呈现波动发展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迅猛增长，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出现负增长，２０１１年后
又开始缓慢增长。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新媒体的市
场占有率整体上呈现波动式发展态势：由２００４年的
２８４８％增至 ２００６年的 ３２．２１％，随后又回落至
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５３％，之后又恢复增长。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我国新媒体的年均国际市场占有率为２９．２９％，
远高于我国文化产品的平均市场占有率，这说明我

国新媒体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属于

明星产品的视觉艺术品，２００８年前其出口增长率一
直低于国际销售增长率，之后，则不仅一直高于国际

销售增长率，而且增长幅度也在不断上升。这表明

我国视觉艺术类产品的国际销售竞争力正在大幅度

提升。受此影响，我国视觉艺术类产品的国际市场

占有率也一直稳步提高，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７９％大幅
提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１．３８％。从销售增长率来看，两
类产品的销售增长率均高于１０％，这表明它们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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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国不同类别文化产品出口市场情况表 百万美元

产品类别 出口情况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均值

中国出口额 ５０４１ ６２０６ ７５９１ ９３６４ １０７２２ ８９８０ １０６１５ １２８６７ １４６９０ —

出口增长率／％ — ２３．１１ ２２．３２ ２３．３６ １４．５０ －１６．２５ １８．２１ ２１．２２ １４．１７ １５．０８
手工

艺品
世界出口额 ２４０３１ ２５８７８ ２７９３１ ２７２７８ ３０２３６ ２６６２９ ３０４２９ ３５７３２ ３４３３９ —

市场占有率／％ ２０．９８ ２３．９８ ２７．１８ ３４．３３ ３５．４６ ３３．７２ ３４．８８ ３６．０１ ４２．７８ ３２．１５
销售增长率／％ — ７．６９ ７．９３ －２．３４ １０．８４ －１１．９３ １４．２７ １７．４３ －３．９０ ５．００
中国出口额 １６３ １３５ １２２ １２５８ １２９４ １２０２ １２１２ １４０５ １４７３ —

出口增长率／％ — －１７．１８ －９．６３ ９３１．１５ ２．８６ －７．１１ ０．８３ １５．９２ ４．８４ １１５．２１
影视

作品
世界出口额 １３９６３ １５５０２ １５２６３ ３６８６７ ３８２９４ ３４８７２ ３５４０７ ３６１４９ ３２０５４ —

市场占有率／％ １．１７ ０．８７ ０．８０ ３．４１ ３．３８ ３．４５ ３．４２ ３．８９ ４．６０ ２．７８
销售增长率／％ — １１．０２ －１．５４ １４１．５４ ３．８７ －８．９４ １．５３ ２．１０ －１１．３３１７．２８
中国出口额 ３２６３９ ３９７０４ ４３３２５ ４９５７８ ５６０６３ ５２２６５ ７０９５３ ９２９９１ １０５４６８ —

出口增长率／％ — ２１．６５ ９．１２ １４．４３ １３．０８ －６．７７ ３５．７６ ３１．０６ １３．４２ １６．４７
设计 世界出口额 １５０４１５ １６８５６０ １８３７６９ １８９１９９ ２２１０２６ ２０７６０５ ２３８８８１ ２９８２２５ ２８４８８８ —

市场占有率／％ ２１．７０ ２３．５５ ２３．５８ ２６．２０ ２５．３６ ２５．１８ ２９．７０ ３１．１８ ３７．０２ ２７．０５
销售增长率／％ — １２．０６ ９．０２ ２．９５ １６．８２ －６．０７ １５．０７ ２４．８４ －４．４７ ８．７８
中国出口额 ２９０２ ３９４７ ５１７２ １０９４４ １４７５２ １０４５７ １０３０２ １０４４６ １３０６３ —

出口增长率／％ — ３６．０１ ３１．０４ １１１．６０ ３４．８０ －２９．１１ －１．４８ １．４０ ２５．０５ ２６．１６
新媒体 世界出口额 １０１８９ １２５８２ １６０５６ ３５８２７ ４６６３１ ４０１９１ ４０３５７ ４０３９２ ４０８７３ —

市场占有率／％ ２８．４８ ３１．３７ ３２．２１ ３０．５５ ３１．６４ ２６．０２ ２５．５３ ２５．８６ ３１．９６ ２９．２９
销售增长率／％ — ２３．４９ ２７．６１ １２３．１４ ３０．１６ －１３．８１ ０．４１ ０．０９ １．１９ ２４．０４
中国出口额 ６９９ ８０５ ８６９ １０８３ １３２１ １０８１ １２９１ １４３６ １５３０ —

出口增长率／％ — １５．１６ ７．９５ ２４．６３ ２１．９８ －１８．１７ １９．４３ １１．２３ ６．５５ １１．１０
表演

艺术
世界出口额 ３４１７ ３５８２ ３７２６ ４０２９ ４５４９ ３９１７ ４６２１ ５１８９ ５０５２ —

市场占有率／％ ２０．４６ ２２．４７ ２３．３２ ２６．８８ ２９．０４ ２７．６０ ２７．９４ ２７．６７ ３０．２９ ２６．１８
销售增长率／％ — ４．８３ ４．０２ ８．１３ １２．９１ －１３．８９ １７．９７ １２．２９ －２．６４ ５．４５
中国出口额 ８５３ １０３１ １４５１ ２０４４ ２４２１ ２１２６ ２３９１ ２６６１ ２９３３ —

出口增长率／％ — ２０．８７ ４０．７４ ４０．８７ １８．４４ －１２．１９ １２．４６ １１．２９ １０．２２ １７．８４
出版物 世界出口额 ３７２２９ ３９３４７ ４１３６９ ４３４９２ ４７４９９ ３９６４１ ４０１７５ ４２８９７ ３８２６０ —

市场占有率／％ ２．２９ ２．６２ ３．５１ ４．７０ ５．１０ ５．３６ ５．９５ ６．２０ ７．６７ ４．８２
销售增长率／％ — ５．６９ ５．１４ ５．１３ ９．２１ －１６．５４ １．３５ ６．７８ －１０．８１ ０．７４
中国出口额 ２７５９ ３０２２ ３３６８ ３３６１ ３７１５ ３６０５ ５０１１ ７２２６ １２０２５ —

出口增长率／％ — ９．５３ １１．４５ －０．２１ １０．５３ －２．９６ ３９．００ ４４．２０ ６６．４１ ２２．２４
视觉

艺术品
世界出口额 １９８０４ ２２０６６ ２４９９４ ２７７３１ ２９０５０ ２２４５２ ２６４５４ ３１２３０ ３８３２５ —

市场占有率／％ １３．９３ １３．７ １３．４８ １２．１２ １２．７９ １６．０６ １８．９４ ２３．１４ ３１．３８ １７．２８
销售增长率／％ — １１．４２ １３．２７ １０．９５ ４．７６ －１５．１３ １７．８２ １８．０５ ２２．７２ １０．４８

　　注：表中数据系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口还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我国影视作品位于波士顿矩阵模型第Ⅱ象限，
属于问题类产品。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受国际影视作品
市场整体发展影响，我国影视作品出口增长率波动

幅度很大，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出现连续负增长，但是
２００７年又爆发式增长了１０倍。受其影响，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我国影视作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达到
１１５２１％，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在小幅度波动中逐渐
提升。可见，我国影视作品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

就销售增长率来看，影视作品的销售增长率高于

１０％，这表明其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

我国出版物位于波士顿矩阵模型第Ⅲ象限，属
于瘦狗类产品。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出版物的国际
销售增长率均低于１０％，平均销售增长率不到１％，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均出现了负增长。可见，随着信
息化的发展，传统出版物的出口销售已经被挤占，呈

现衰退之势。但是，我国的出版物出口仍以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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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发展，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平均出口增长率为
１７８４％。受大的销售环境的影响，我国出版物的出
口增长幅度２００８年后虽逐年回落，但仍高于国际销
售增长速度。我国出版物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逐步提

高，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２９％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６７％，
这表明我国出版物的国际销售竞争力在逐步提升。

图２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波士顿矩阵模型

我国的手工艺品、设计和表演艺术位于波士顿

矩阵模型第Ⅳ象限，属于现金牛类产品。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基本都高于该类
产品的国际销售增长率，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

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０％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０％以上。这
说明我国手工艺品、设计和表演艺术三类产品的国

际销售竞争力在逐年稳步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设

计产品一直在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

每年出口额占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７０％左右。
这主要是因为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含有设计元素的产

品的所有价值都计算在内，如时尚品、珠宝、玩具等，

造成所统计的设计产品的出口额被虚增。只是，我

国很多包含设计元素的产品是加工贸易，处于价值

链中的制造环节，附加值相对较低。手工业品也存

在类似情形，因此我国的设计和手工艺品的竞争力

主要源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销售增长率来

看，这三类产品的世界出口增长率虽均低于１０％，
但已经进入出口市场发展的成熟阶段。

综上可见，我国七大类文化产品的国际销售竞

争力均呈现提升态势，但不同类别文化产品的出口

竞争力存在差异：在国际销售上，我国的新媒体、表

演艺术、设计和手工艺品的竞争力相对较强，而出版

物、影视作品和视觉艺术品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因

此，我国应当根据各类文化产品的市场发展趋势，针

对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

　　三、发展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

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整体竞
争力较强，但不同类别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存在差

异。结合各类文化产品的国际出口销售发展趋势，

本文就发展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提出如下对策

建议。

１．明星类产品———不断创新，强化竞争优势
我国新媒体和视觉艺术属于明星类产品，具有

较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增长率，即不仅有着

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还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对于

这两类产品，需要以长远利益为目标，继续加大投

资，通过产品创新和销售创新来提升其市场占有率，

强化其竞争优势。一是要通过税收优惠、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等优化外部环境的措施，提升新媒体产品

生产企业的内容创新能力和积极性，因为内容不仅

是文化产品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新媒体和视觉艺术

产业持续发展的源头。现代新媒体和其他文化产品

一样，是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意产品。二是要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制定相关的激励措施，以激发企业的积

极性，鼓励原创。三是要培育新媒体和视觉艺术文

化产业集群，通过竞争与合作不断刺激新产品的出

现。四是提高企业国际市场营销能力，企业要努力

识别国际细分销售，寻找合适的、潜在的国家或者地

区市场，扩大出口市场范围，同时要通过制定良好的

市场营销策略，加强市场宣传并完善售后服务，通过

强大的品牌和积极的世界形象进一步提高新媒体产

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２．问题类产品———加大投资，创造竞争优势
我国的影视作品属于问题类产品，虽然有着良

好的发展前景，但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呈现的只是波

动式小幅增长。可见，我国影视作品在国际出口市

场上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出口竞争力增长乏力。

因此，对于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问题类产品，企业应

通过重点投资，创造竞争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促

使其转变为明星产品。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差异化

战略思想，我国影视媒介应当采用“中国题材，国际

化表达”的方式，将我国文化题材与世界元素进行

糅合，以特色内容和国际化形式来迎合国际市场消

费者的需求偏好，打造强势的中国影视品牌。在此

基础上，借强势影视品牌之势扩展文化衍生品，走多

元化发展之路。应借鉴迪斯尼等西方优秀文化企业

的成功经验，通过强大的影视媒介品牌，吸引消费者

购买玩具、衣服等衍生产品，提高影视产品的盈利能

力。此外，我国影视作品企业应加大市场研究，注重

出口对象国的选择和营销渠道的优化。根据文化消

费的亲近性特征，我国影视作品应首先选择那些深

受儒家文化侵染、对我国文化高度认同的国家，如朝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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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韩国、越南等，然后，再逐步拓展其他文化亲近性

市场，如伊斯兰文化国家市场等，进而辐射到全球市

场。从营销渠道上看，不仅应积极举办和参加海外

影视节目展会活动，还应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生

动展示我国的影视媒介产品，提高其在目标市场国

的覆盖率。

政府除了应加强对我国影视作品企业的知识产

权保护外，更重要的是加大投资，开展国家营销。美

国好莱坞大片能够风靡全球，不仅在于它的科技含

量高、营销审时度势，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重视与

支持。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甚至充当

海外商业谈判代表等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向海外推

销电影、电视节目等影视媒介产品。此外，美国政府

还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条约的缔结，加强对美

国影视产品的保护。韩剧在许多国家的盛行，主要

得益于韩国政府提出的“文化立国”发展战略和实

施的一系列措施。［１２］我国政府应借鉴美国、韩国等

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我国影视作品

走出去。

３．瘦狗类产品———转型升级，重获竞争优势
出版物属于瘦狗类产品，销售增长率低，市场占

有率也不高。受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传统出版物

的市场正经受严峻挑战。尽管我国出版物的出口增

长率高于世界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率，其国际市场占

有率也在缓慢提高，但是，出版物出口额的增幅则呈

现下降趋势。对于受到电子技术影响而处于衰退期

的出版物，由于其在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和价值理念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加

快转型升级，使其重获竞争优势。首先，政府应加大

扶持力度，鼓励出版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融合，促

进我国数字出版物的发展。数字出版物具有储存量

大、携带方便等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由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不断

提高，出版物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因此，出版物要依

托数字化技术，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偏好改变其出

版形态，开发适销对路、能够赢得国际市场的产品。

其次，应注重内容创新和营销创新，提高市场竞争

力。由于文化差异，国内畅销的出版物在国外未必

能赢得市场，因此，从出版物的选题策划、内容撰写

到语言文字都应当根据目标国或地区进行本土化创

新，开发适销对路的出版物。在营销创新方面，我国

出版物要特别注意国际渠道的重建与优化，加强出

版渠道的国际间合作，着力加强合作出版、版权贸

易，借助跨国出版集团的发达渠道分销自己的出版

物。同时，应加强电子商务渠道建设，提高现代化网

络渠道的营销水平。

４．现金牛类产品———整合产业链，保持竞争
优势

我国手工艺品、设计和表演艺术均是现金牛类

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出口市场已经进入成

熟发展阶段。我国的手工艺品和设计之所以表现出

很强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主要原因在于其所

包含的地毯、节庆用品、纸制品、时装、玩具等都是劳

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较低，其创意资源往往是借

助劳动力成本的显著优势才得以发挥出来而实现其

国际竞争力的。因此，在我国手工艺品和设计出口

过程中，要借助于我国要素禀赋的变化，着力整合我

国的要素禀赋与创意资源，保持其国际竞争优势。

此外，手工艺品和设计产品的销售往往发生在旅游

景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未来市场对我国传统手工

艺品和设计产品的需求将呈现增长态势，因此我国

相关文化企业和民间组织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手

工艺品和设计产品浓厚的地域文化优势，定期举办

一些产品节、产品展销会等，不断扩大手工艺品和设

计产品的知名度。同时，政府也要高度重视手工艺

品和设计产品的发展，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与手工

艺品和设计产品出口潜力的基础上，加大对文化企

业和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

对于表演艺术，我国应当注重积极打造世界知

名品牌。由于表演艺术增长率较低，政府应当合理

引导文化企业开阔视野，树立品牌意识，借鉴日本的

品牌战略［１３］，建立国际知名的自主演艺品牌。对于

表演艺术来说，品牌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往往

是伴随品牌的输出而走向世界的。美国百老汇音乐

剧之所以能赢得全世界的众多观众，在世界舞台上

被广泛接受，与其积极打造的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知

名品牌密不可分。此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

的数据，目前我国的表演艺术主要出口到美国、英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据主要份额。据

此，应鼓励我国演出团体加盟海外有实力的演出协

会，如美国艺术表演主办者协会、美国中西部艺术联

盟等，以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网络。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波士顿矩阵模型对我国七类文化产品

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文

化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上较强，但不同类别文化产

（下转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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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区位嫡指数对我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区域
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和区域间不同文化行业不平衡的状态。通过对影响我国整体文化产业集聚

之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包容性成为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文化资源

禀赋、政策效应并不是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此外，区位因素、缄默知识外

溢和本地市场效应也会对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产生一定影响。为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差

异，促进各地区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首先，各地区应加大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其次，应

尽快落实中西部地区人才优先引进战略，提高其福利标准，促进中西部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再次，应

减少对文化产业的行政干预，赋予文化企业在市场中更多自主权，创造优秀文化创意人才脱颖而出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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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根植性和集群性，这使文
化产业集群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之

一。放眼世界，现代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纽约、伦

敦、罗马、巴黎、洛杉矶等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城市

所在国家的文化产业实践表明：文化产业集聚是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提升文化

企业竞争力、推动一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

中国的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

西部地区低”的明显特征，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

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不平衡呢？目前，已有部分

学者对文化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研

究采用的数据均是２０１１年以前的数据，多是从部分
文化行业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出，缺乏一个

统一的统计口径。

《２０１３年中国文化及文化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是我国继２０１２年出台新版《文化及文化相关产业标

准》后的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文化和文化相关行业

数据的统计年鉴，本文拟基于该年鉴数据，通过对

２０１２年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产业集
聚水平、三类文化行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来具体分

析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现状。考虑到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

从文化资源禀赋、社会包容性、文化产业关联度、文

化市场效应等角度对引起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

的不平衡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

针对性建议。

　　一、我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

现状

　　根据２０１２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标准》，我们将我国文化产业分为文化制造

业、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本文采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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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熵指数对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
产业集聚度和上述三类文化产业集聚度进行测度，

得到如下结论。

１．区域间文化产业集聚存在不平衡
从区域间视角来分析，我国 ３１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态势。

２０１２年我国部分省市文化产业集聚情况见表１。由
表１可知，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排名前十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在我国东部，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文

化产业集聚度水平最高，分别为 ３．９９８、３．２３１、
３０６５；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排名靠后的１０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除了河北省外，其余９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均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中贵州、云

南、西藏三个省（自治区）的文化集聚度最低，分别

为０２６７、０３５０、０３６１。从区域特征来看，同中西
部地区相比，文化产业集聚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均属

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

较为丰富的文化创意人才、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并

且东部地区服务业相对发达，相关产业政策也较为

完善［１］。从２０１２年从业人员数量看，北京市、上海
市、江苏省和西藏自治区、河南省、四川省的文化从

业人员数量分别为５８．２万人、４７．３７万人、７８．２４万
人和０．９６万人、３９．９７万人、２８．２９万人，占其地区
就业总人口数量的比重分别为 ５．２６％、４．２５％、
１６４％和０．４７５％、０．６４％、０．５７９％。显然，同东部
省市相比，中西部省市的文化从业人员数量占地区

总就业人数的比率过低。

２．区域间不同文化产业集聚存在不平衡
２０１２年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制造

业、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批发与零售业的集聚情况分

别见表２—表４。由这３个表可知，我国文化行业

表１　２０１２年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化产业集聚情况

排名前十的

省（直辖市）

文化产业

集聚度

北京市 ３．９９８
上海市 ３．２３１
广东省 ３．０６５
浙江省 １．７９６
天津市 １．４８８
福建省 １．３５２
江苏省 １．２５１
山东省 ０．８９８
辽宁省 ０．８６２
海南省 ０．７４８

排名靠后的十

个省（自治区）

文化产业

集聚度

青海省 ０．５０４
河南省 ０．４８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４７５
河北省 ０．４４９
四川省 ０．４５０
安徽省 ０．４１８
甘肃省 ０．３７７

西藏自治区 ０．３６１
云南省 ０．３５０
贵州省 ０．２６７

集聚同样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由表２可知，文化制造业集聚方面进入前１０位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广东、江苏、上海、天津

等东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外，江西、湖南也成为我

国文化制造业集聚度较高的省份，其集聚度指数分

别为０．７９３、０．９７５，但同广东省、江苏省等发达省份
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作

为文化集聚度最高的直辖市，其文化制造业集聚度

仅为０．７２６，排在全国第１０位。这一方面是因为这
里面所说的文化制造业不仅包括文化核心产品的生

产，也包括与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如电视机制造、

音响设备制造等；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北京市文化从

业人员结构有一定关系，２０１２年北京市文化制造业
从业人员数量为４８２８２人，仅占北京市文化从业人
员总数的８．２％。我国文化制造业集聚度较低的１０
个省（自治区）仍然以中西部省（自治区）为主，其中

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贵州省在

表２　２０１２年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化制造业集聚情况

文化制造业排名前

十位省（直辖市）

文化制造

业集聚度

广东省 ４．０１９
江苏省 ２．２０５
上海市 １．７４９
福建省 １．７２５
浙江省 １．６５４
山东省 １．０１３
天津市 １．００４
湖南省 ０．９７５
江西省 ０．７９３
北京市 ０．７２６

文化制造业排名

后十位省（自治区）

文化制造

业集聚度

陕西省 ０．１８３
吉林省 ０．１７６
山西省 ０．１２９
黑龙江省 ０．１１６
云南省 ０．０８４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０７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０４５
西藏自治区 ０．０４４
贵州省 ０．０３９
甘肃省 ０．０３２

表３　２０１２年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化服务业集聚情况

文化服务业排名

前十位省（直辖市）

文化服务

业集聚度

北京市 １４．３７６
上海市 ９．６１８
江苏省 １．７１１
广东省 １．５６４
浙江省 １．５４５
辽宁省 １．２８６
陕西省 ０．８４６
重庆市 ０．７６１
天津市 ０．７１８
海南省 ０．６７６

文化服务业排名后

十位省（自治区）

文化服务

业集聚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３１４
四川省 ０．３０９
江西省 ０．３０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２７８
贵州省 ０．２５８
山西省 ０．２１３
黑龙江省 ０．１７３
青海省 ０．１４４
甘肃省 ０．１３０

西藏自治区 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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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２年中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化批发与零售业集聚情况

文化批发与零

售业排名前十

位省（直辖市）

文化批发

与零售业

集聚度

北京市 ７．４１６

上海市 ６．７６９

江苏省 ２．０４６

广东省 １．８１３

浙江省 １．７３２

重庆市 １．１６９

天津市 ０．８８０

山东省 ０．８０２

辽宁省 ０．６９３

湖北省 ０．６７９

文化批发与零

售业排名后十

位省（自治区）

文化批发

与零售业

集聚度

陕西省 ０．４１６

安徽省 ０．３９７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３８７

黑龙江省 ０．３８２

青海省 ０．３１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２８３

吉林省 ０．２７７

贵州省 ０．２５７

甘肃省 ０．２２６

西藏自治区 ０．０９６

文化制造业集聚方面依旧较低，分别为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５、０．０４４、０．０３９，而之前文化集聚度较低的河南
省、河北省均未出现，其文化制造业集聚度分别为

０．４８８、０．４４８［２］。
由表３可知，文化服务业集聚排名在前十位的

省（直辖市）中，除重庆市、陕西省属于西部地区外，

其余的均属于东部地区的省（直辖市），其中北京

市、上海市的文化服务业集聚度较高，分别为

１４３７６、９．６１８，远远高于江苏省、广东省等其他东部
省份。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省的文化制造业集聚度

是我国最低的１０个省（自治区）之一，但在文化服
务业集聚度方面则成了较高的省份。这可能是由陕

西省自身的文化资源特质所决定的，作为历史文化

大省，陕西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得以旅游

资源为依托的文化服务业集群成为陕西省重要的文

化产业集群模式。２０１２年陕西省文化服务业从业
人数为４２８７４人，占地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
比重为２６％，高于文化制造业所占比重。此外，在
文化服务业集聚度最低的１０个省（自治区）中，仍
然以中西部地区省（自治区）为主，其中西藏自治

区、甘肃省、青海省的集聚度最低。

由表４可知，在文化批发与零售业集聚方面集
聚度较高的省（直辖市）仍以东部地区的省（直辖

市）为主，其中北京市、上海市的集聚水平最高，分

别为７．４１６、６．７６９；在文化批发与零售业集聚度较
低的省（直辖市）中，仍然以中西部省（直辖市）为

主，其中贵州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的集聚度较低，

分别为０２５７、０２２６、０．０９６。

　　二、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区域间

还是从不同文化行业内部来看，我国文化产业集聚

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那么，究竟是什么

因素导致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呢？下面我们

将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对影响我国文化产

业集聚的因素进行分析。

１．文化资源禀赋差异
文化资源是指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淀

的，通过文化创造、积累和延续所构建的，能够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对象、环境、条件、智能与创意的文

化要素的综合。基于文化资源的这一定义，文化资

源禀赋是指为本地所具有的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服

务的各种文化要素和文化环境［３］。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源禀赋一定是进入到文化产品的

生产或参与到文化服务提供环节的文化要素，是动

态的。文化资源禀赋可以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资

源、无形的物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智能资源。其中，有

形的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那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历

史文物、遗址与文化景观，以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地区文化特征的饮食、服饰等文化资源，是直接

反映某个地区文化资源特征的重要载体，具有高度

的空间依赖性；无形的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非物

质文化遗产、精神思想资源、艺术审美资源等；文化

智能资源主要是指文化人力资本。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的区位是由外生因素

决定的，即技术差异、自然资源和禀赋差异决定了企

业的空间分布。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地区

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地区之间的生产区位模

式。［４］在国际贸易中，我们通常使用资本与劳动力

之间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资源禀赋。但

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仅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

资源禀赋差异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地域文化特

色与特殊的文化资源将赋予不同地区文化产品或服

务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差异化优势，并随着本地市场

的扩大和文化品牌的建设，形成文化产品生产的比

较优势。文化资源的空间依赖性，使得只有当文化

生产要素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相互结合时，才可能产

生超额的经济收益，形成文化产品的比较优势与专

业化分工，进而吸引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本地聚

集，形成文化产业集聚区。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５］分析
了文化资源的地理分布在文化产业集聚中起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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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Ｃａｍａｇｎｉ等［６］认为文化与艺术资源是文化

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２．本地文化市场效应
Ｋｒｕｇｍａｎ［７］指出，在一个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

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

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此谓“本地市场效应”。作为

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一个拥有较大市场的地区将会吸

引更多的企业，加强该地区的空间集聚力。Ｂａｌｄ
ｗｉｎ［８］指出，虽然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有很多，但无论
是在哪种机制下，均会不同程度地出现本地市场效应

或放大效应。换句话说，本地区需求的一个细微变化

都将扩大并引起更大比例的产业再定位。

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产品供给日益丰富的现代

经济社会，人们的消费早已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转

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对于一个人均收入较高、人

口密集、知识文化与技术水平发达的地区来说，其消

费者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往往较高，会导致该

地区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相应上升，从而吸引更

多的文化企业向该地区集聚，产生更大的本地市场效

应。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３
年中国文化消费指数》，２０１３年我国文化消费能力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为上海市、江苏省和北京市，其文化

产业集聚度均较高且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这充分说明

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进当地消费者的文化消

费能力，而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本地文

化市场需求，吸引大量的文化企业集聚到此，使得本

地文化市场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

３．缄默知识溢出效应
根据Ｊａｃｏｂｓ［９］的外部性理论，一个地区的产业

结构多样化程度越高，该地区知识溢出的外部效应

就越强。这是因为不同产业间企业的差异性和互补

性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促进了新技术、新思想

在企业间的传递。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看，经济活

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促进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和集

聚会呈现出内生互动关系，并且知识溢出会影响集

聚动态。知识溢出的空间粘性特征，使得经济活动

中地理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知识溢出效应的

存在会导致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而企业的空间集

聚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主体之间的知识与思想交流的

可能性，会降低企业的科学发现与商业化成本，进一

步促进企业的空间集聚与创新。

与一般产业不同，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内容，以思

想、技能与创意为主要的投入要素，对独有的、有价

值的、多样性的、创意性的知识投入具有高度的依赖

性。因此，知识溢出效应对于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

具有重要的作用。１９５８年 Ｐｏｌｎａｙ在《个人知识》一
书中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其中显性

知识是指那些客观的信息，可以借助语言、书籍等编

码方式进行传播，被人学习；而缄默知识是指无法用

语言或其他形式清楚地表达，存在于个人头脑中、存

在于特定环境中、难以正规化、难以沟通的知识，嵌

入在知识主体的行动及情景之中，是企业创新的关

键。与缄默知识相比，显性知识的外溢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当显性知识（如设计专利、著作

权、版权等）在未得到有效保护时，会存在企业之间

的抄袭与模仿，为了防止侵权问题的发生，文化企业

在集群中会有限地传递其显性知识。因此，文化产

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是指缄默知识的溢出效

应。由于依赖于个体的经验、直觉是嵌入在个体的

行动之中的，缄默知识受特定语境和情景的限制，表

现出高度的空间粘性。这种高度的空间粘性会进一

步使得文化产业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效应具有强烈的

空间局限性。相关文化企业若想获得这种隐形的知

识与创意思想，就必须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进

而产生文化企业空间集聚的需求，促使文化企业的

空间集聚。文化企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使企业间面对

面的交流与学习成为现实，促进创意思想、技术、经

验的交流与分享，而且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

网络，为集群内企业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环境，提升

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与集体效率，进一步吸引更

多优秀的文化企业聚集在此。

４．社会文化因素———包容性
Ｆｌｏｒｉｄａ［１０］用３Ｔ理论解释城市创意性人才的集

聚，认为技术、人才与包容性是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集

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包容性是一个涵盖范围最广的

要素，对一个城市的氛围会产生重要影响。更为重要

的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出生率，对创意性

人才的吸引也是促进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

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会降低城市进入门槛，这里所说

的进入门槛包括对非本地市民与城市思想的开放程

度。较低的准入门槛将会吸引更多的文化创意性人

才集聚，促进城市的发展。除了可以吸引文化创意性

人才聚集外，一个相对包容、多元化的环境还可以为

文化创意性人才提供交流与分享的空间，产生缄默知

识外溢性效应，推动城市技术的创新。

５．政府的政策支持
近些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各地方政府

为了推动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纷纷出台相关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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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创办文化产业园区、为本地文化企业实行免

税或减税的政策。创办文化产业园区、组建各种形

式的动漫影视娱乐基地，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文化

产业集聚的重要途径。例如，地方政府为获得进入

园区内或基地内的文化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同时这些企业在土地租金支付方面也可

享有一定的优惠待遇。这些政策措施将进一步吸引

文化企业向本地区的集聚。

　　三、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

因素的实证检验

　　１．模型设定及变量解释

ＬＱｉｊ＝α１β
ｌ∑
ｌ
Ａｌｉ＋η

ｌ∑
ｌ
Ｃｌｉ＋εｉ

其中，βｌ∑
ｌ
Ａｌｉ＝β

ｌ（Ｅｎｄｉ＋ｐｏｌｉ＋ｔｏｌｉ），η
ｌ∑
ｌ
Ｃｌｉ

＝ηｌ（ｋｎｏ＋ｍａｒ＋ｄｕｍ）。我们将基于区位熵指数，
构建一个反映地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差异的指数

ＬＱｉｊ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影响中国区域间文化

产业集聚不平衡的关键因素。ＬＱｉｊ＝ｌｑｉｊ／ｌｑ，反映了
各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度的差异，其中ｌｑｉｊ为区位熵

指数，ｌｑ为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区
位熵水平。区位熵指数反映了一个地区内某产业的

集聚程度在一个国家的相对水平，它排除了区域的

规模差异因素，准确地显示出一个地区中地理要素

的空间分布，真正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产业分布水

平及该区域的优势产业。具体公式如下：

ｌｑｉｊ＝（Ｅｉｊ／∑
ｊ
Ｅｉｊ）／（∑

ｉ
Ｅｉｊ／∑

ｉ
∑
ｊ
Ｅｉｊ），其中，

Ｅｉｊ代表地区ｉ在产业ｊ上的就业人口。
在解释变量方面，Ａｉ反映了影响地区文化产业

集聚差异性的因素，具体解释如下：

Ｅｎｄ（文化资源禀赋）：Ｅｎｄ＝Ａｉ／Ｍｉ，其中 Ａｉ代
表全国各地区博物馆文物藏品数，Ｍｉ代表各地区的

市场范围，本文将采用各地区总人口数表示。

Ｔｏｌ（包容程度）：我们将选取 Ｔｏｌｉ＝Ｆｂｉ／Ｌｉ的指
标测算地区的包容性，其中 Ｆｂｉ表示某地区外来人
口数量，Ｌｉ表示该地区人口总数。

ｐｏｌ（政策效果）：我们将选取各地区地方财政文
化体育与传媒总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来衡量各地

区的文化政策支持效果。

此外，考虑到其他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差异性的

因素，但由于本文选取样本数量较少，难以避免由于

共线性所造成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因此，本文仅选取

几个已达成共识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解

释如下：

ｍａｒ（文化市场效应）：选取各地区城镇居民家
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重来衡量

各地区的文化市场效应。

ｋｎｏ（知识溢出效应）：Ｊａｆｆｅ等认为如果被批准
的专利数量越多，则可认为该地区知识外溢的效果

就越多。Ｊａｆｆｅ选用专利数目，以各州为单位，所以，
我们选取各地区被批准的专利数量来代表各地区的

知识溢出效应。

ｄｕｍ（区位虚拟变量）：本文将中国３１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考查不

同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的差异，ｄｕｍ＝１表示该省（直
辖市）为东部地区；ｄｕｍ＝０表示该省（自治区）为中
西部地区。

２．实证结果
首先，为消除异方差，本文对模型中变量全部取

对数，利用Ｓｔａｔａ１１软件采用稳健性ＯＬＳ回归方法对
影响中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性的关键因素进行逐

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中国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性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模型⑤

ＩｎＥｎｄ
０．２９６０１１７
（０．１８９９９１８）

０．０６５９２１９
（０．０８９１３８９）

０．０５４８６１５
（０．０８５９３２９）

０．０８６９２２６
（０．０６８１０２５）

０．０９２８６８４
（０．０６４９２４４）

ＩｎＴｏｌ ０．５４５６０８９

（０．０８１３２５）
０．５２２６９４９

（０．６８４６２３）
０．４８０８５６７

（０．１１７７９９）
０．３５０２９９５

（０．０７８１７２７）

Ｉｎｐｏｌ
０．３３８０４７１
（０．０９０２０１）

－０．０１６９８３２
（０．０６２７４３４）

－０．０６７８９１
（０．１０８１４７６）

Ｉｎｋｎｏ ０．１７２１２９

（０．０４４７３８８）
０．１０２３７６８

（０．０５９９９１４）

Ｉｎｍａｒ ０．３６５０４０９

（０．１８３２１４）

ｄｕｍ ０．２５３６７２５

（０．１１９７１４１）
Ｒ２ ０．１５１０ ０．６９４１ ０．７７８３ ０．８４８９ ０．８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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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括号中估计系数下面的数据为稳健性标准误差；２．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ｐ＜０．０１。
　　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作单独回归（模型①）
还是加入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模型④⑤），文化资
源禀赋（ＩｎＥｎｄ）对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性影响均
不显著，如在模型①⑤中，文化资源禀赋ｔ值分别为
１．５６、１．４３，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社会包容性方
面，模型②③④⑤中社会包容性 Ｉｎｔｏｌ对文化产业
集聚的不平衡性呈现正向的显著影响。其中，模型

②③的系数分别为０．５４６０８９、０５２２６９４９，十分接
近，这说明在一个高度包容的大城市中，政策的扶持

不会削弱城市包容性对文化企业集聚的作用。但

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社会包容性的系数略有下降，这

说明随着地区内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文化产品

与服务需求的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文化企业聚

集到该地区，降低社会包容性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

响。同样，对于一个拥有较多高学历、创意性人才的

地区，人才的集聚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地区内缄默

知识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吸引文化产业的集聚，削弱

社会包容性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加剧区域间文

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在政府政策效应方面，模型

③中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Ｉｎｐｏｌ）对文化产
业集聚不平衡性影响呈现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模型④⑤引入控制变量，政府政策效应的解释
变量呈现出不显著特征，这说明随着知识外溢、本地

市场效应的增强，政府的政策扶持效应不再是影响

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此外，在

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⑤中，变量Ｉｎｍａｒ、Ｉｎｋｎｏ对文
化集聚的不平衡性均存在正向显著性影响，其估计

系数分别为０１０２３７６８、０．３６５０４０９。最后，从区
位角度来看，模型⑤中区位虚拟变量 ｄｕｍ对文化产
业集聚不平衡呈现正向的显著特征，且系数为

０２５３６７２５，这说明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东、中西
地区间还存在其他因素，如人口密度、基础设施水平

等，影响着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

上述实证结果反映了下述几个事实。

第一，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不足。无论是东部

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资源禀赋，如

四川的“大熊猫”文化、山东的“孔子”文化，但文化

资源禀赋变量的不显著说明目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

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依旧较弱，文化资源

禀赋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１１］。

第二，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在提升地

区文化产业集聚方面并非十分显著。近些年，在地

方政府文化产业政绩要求和一些学者对文化产业园

区大肆宣传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力推文化产

业园区建设，以此来提升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

然而，文化产业基地、园区的成立应该是民间自发

的，而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政府过度干预反而会由于

行政和人为因素使得一些“跑得慢”的企业成为冠

军，从而严重打击了优秀民营文化企业的积极性。

第三，城市包容性成为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

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个城市具有包容性，该城

市的人口结构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接受外来人

口特别是那些具有高学历、创新精神的人才方面显

得更加积极与主动，可吸引更多文化创意人才的聚

集，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造成不

同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的不平衡。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探讨了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

影响因素，采用区位熵指数分别对地区文化产业集

聚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无论是分行业还是整

体测算，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

平衡，其中，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

区。为此，笔者对影响我国整体文化产业集聚因素

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包容性成为造

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文化

资源禀赋、政策效应并不是造成地区间文化产业集

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此外，区位因素、缄默知识外

溢和本地市场效应也会对文化产业集聚不平衡产生

一定影响。

为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集聚的差异，促进各地

区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笔者提出下述建议。首先，

各地区应加大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力度，特别

是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当地文化资源优势，重点

发展以历史文化遗产为特征的文化旅游，大力推进

演出项目、文物开发项目与旅游行业的结合。其次，

应尽快落实中西部地区人才优先引进战略，提高外

部人才引进的福利标准，破解人才瓶颈难突破问题，

促进中西部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再次，政府应减少

对文化产业的行政干预，实现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

导的角色转变，赋予文化企业在市场中更多自主权。

文化产业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文

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竞争力和根本因素。文化创意人

才的缺乏使得我国文化市场中出现了文化创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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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口，更使得那些具有现代产业理念和经营技能

的、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化创意人才尤为缺乏，使得文

化人才的流动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共

享，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难以形成。为此，我国应该

加大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完善文化创意人才激

励机制，拓宽选拔渠道，开辟选聘途径，加大对文化

创意人才的培训与培养力度，创造优秀文化创意人

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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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竞争力有差异。其中，新媒体和视觉艺术是明

星类产品，具有较高的销售竞争力和销售增长率；影

视媒介属于问题产品，销售增长率高，但竞争优势不

明显，市场占有率低；出版物属于瘦狗类产品，受信

息技术影响，销售增长率低，市场占有率也不高；手

工艺品、设计和表演艺术属于现金牛类产品，均具有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市场增长乏力。据此，本文提

出促进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如下发展策略：对于明

星类产品，要不断创新，强化其竞争优势；对于问题

类产品要加大投资，创造其竞争优势；对于瘦狗类产

品要通过转型升级，使其重获竞争优势；对于现金牛

类产品，要通过整合产业链，保持其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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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研究综述
王芳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低水平的发展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创新驱动正在成为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创新驱动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通过对国内外创

新驱动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关于创新驱动的内涵、重要性实施内容及路径的研究主要

从竞争优势、所处位置和路径转换等角度展开的；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驱

动过程、产业选择、路径选择等视角展开，还有部分学者对美、德、日等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国

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未来研究应着力加强创新驱动的政策支持、创新驱动各环节之间的有效关联，

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等。

［关键词］创新驱动；创新环境；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４

　　进入２１世纪，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文化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知识创新、管理

创新、制度创新等不断涌现。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１］。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

运”［２］。可见，在我国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既是形势所迫，也是面向未来的

一项重大举措。当前，创新驱动日益成为学术研究

热点，本文拟对国内外学术界创新驱动的概念、重要

性，实施内容及路径的研究现状作一梳理，旨在为我

国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理论借鉴。

　　一、创新驱动的内涵及重要性研究

１．创新驱动的内涵
创新驱动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

特［３］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国家竞

争力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

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而创新驱动是企业持续保持竞

争优势、增强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原动力，它

是以高技术和新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以增强企

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而驱动经济发展的。

我国学者洪银兴［４］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

度，将创新驱动定义为：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

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

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是创造

新的增长要素。刘志彪［５］从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的

角度指出，创新驱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

创新意味着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

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

创造。

此外，我国还有学者从创新驱动的过程对创新

驱动进行了定义。张银银等［６］认为：创新驱动是一

个系统工程，分为前端驱动阶段、中端驱动阶段和后

端驱动阶段；前端驱动是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中端驱

动是科技成果的转化，后端驱动是直接面向市场。在

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的前提下，三个不同的阶段要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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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复杂多样的创新生态系统。

陈勇星等［７］认为：创新驱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

义的创新驱动是指从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再到驱动

活动、最后到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

过程；狭义的创新驱动仅指创新和驱动两个子过程。

在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先有创新后有驱动，创新是驱

动的前提条件，而驱动是创新的必然结果。

２．创新驱动的重要性
马克教授［８］认为，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

过程中，创新驱动发展处于枢纽环节（见图１），其
既是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的重要目的，又是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

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和培育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还影响市场主体

活力、现代产业体系与开放型经济优势三者之间

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过

程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图１　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图解

张来武［９］认为，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发展水平低，根据迈克尔·波特

的经济发展四个阶段说，中国现在正处于生产要素

驱动与投资驱动并重的发展阶段，走创新驱动发展

之路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刘志

彪［５］认为，要打破对原有的“后发优势”的依赖，转

入“先发优势”的新的发展轨道，在制度创新的保障

下，创新驱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武器。任

保平［１０］认为，我国已经依靠“要素驱动”成功跨越

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现在经济发展要素禀

赋条件（如自然资源、体制转轨、人口、投资、外资和

外贸等）发生了新的变化，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

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的转

型升级、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经济虽已取得了飞速

的发展，但由于原有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新的变

化，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

济的发展，而创新驱动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是适

应新的经济环境的有力保障。

　　二、实施创新驱动的内容研究

洪银兴［４］认为，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技创新，

包括上游环节（科学发现和知识创新）、中游环节

（孵化新技术）和下游环节（采用新技术）。企业是

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技企业家是科技创新的组织者，

创新园区是科技创新的载体，通过产学研平台、创新

人才制度和高效的创新政府，形成创新型经济。张

银银等［６］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将创新驱动

分为前端驱动（传统产业促进知识积累、学习和创

造）、中端驱动（传统产业中的部分传统企业的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的成果转化）和后端驱动（传统产业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整个过程）三个阶

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循环过程：

在传统企业转型的初期，三个驱动阶段可以独立作

用于转型的某个环节或阶段；当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步入正轨时，三个驱动阶段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

继起（见图２）。

图２　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
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

陈勇星等［７］强调要真正实施创新，以驱动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环境系统的影响下整

个创新驱动过程必须依次经过四个环节（见图３）：
集中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开发研究等创新活动；通过各种活动把创新成果商

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在创新驱动作用下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系统对创新过程的四个环节会产生

全方位的影响。赵志耘［１２］从经济增长的短期（需求

端）和长期（供给端）着手进行分析，并指出创新驱动

发展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强

和制度创新。张来武［９］认为，创新驱动要以人为本，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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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先发优势和企业家驱动，关键是要创新改革的形

式，更多地依靠诱导性制度变迁来推进改革。

任保平［１０］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驱动

不是单一方面的创新，而是一种综合创新：以产业创

新形成新型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形成完备的技术

创新体系；以产品创新形成新市场和经济增长点；以

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保障；以战略创

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协同创新体系；以管理

创新提升各类创新绩效；以文化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肖文圣［１１］提出，创新驱动既需要科技

创新方面的“硬创新”，也需要国家制度创新方面的

“软创新”，创新机制、创新市场、创新体制、创新政

策等方面的“软创新”能够为“硬创新”提供保障和

激励。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新的经济环境中，

创新驱动是一种涉及多方面的综合性创新，这种创

新以科技创新为实质，以人、财、物等作为创新的基

础资源，通过企业、制度、政府间相互协同作用，驱动

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实施创新驱动的路径研究

马克［８］认为，传统路径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是线

性的、被动的，而新型路径下的创新驱动发展已经发

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多类型创新到创新效益模经发

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多类型创新到创新效益模拟，创

新政策和创新方向及时地调整、再创新，以及再创新

效益模拟，再到经济高级发展的网络路径（见图４）。
要实现由传统路径向新型路径的转换，需要四个方

面的突破，即创新文化建设、创新理论研究、创新体

系建设、创新制度建设方面的突破。

陈曦［１３］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是：在创新驱动基本格局中，确立以政府为主导、企

业为主体，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

为创新源的创新主体系统，并明确各自的职责，运用

多种创新方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各个主体协同合

作，共同搭建出产业集群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创新平

台和科技创新投融资平台，提供明确具体的物质载

体和有力支撑，进而科学驾驭驱动机制，保障平台正

常运行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夏天［１４］认为，创

新驱动要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同时政府要出台一系

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抓好实体经济，在扎实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与创新相关的金融制度，抓好虚拟经

济，防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吴锋刚等［１５］

认为，实施创新驱动的路径应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

条件和发展环境来选择创新驱动进入战略。从短期

来看，可采取创新聚焦策略来突破创新系统的瓶颈，

并带动创新其他阶段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创新阶段

依次突破发展瓶颈后，可通过更加开放的网络系统

来驱动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创新系统的升级。

此外，我国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国外已经成功实施

创新驱动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以寻找有效实施创新驱

动的路径。周松兰等［１６］以ＬＥＤ为例对中日韩战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力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与日韩的

差距集中表现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差距，其实质是创

新驱动力生态系统自主创新能力的差距。要想跨越

这一差距，就要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赶

超准备阶段，可高起点引进有高技术溢出的外资和技

术，积极学习、模仿和开放创新；在接近赶超阶段，可

支持原始创新，促进“官产学研用”相结合，为自主创

新提供政策支持。陈强等［１７－１９］对英国、德国和美国

图３　创新驱动过程模型及其机理

图４　创新驱动发展基本路径比较图解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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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分别进行了探索，并结合我国

的实际情况，提出创新驱动应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核心，应建立完善的创新政策环境，构建创新生态系

统（创新驱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紧密联系创新

各个环节，把知识和高技术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资源，

加大创新要素投入，打造产业“先发优势”，以新兴

产业发展引领转型创新，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均衡发

展，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国际科技合作策略。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新驱动的路径进行

了研究，综合来看，创新驱动的路径是一个螺旋上升

的过程：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在创新生态环境中，使

创新各个环节协同作用，通过“创新—创新措施调

整—再创新—创新措施再调整”的循环上升过程，

促进创新系统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创新驱动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处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关键时期，众多专家和学者对创

新驱动的路径和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也有学者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已经成功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的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寻求我国

创新驱动的路径和所具有的特征因素。在此研究基

础上，我国要想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还需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是创新驱动的政策支持。政府在创新驱动格

局中占有主导地位，如何优化创新政策环境、政策框

架（如税务政策、知识产权政策、金融政策、法规政

策、服务政策等），对创新驱动进行有效的政策支

持？如何在制定创新政策的过程中既要完善创新驱

动的宏观布局，又要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因时地制定

创新政策？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政府制定创新

驱动的支持政策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是创新驱动各个环节之间的有效关联。目

前，我国创新驱动的各个环节“政产学研用”之间的

联系不够紧密，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加强“政产学

研用”之间的关系，形成各环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是各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各

个地区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创

新驱动的环境也不同，因此在进行创新驱动时不能

一味地去模仿发达国家或城市的成功经验，而应当

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地不同的经济发

展现状，制定不同的创新驱动战略规划，并针对不同

阶段的战略规划适时地调整创新驱动的环境，以确

保创新驱动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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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学发展的整体景观：
边界模糊与内部分化

王慧菊

（铁道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３）

［摘　要］当前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景观，从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关系看，文学创作已不再仅是直接
地从现实世界中获取素材，而是在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文化整体中与世界、生活发生联

系，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边界日渐模糊。文学已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链条的一个环节，既从

文化产业的其他形式中汲取养分，又为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提供创意与内容支持。从文学体裁变

化角度看，表现为小说的一枝独秀、戏剧文学的独立、诗与歌的分化及散文的边缘化等，这说明，分

化和独立已成为当前文学体裁演化的重要特征。对文学而言，这种分化和独立虽意味着文学疆域

的缩小，但就艺术整体而言，这意味着艺术种类的丰富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产业化；文学体裁；跨界

［中图分类号］Ｉ０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５

　　有学者指出，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长篇小说呈现
出经典化写作向市场化写作的历史蜕变。［１］这也反

映了当前中国文学写作的整体变化。在由经典化写

作向市场化写作蜕变的过程中，文学的功能、文学与

文化的关系、文学内部各体裁的分化与发展，均表现

出与过去不同的景观。刘文辉［２］认为在市场经济

大潮中，文学的文学性、教化属性受到了严重冲击；

顾彬［３］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处于衰落危机中，当代中

国文学作家已失去对传统汉语知识的了解与对外语

的驾驭能力；张锋锐［４］认为在新的文化产业大发展

的浪潮中，文学在文化产业链中具有基础地位，文学

发展前景广阔。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文学

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

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缺乏对中国文学的宏观观

照与理性分析，无助于全面地梳理当代中国文学的

发展脉络。为更加理性地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文学

的新变化及其现实意义，本文拟以宏观的、历史的视

角，从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演化及文学体裁

的分化入手，阐述当代中国文学市场化之后所形成

的整体存在状态。

　　一、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边

界日渐模糊，并逐步演化为文化产业链

的一个环节

　　在文学前产业化时代，或者说在文学、艺术的产
业属性未被自觉认识的时代，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

克和沃伦认为，“各种艺术（造型艺术、文学和音乐）

都有自己独特的进化历程，有自已不同的发展速度

与包含各种因素的不同的内在结构……我们必须把

人类文化活动的总和看作包含许多自我进化系列的

完整体系，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

这套标准不必一定与相邻系列的标准相同。艺术史

家包括文学史家与音乐史家的任务，从广义上讲，就

是以各种艺术的独特性质为基础为每种艺术发展出

一套描述性的术语来”［５］（Ｐ１５２）。可见，艺术的独特性

是艺术独立存在的价值基础，是界定艺术类别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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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而美国文学理论家ＭＮ艾布拉姆斯［６］提

出的“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框架

完美地整合了过去的艺术理论，有效地阐释了文学

前产业化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代表着文学前产业

化时代文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相较于１９世纪的
“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７］（Ｐ６）的理论而言，四

要素框架更加开放、更富有包容性，但其实质仍是一

个以作品为中心的、闭合的、强化艺术独立性的理

论。在这种语境中，作家更倾向于直接从现实世界

中获取素材，文学的独特性、独立性及文学与世界的

直接关联既成为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着力维护的核心

价值，又成为评判文学价值的基本标准。

但文学进入产业化时代后，文学理论家精心建

构的以文学价值为核心的理论的阐释力日渐消解，

影视艺术中的“叫好”与“叫座”的矛盾在文学中也

屡见不鲜。１９９０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所引发的
一系列事件，昭示着市场反应与理论判断冲突在中

国文学界的萌发。此后，文学作品在产业机制中获

取的利益与文学理论家的价值判断之间不断呈现出

巨大的落差，理论家与生产者、受众之间的价值冲

突，导致文学批评在当前文学作品面前呈现出“失

语”与“无语”状态。传统文学理论阐释力的下降是

当代文学存在方式变化的显著标志，这不仅意味着

传统文学理论已不能恰如其分地阐述产业时代的文

学存在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已经偏离了传统的

运行轨道。

在文学前产业化时代，文学与美术、音乐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复杂的”［５］（Ｐ１４０）关系固然被意识到

了，但从文化产业和文学整体的视角看，它们之间的

关系松散而缺乏明晰性。与过去的、具有明晰边界

的存在状态相比，当前的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化形式

的边界日渐模糊。这种模糊并不是指我们已经无法

使用传统术语来描述我们见到的艺术现象或把文学

从艺术、文化形式中辨认出来，而是指，由于文学价

值或文学性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文学写作的

向心力被弱化，离心与弥散的倾向被强化，文学的写

作、作品的流变与传播常常蕴含着其他文化、艺术形

式。与过去建立在明晰边界之上的泾渭分明的存在

方式相比，当前的文学与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之间

的跨界操作已成为文学生存的常态，拥有大量受众

的作品会很快转化为游戏、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形

式，与此相应，相当多作家具有多重的身份，如编剧、

导演、赛车手、时尚代言人等。

把文学写作放在文化产业链上，考察其与其他

文化形式、艺术类别的关系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产

业从业者常常持有的论点是：在文化产业链上，文学

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文化创意的基点。张锐锋［４］认

为，文学在文化产业中是被忽视的最重要的基础单

元之一，现代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很重要的资源来自

文学，并从文学的跨业态传播与异变的视角，以影视

业、图书出版业、娱乐业、旅游业、会展业、广告业等

产业为例，阐述了文学在文化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

张抗抗认为，“从世界范围来说，随着现代生活出现

的程式化倾向，原创作品呈现减少的趋势。文学处

于文化产业链的高端地位，一部具有创新因素的文

学作品可以衍生出很多优秀的影视、戏剧和漫画作

品。国家呼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

行等重点文化产业，这对作家的原创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家应当努力使作品成为文化产业链上

取之不尽的‘原材料’”［７］。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

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何建明则认为，“文学

创作和文学出版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文化产业的‘母体’地位，因为一切文化产业离不开

作家的原创作品，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文化素

质，以及文化产业能够真正形成多大的规模和多大

的市场效应，作家们的文学产品常常在其中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的优劣与繁荣与否，直接

关联着我国文化产业振兴的命运”［７］。２０１４年，腾
讯旗下的创世中文网刊登的《网络文学：游戏、影视

成完整产业链》指出，网络文学作品每年给阅读网

站和移动运营商带来的直接收益就接近２０亿元，而
以网络小说为核心的衍生的出版物、游戏、漫画、影

视剧、广告等相关产业的收入高达上百亿元［８］。可

见，这些观点都是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与文化产

业之间的射线式的、单向的关系为视角，以商业数据

为论据，来阐明文学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笔者

认为，这些论述表达的只是作家、批评者和文学产业

从业者的愿望，仅具有部分合理性。

其实，文学在文化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

如此简单，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对文学写作或者创

作具有基础性功能。如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游戏、竞

技、体育、历史、穿越、玄幻等并不遵循传统文学理论

的要求从社会生活中凝练意象，而是直接从游戏、影

视、漫画等的世界架构、形象设定与情节构造方法中

汲取养分，以游戏、影视、漫画等的受众为小说的读

者基础。可见，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也是文学创作

的“资源”或“母体”之一。

因而，从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来看，文学已不再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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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直接地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汲取养分，而是

在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文化整体中与世

界、生活发生联系。文学写作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链

条的一个环节，既从文化产业的其他形式中汲取养

分，又为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提供创意与内容支持。

　　二、小说一枝独秀，其他文学体裁呈

独立、分化、边缘化态势

　　依照通常的文学体裁划分方式，文学一般划分
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类。用文学产业的视角

来观照，诗歌、散文、戏剧在当代中国文学产业中占

据的市场份额明显偏低，小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

局面。

在纸媒市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仅中国大陆地区
作者以纸媒方式正式出版的汉语版本长篇小说就有

１７３６３部［１］，年均１７００余部，其文字数量远远高于
同期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在网络媒体市场，以当

前较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为例，“起点中文网”“纵

横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的原创作品均为小说，诗

歌、散文、戏剧均无作品。虽然“中诗网”“中国网络

诗歌”“诗词在线”等网站均以诗歌为主要传播内

容，并收录散文和戏剧作品，但这些网站并无小说网

站的“免费＋付费”的阅读模式，其线上作品均为免
费，没有进入文学产业化时代。因而，在文学产业化

视角下，网媒文学市场中小说仍占居绝对的优势

地位。

小说的一枝独秀是否意味着其他文学体裁的衰

落呢？当我们仔细考察当前文学写作的流变与分化

时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戏剧文学的独立。时至今日，在接受、观赏

戏剧时，很少有受众意识到其是在欣赏文学，相反，

大多数受众将之视为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的艺术形

式。从高等学校戏剧专业的开设状况来看，设置戏

剧专业的大学很少，戏剧专业也极少出现在文学院

系中。２０１１年３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修
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将戏
剧与影视学增设为第 １３个学科门类———艺术
学———名下的一级学科。［９］这表明，无论是从欣赏

还是从专业设置角度来看，戏剧都已经从文学中独

立出来，在文学市场上几乎找不到戏剧文学的踪影。

二是诗与歌的分化。当前，诗几乎完全演化成

了案头文学，与歌唱、舞蹈几乎绝缘。其实，在文学

的起源阶段，诗乐舞三者不分的状态正是诗歌创作

的黄金时代。回顾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元曲

的嬗变已经验证了诗的某一具体形式与歌唱的分化

意味着诗歌形式的衰落，而在歌唱中则会出现新的

诗歌形式的兴盛。因而，在当前的文化形态中，诗与

歌的分化既意味着旧的诗歌形式的衰落，也意味着

与音乐和歌唱相结合的作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新的

诗歌形式的出现。

三是散文的边缘化。在文学四大体裁形式中，

相对于小说和戏剧，散文篇幅小、叙事性弱；相对于

诗歌，散文与音乐和歌唱之间几乎无任何关系，极难

凭借音乐成为大众文艺传播的宠儿。在这种境遇

下，散文极难在产业语境中分化或独立为新的艺术

形式。在当前文学写作中，散文与小说、戏剧、诗歌

的比较劣势在文化产业化语境中被进一步清晰化，

借鉴小说的写作模式已经成为散文发展的一条出

路，如“新近散文中发展起来的‘纵剖面’结构和全

景叙事，可谓应运而生、正当其时。不过，这些在小

说和戏剧创作中已经运用得花样百出、考究之至的

技法，在散文创作中，着实还是崭新和陌生的。２０１３
年，不少长篇散文仍然显露出在大篇幅内驾驭叙事

的艰难和局促。在现代小说的长篇叙事中早被抛弃

的那种零碎支离、生硬拼接、缺乏有机关联的‘缀

段’式结构，在部分长篇散文的新作里仍被援引为

拉长篇幅、组装段落的法宝”［８］，这种借鉴与仿制无

疑为散文的写作带来了一些新变化，然而，就体裁自

身的发展而言，散文在这种压力下的依附式的新变

化无疑是一种主动边缘化，这也是散文目前的生存

与发展状态。

总之，在文学产业化语境下，小说一枝独秀已成

为文学领域的新常态；戏剧、诗歌表现出的独立、分

化与独立交互等复杂态势，对文学而言，虽意味着其

疆域的缩小，但就艺术整体而言，则意味着艺术种类

的丰富与新的艺术形式的成熟；散文的边缘化虽给

散文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也为散文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远近内外种种有意无意的挤

压带来的不仅是威胁，还有转机。古老的散文，在文

体分蘖、递变和兴替的漫长潮流中历经沧桑。它已

不再年轻，但它还可以抓住时机，奋力生长”［１０］。

　　三、结语

当前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景观，从文学与文化系

统的关系看，文学写作与文化产业链的其他部分之

间形成的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给原本独立的文学

在存在方式与认知上带来了困惑与挑战。从文学体

（下转第１０８页）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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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辛雅敏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２０世纪莎
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

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

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

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

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

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

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关键词］诺斯洛普·弗莱；莎士比亚喜剧；绿色世界理论；程式化；身份同一性；角色功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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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史研究者来说，加拿大学
者诺斯洛普·弗莱（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是一位值得尊敬
的批评家，因为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整个西方文学

传统纳入到了一个以神话原型为基础的、带有结构

主义色彩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但也正是由于

这个体系的复杂性，任何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

其思想的尝试都变得格外困难。莎士比亚在这个错

综复杂的体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而在弗莱漫

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还出版了四部专门讨论莎士比

亚的专著和多篇莎评论文。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几乎

涉及所有的莎剧，但能够让弗莱在莎评史中青史留

名的还是他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１９６５年，弗莱出版了专门讨论莎士比亚喜剧和
传奇剧的《自然的视镜》一书。除此之外，他还在不

同刊物和场合多次讨论并讲授莎士比亚喜剧，这些

成果后来形成了《喜剧的论证》（１９４８）、《莎士比亚
的喜剧神话》（１９５２）、《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人物塑
造》（１９５３）等颇具影响的文章，其中《喜剧的论证》

一文被各种莎评文选多次收录，成为莎评史上的经

典。弗莱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绿色世界理论、角

色功能理论等在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史上影响巨大。

本文拟对弗莱的上述理论进行梳理与介绍，以期达

到深化国内莎士比亚喜剧研究与弗莱研究的目的。

　　一、莎士比亚喜剧的性质与绿色世

界理论

　　１９４８年，弗莱发表了《喜剧的论证》一文，其中
提出的“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的思想奠

定了其在莎评史中尤其是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史中的

地位，此文中关于喜剧的思考后来也体现在其著名

的《批评的解剖》一书中。

在《喜剧的论证》中，弗莱首先讨论了古代新喜

剧的基本模式，指出新喜剧的展开方式是一种喜剧

的俄狄浦斯情境，其主要情节是年轻人在婚姻上对

老年人（往往是父亲）的胜利。这种新喜剧都有一

个主题，那就是最后会形成以各种节庆活动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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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新的“社会一致性”，即得到“喜剧性解决”。

这种喜剧性解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

面，二是社会层面。这一点后来被弗莱用来说明莎

士比亚喜剧的结构，我们会在讨论《自然的视镜》一

书时展开论述。

不同于新喜剧，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

斯托芬的旧喜剧更重视仪式，尤其是仪式化的死而

复生。弗莱认同悲剧包含一种牺牲仪式精神的说

法，认为喜剧也来自同一种仪式，但不同于悲剧的牺

牲仪式，喜剧净化的仪式模式是死亡之后的复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悲剧是不完整的喜剧，喜剧中也

包含了潜在的悲剧。弗莱指出，基督教观念中的悲

剧本来就是一个包含了复活与救赎的大喜剧框架的

一部分，这种喜剧也就是但丁意义上的喜剧［１］（Ｐ１２４）。

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有比较明显的主人公死

而复生的情节，在古希腊新喜剧作家米南德和古罗

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的新喜剧中，也常常能看到帮

助主人公的奴隶受到死亡威胁的情节。可见，“新

喜剧被包含在了旧喜剧中，而旧喜剧则被包含于基

督教的喜剧概念中”［１］（Ｐ１２５）。

但是，弗莱继而指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并非来自

米南德的新喜剧传统，也不是来自阿里斯托芬的旧

喜剧传统，更不是来自但丁的基督教喜剧传统，而是

来自第四种传统。因为在弗莱看来，米南德的新喜

剧与亚里士多德和现实主义相联系，阿里斯托芬的

旧喜剧与柏拉图和辩证法相联系，但丁的“神圣喜

剧”与基督教和阿奎那相联系。第四种传统是由莎

士比亚的前辈剧作家皮尔所建立，而后由英国剧作

家黎里、格林及假面剧作家们所发展，使用的并不是

奇迹剧、道德剧、插剧的主题，而是来自中世纪的罗

曼司和民间故事的主题，是圣乔治剧和哑剧的主题，

它们都属于一种民间仪式传统。对于这种喜剧，

“我们可以称其为绿色世界剧，它的主题是生命对

荒原的胜利，是曾经为神的人类对一年一度的死亡

与复生的模仿”［１］（Ｐ１２５）。

弗莱发现，莎士比亚喜剧中几乎都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正常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由森林、仙境所组成

的绿色世界，如《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温莎的

风流娘儿们》中的温莎林苑，《仲夏夜之梦》中的林

中仙境，以及《冬天的故事》中的波西米亚、西西里

等。《威尼斯商人》中的贝尔蒙特是“绿色世界”的

变种，统治它的是爱的涌动、生命的气息与青春的欢

乐。另外，自《辛白林》之后，这两个世界便融合为

一个世界，比如《暴风雨》就完全发生在绿色世界

中。而莎士比亚的问题喜剧之所以成为问题（莎士

比亚的问题喜剧由 ＦＳＢｏａｓ于１８９６年首次提出，
这个提法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易卜生的现实主义

戏剧的影响。Ｂｏａｓ的讨论包括了《哈姆雷特》，后来
蒂利亚德讨论问题喜剧时也把《哈姆雷特》纳入其

中，但莎学界所公认的问题喜剧一般只包括三部剧

作：《终成眷属》《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报还

一报》。这三部剧作有时又被称为莎士比亚的“问

题喜剧”或“黑喜剧”。许多批评家认为这几部剧作

标志着莎士比亚戏剧兴趣的转移，开始转向悲剧创

作。关于问题喜剧最有影响的研究是１９３１年劳伦
斯（ＷＷ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出版的《莎士比亚的问题喜剧》
一书，蒂利亚德、诺斯罗普·弗莱等人也都有专门讨

论问题喜剧的著作），也正是因为它们缺少绿色世

界的缘故。

总之，弗莱虽然意识到了传奇剧与早期喜剧的

不同，但对此并没有作刻意的区分，只是认为莎士比

亚喜剧是不同于其他喜剧传统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喜

剧，其中的绿色世界使“喜剧性解决”有了夏天战胜

冬天的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莎士比亚喜剧将

新喜剧中的主人公胜利和旧喜剧中仪式化的死而复

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

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

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构建了一个原型批评

的大厦，将包括戏剧在内的大部分西方文学形式纳

入其中。在形式主义阵营中，由于大部分批评家把

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戏剧诗，所以很少进行宏观层面

的戏剧理论建构。关于莎士比亚喜剧，弗莱也提出

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喜剧形式可用两

种方法展开：一种方法是重点突出坑害他人者，另一

种是径直描写后来发现及和好的场景。前一种是喜

剧式嘲弄、讽刺、现实主义手法及世态人情写照的一

般倾向；后一种则是莎士比亚式或其他类型的浪漫

喜剧的倾向”［２］（Ｐ２３８）。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就是后

来弗莱所说的喜剧结构的两个极端，即讽刺与传奇。

莎士比亚喜剧显然更靠近传奇这一端。弗莱把喜

剧、传奇、悲剧、嘲弄和讽刺作品分别划分成了首尾

相连的六个相位，并把莎士比亚喜剧纳入到这个宏

伟体系中，安放在喜剧靠近传奇一端的第四和第五

相位。其中，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属于第四相位，在

这一相位中“我们开始走出经验世界，进入天真和

浪漫的理想世界”［２］（Ｐ２６２）。这一“理想世界”表现在

莎剧中就是上面提到的“绿色世界”。莎士比亚后

期的传奇剧则居于第五相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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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期喜剧和后期传奇剧在弗莱的理论体系中处

于不同的位置，弗莱并未对两者做出明确的辨析，但

他常常将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称为“浪漫喜剧”，而将

传奇剧称为“传奇”），“在此相位时，我们所进入的

世界更为浪漫，较少乌托邦及阿卡狄亚色彩，与其说

具有欢庆气氛，不如说是一片凄恻哀怨”［２］（Ｐ２６５）。也

就是说，这一相位的喜剧又朝着传奇挪动了一步。

不仅如此，“‘传奇剧’不是回避悲剧，而是包含了悲

剧。这种情节的开展似乎不仅仅由‘冬天的故事’

转向春天，而且还由一个混沌的低级世界趋向一个

秩序井然的高级世界”［２］（Ｐ２６５）。

　　二、莎士比亚喜剧的程式化问题

１９６３年，也就是《批评的解剖》一书出版之后的
第六年，弗莱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四次关于莎士比

亚喜剧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构成了１９６５年
出版的《自然的视镜》。在这本书中，弗莱补充和发

展了《喜剧的论证》中的观点，尤其是对莎士比亚传

奇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在此书开篇，弗莱首先区分了两种批评家以及

对应的两种批评：一种是奥德赛式的批评家，对应的

是奥德赛式的批评，其兴趣主要集中在喜剧和传奇；

另一种是伊利亚特式的批评家，对应的是伊利亚特

式的批评，其兴趣集中在悲剧、现实主义和讽刺作

品。弗莱有时称伊利亚特式的批评为道德批评，认

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真实，人物也是一

种生活真实的象征；而且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使人

们更深入地理解非文学经验的核心［３］（Ｐ１３０）。在弗莱

看来，这种批评对于现代作家可能更适用，但忽视了

文学在讲故事时的技巧和结构问题。奥德赛式的批

评家感兴趣的是文学的传统技巧和自给自足的文学

本身，他们关心的是人物的刻画、语言的巧智、故事

的文学价值等。换句话说，他们更关注文学是如何

讲故事的。在体裁上，喜剧、传奇，以及侦探故事与

各种流行小说由于含有大量的文学形式因素，因而

成为这类批评家关注的对象。

弗莱称自己是一个奥德赛式的批评家，更偏爱

喜剧批评。“在性情上，我一直都是一个被喜剧和

传奇所吸引的奥德赛式的批评家。”［３］（Ｐ１３０）比起悲剧

和现实主义作品，文学传统对于喜剧与传奇来说更

加重要，“喜剧与传奇剧中故事本身便是目的，而不

是作为自然的镜子反映自然。其结果是喜剧和传奇

剧有明显的传统化倾向，以至于对它们的严肃的兴

趣也会很快变成对传统本身的兴趣”［３］（Ｐ１３３）。而这

种对传统的兴趣最后导致的是对文学体裁与故事结

构技巧的兴趣。正是由于喜剧和传奇的这种性质，

才使得弗莱能够在不断重复的传统技巧中发现文学

形式和结构的问题。

具体到莎士比亚喜剧，弗莱认为莎翁写剧就是

为了赚钱，所以赢得观众的喜好是其创作的基本前

提。因此，莎士比亚喜剧也同样有不断重复的传统

技巧，比如出海碰上风暴、长相一样的双胞胎、女扮

男装、躲入森林、女主人公的神秘父亲、失踪的统治

者等。如果系统地考察这些技巧，我们就会发现莎

士比亚不过是想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并试图让我们

相信这个故事。而要使故事变得可信，就需要通过

一些修辞手段，而不是通过逻辑上的严谨。因此，弗

莱甚至认为莎剧中随处可见的时代错误是莎翁故意

为之。比如，《约翰王》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愿你成

为法兰西眼中的闪电，因为不等你有时间回去报告，

我就要踏上你们的国土，我的巨炮的雷鸣将要被你

们所听见。”约翰王的时代根本没有火药，怎么会有

巨炮？但弗莱认为，在这里巨炮的意象要远比现实

中有无火药更重要［３］（Ｐ１４０－１４１）。也就是说，莎士比亚

是在塑造典型而不是在处理特殊的历史事件。

应当指出的是，弗莱在这里讲的还是现实主义

与文学传统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尤其是喜剧）

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而是技巧的重复

和程式化的写作。这种观点与早期致力于研究戏剧

和舞台传统的历史主义莎评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如美国历史主义莎评家斯托尔就持这种观点。弗莱

与历史主义莎评家的这种相似性也被一些莎评史家

所注意，《莎评简史》的作者伊斯特曼就曾评论道：

“某种意义上，弗莱就是一个经过人类学复杂化了

的斯托尔。”［４］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弗莱与斯托

尔之间的不同使得两人分别代表了莎士比亚评论的

不同发展阶段。

其一，弗莱认为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

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但悲剧则不像喜剧那么依

赖传统，因此弗莱对传统的强调主要集中在莎士比

亚喜剧。比如，他认为，威尼斯的犹太人夏洛克属于

文学传统，但威尼斯的摩尔人奥瑟罗就更像真人。

这一点与斯托尔的看法是不同的。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弗莱并没有将莎士比

亚戏剧的观众区分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还是现代

观众。“有人向我们证明，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

眼中，《一报还一报》中的伊莎贝拉的行为跟我们现

代人所认为的问题剧是多么不同。但事实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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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还是现代观众，都不会

被允许去思考。他们有权去喜欢或不喜欢此剧，但

只要戏剧行动还在进行，他们就没有权力来对剧中

事件的真实性或这些事件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是否相

符提出疑问。”［３］（Ｐ１３６）这正是弗莱与历史主义莎评家

斯托尔和许金等人的根本区别所在。斯托尔和许金

倡导回到伊丽莎白时代去理解莎士比亚，并认为伊

丽莎白时代的观众眼中的莎士比亚才是真正的莎士

比亚。弗莱超越了这种历史主义，认为由传统组成

的结构因素在文学内部不断循环、重复，至于是伊丽

莎白时代的观众还是现代观众在看戏，并不重要。

从这个角度考虑，作者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对一个戏剧的结构的批评性考察不需要考虑作者

的身份。”［３］（Ｐ１５１）这与斯托尔所强调的作者意图完全

相反。换句话说，“除了戏剧结构以外，莎士比亚并

没有什么思想、价值观念、哲学或任何其他原

则”［３］（Ｐ１５２）。这种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思想才是弗

莱文学批评的基础。而且弗莱还曾指出，“在所有

文学形式中，戏剧这种体裁最少依赖自己的历史语

境”［５］（Ｐ２７１）。因此，历史方法注定是不可行的。在弗

莱看来，戏剧依赖的是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斯托

尔眼中的文学史传统，而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和

结构。

　　三、莎士比亚喜剧的结构问题

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

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认为，结

构问题或形式问题是莎士比亚喜剧的核心问题，

“处理莎士比亚的核心方式只能通过研究戏剧结

构，这包括单一剧本的结构和更大意义上的悲剧与

喜剧的结构性原则。莎士比亚喜剧是一种形式，在

这种 形 式 里 同 样 的 技 巧 被 不 断 地 重 复 使

用”［５］（Ｐ２７１－２７２）。于是，弗莱就花了大量精力来论述

莎士比亚喜剧的结构问题。

在《自然的视镜》一书中，弗莱详细讨论了这种

结构。他指出，莎士比亚喜剧一般从一个最终会被

喜剧行动所克服的反喜剧的社会开始［３］（Ｐ１５０）。这个

社会的组织形式有时以一个荒唐的法律体现出来，

比如《错误的喜剧》与《仲夏夜之梦》；有时则是以一

个暴君的多疑为特征，比如《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

里克和《冬天的故事》中的国王里昂提斯。但有时，

反喜剧的主题虽会以某种情绪的形式出现，但不一

定成为该戏剧的结构性元素，比如《终成眷属》开场

时所有人物都服丧出场，《第十二夜》一开场奥西诺

为爱唉声叹气，而奥利维娅则为哥哥的死而悲伤。

总之，如果把莎士比亚喜剧结构分为三个阶段，从反

喜剧的社会开始就是其中的第一阶段。

莎士比亚喜剧结构的第二阶段可称之为暂时地

失去身份。这种失去身份常常以不会被识别的伪装

的形式出现，而且，最常见的情况是性别身份的丧

失，莎士比亚喜剧中有五部都涉及到女扮男装的性

别变化问题。如《第十二夜》和《错误的喜剧》是以

双胞胎的形式体现失去身份的主题，《辛白林》则是

伊摩琴误认了穿着波塞摩斯衣服的克洛顿的尸身，

《暴风雨》更为复杂，涉及了米兰公爵和那不勒斯王

的合法身份问题。总之，莎士比亚喜剧用来表现这

个阶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与第二阶段相联系，莎士比亚喜剧结构的最后

一个阶段是身份的发现。正如弗莱在《喜剧的论

证》中所指出的，这种发现可以分为社会层面和个

体层面，在莎士比亚喜剧中二者常常兼而有之。个

体层面的身份发现即是人物对自身的重新认识，这

一点多见于气质类的人物，这种人物由于被某一种

性格所控制，会机械地重复某一行为，最后会从这种

气质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在英国剧作家本·琼生

的癖性喜剧中最常见，莎士比亚喜剧中也有，但要复

杂一些。如《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爱的徒劳》中

的那瓦国王腓迪南与他的三个侍臣，还有《无事生

非》中的培尼迪克和贝特丽丝。在《辛白林》《冬天

的故事》与《暴风雨》中，辛白林、里昂提斯、那不勒

斯王等人也有这种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识。

不过，在莎士比亚喜剧中，达到个体身份同一性

最常见的形式是婚姻，在婚姻中两个灵魂合而为一。

这种身份同一性往往伴随着女扮男装的女主人公重

新回归女性身份，它本质上是一种性别身份。弗莱

认为，这种性别身份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刻的神话因

素，朝着身份同一性发展的喜剧动力的核心是一种

性爱冲动，喜剧精神常常由一个能够带来喜剧结局

的爱神厄洛斯式的人物所代表，这个人物自身在性

的方面自给自足，某种意义上既是男性又是女性，不

用在自身之外寻找爱的表达［３］（Ｐ１７８）。《暴风雨》中

的爱丽儿和《仲夏夜之梦》中的迫克的厄洛斯式的

性别模糊、一摸一样的男女双胞胎、女扮男装、死而

复生的女性角色等，都是这种性别身份的体现。

在社会层面，莎士比亚喜剧结尾所达到的同一

性更彻底。莎士比亚喜剧不像新喜剧那样强调一种

年轻人社会对老年人社会的胜利，而是强调一种和

解。而且，“喜剧越是强调和解，剧中被战胜的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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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个体的人物”［３］（Ｐ１８３）。

于是莎氏喜剧的结局往往是一种节庆化的新社会的

形成。

在《自然的视镜》一书最后一章，弗莱借用基督

教的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之前的绿色世界理论，认

为，“像所有同时代的作品一样，莎剧中这种从春到

冬再到春的普通的自然循环处在三种现实的中

间”［３］（Ｐ２１１）。这种位于中间的现实就是人类犯下原

罪之后堕入的物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更高的

现实，即上帝希望人类居住于“自然”之中。按《圣

经》中的说法，这个“自然”就是伊甸园；按古希腊神

话的说法，这个“自然”就是永远丰收的黄金时代。

而在这个世界下面，是混沌或虚无的深渊。

我们不知道弗莱对于奈特的音乐和暴风雨的象

征理论了解多少，但他显然也发现了莎剧中的这两

种象征。在弗莱看来，莎士比亚常常用音乐和女性的

贞洁来象征一个更高的世界，而用暴风雨来象征物理

世界之下的混沌世界。［３］（Ｐ２１４）于是，之前的绿色世界

就被纳入了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原型象征体系。

不仅如此，这个绿色世界在传奇剧中被弗莱改称为

“自然社会”。“森林或绿色世界，是一个自然社会的

象征。‘自然’这个词在这里指的不是人类现在所生

存的物理世界，而是作为理想家园的原初社会，是一

个人类试图回归其中的‘黄金世界’”［３］（Ｐ２１５）。总之，

莎士比亚喜剧表现出了一个宏伟的自然的循环。这

个观点也符合弗莱对戏剧的看法，他认为，戏剧的意

义就在于通过提供一种整体经验，来行使古代仪式

中交感巫术的功能，即连接人类与自然世界。

　　四、莎士比亚喜剧的角色问题

前面已经指出，结构问题是弗莱莎评理论的核

心问题。弗莱认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

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喜剧人物理论，在

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角色功能理论”。１９５２
年，弗莱在波士顿做了一次关于莎士比亚人物的讲

座，讲稿于次年发表在《莎士比亚季刊》，取名为《莎

士比亚喜剧中的人物塑造》，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

点后来也被部分地融入《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我

们从此文开篇的如下一段话［５］（Ｐ２７１）里可以看出这种

角色功能理论的基本主张———

在戏剧中，角色塑造取决于戏剧的功能：角色的

性质由这个角色在剧中的行动所决定；而戏剧的功

能又取决于戏剧的结构：角色在剧中会做这些事，是

因为这部剧有这样的结构……而戏剧的结构又取决

于戏剧的种类：如果这部剧是一个喜剧的话，那么它

的结构就会要求它有一个喜剧性解决和一种随处可

见的喜剧氛围。

在弗莱看来，从阿里斯托芬到萧伯纳，喜剧传统

从未改变，因为大部分的喜剧人物都是固定的类型

人物。古希腊佚名作者留下的《喜剧论纲》将喜剧

人物分为三种，分别是 ａｌａｚｏｎ、ｅｉｒｏｎ、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
ａｌａｚｏｎ的意思是欺骗者、吹牛者、伪君子，ｅｉｒｏｎ的意
思是隐嘲者或自贬者，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的意思则是丑角
或愚人。ｅｉｒｏｎ由于时常揭露 ａｌａｚｏｎ的骗局、谎言而
与ａｌａｚｏｎ形成对比。亚里士多德在这三种人物的基
础上提出过第四种人物，即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意为吝啬鬼或
乡巴佬。由于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能够与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形成对
比，因此，这四种角色便形成了两两对应的两组人

物，ａｌａｚｏｎ对应于 ｅｉｒｏｎ，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则对应于 ａｇｒｏｉ
ｋｏｓ。弗莱正是以古希腊理论家总结的这四种喜剧
类型人物为基础，构建了他的整个角色功能理论，并

将其运用在对莎士比亚喜剧的解读中。

弗莱认为，四种类型人物中的ａｌａｚｏｎ与ｅｉｒｏｎ之
间的对立最重要，因为它能够反映出喜剧的基本结

构，而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与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的对立则只能体现喜
剧氛围。［５］（Ｐ２７２）这一点在古罗马的普劳图斯和泰伦

斯的新喜剧中非常明显，ａｌａｚｏｎ是阻碍年轻主人公
获得爱情的老年人，ｅｉｒｏｎ则是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和
帮助他们的机智的奴隶，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非常

明显，而且这种对立决定了喜剧的结构及走向。莎

士比亚喜剧中也有同样类型的人物，只是其要更复

杂一些。弗莱指出，莎士比亚喜剧中的 ａｌａｚｏｎ角色
有两种，一种是吹牛者或吹牛的士兵，另一种是学究

或怪人。前者如《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修里奥和《暴

风雨》中的斯丹法诺；后者如《爱的徒劳》中的国王

及其周围的人。但总的来说，莎士比亚并不常用学

究类人物。［５］（Ｐ２７２－２７３）莎剧中的 ｅｉｒｏｎ角色和古代喜
剧一样，也是主人公和聪明的仆人，而且和新喜剧一

样，男女主人公在喜剧结构中并不起主要作用，ｅｉｒｏｎ
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聪明的仆人———文艺复兴时

期机智的奴隶常常被被演绎成聪明的仆人。这类角

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往往是计谋的策划者，而这

些计谋最终会将男女主人公带向胜利，并因此决定

喜剧情节的走向。弗莱在这里提到，早期的莎士比

亚曾使用典型的聪明仆人角色，如《错误的喜剧》和

《维洛那二绅士》，但这种角色很快就被莎士比亚所

抛弃，变成了偶尔出现的小丑角色。［５］（Ｐ２７４）

不过弗莱进一步指出，作为计谋的策划者，伊丽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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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中来自中世纪宗教剧的“恶”

角也被莎士比亚所利用。［５］（Ｐ２７４）对戏剧家来说，

“恶”角的好处在于他设计计谋的时候不需要动机，

是纯粹的恶作剧心态。《无事生非》中的唐·约翰

便来自这种“恶”角传统，但最明显的例子是《仲夏

夜之梦》中的迫克和《暴风雨》中的爱丽儿，弗莱对

这两个角色及其背后的戏剧“恶”角传统评价很高：

“因为他本剧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愚蠢的老年人

才收到愚弄，年轻人才获得爱情。而他实际上正是

喜剧精神之所在。”［５］（Ｐ２７４）当然，在弗莱看来，“恶”

角也可以与男女主人公结合，成为ｖｉｃｅｈｅｒｏ或 ｖｉｃｅ
ｈｅｒｏｉｎｅ，前者莎士比亚用得很少，只有《驯悍记》中
的彼特鲁乔与之类似；但后者则是莎士比亚最喜欢

使用的角色之一，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大量女主人公

都是此类角色。

ｅｉｒｏｎ角色中最后还有一类可以称之为隐退的老
者，这类人物常常在喜剧展开时便隐退，在结局时又

会回归。在其他喜剧中，这类人物往往只是一个希望

看到儿女真实行为的普通的父亲角色，但在莎士比亚

那里，这类人物则重要得多。在莎剧中，对喜剧结构

起决定性作用的常常是此类人物，而不是聪明的仆人

或ｖｉｃｅ，比如《仲夏夜之梦》中的迫克和《暴风雨》中的
爱丽儿便都是受命于此类人物———只不过普洛斯彼

罗并没有隐退，而是反转了这种程式，当女主人公和

“恶”角结合并行使喜剧结构构建者的职能的时候，

也常常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有着类似的关系。

至于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和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这组人物，弗莱认
为他们有助于提升喜剧的喜庆氛围，但对情节结构

贡献不大。［５］（Ｐ２７５）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也就是英文中的丑角，
莎士比亚时代的喜剧中有大量此类人物，其主要作

用是插科打诨、娱乐观众。福斯塔夫和托比·培尔

契爵士均与此类人物大有渊源。Ａｇｒｏｉｋｏｓ是吝啬鬼
或乡巴佬，这类人常常是喜剧中的扫兴人物，如《第

十二夜》中的马福里奥，而《终成眷属》中的勃特拉

姆则是此类人物和主人公的结合。弗莱还指出，吝

啬鬼其实还属于 ａｌａｚｏｎ一类，比如《威尼斯商人》中
的夏洛克，《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公爵，《冬天

的故事》中的莱昂特斯和《一报还一报》中的安哲

鲁。而当喜剧氛围变得更轻松的时候，ａｇｒｏｉｋｏｓ就更
倾向于被当做乡巴佬来使用，比如《温莎的风流娘

儿们》中的法官夏禄和斯兰德。［５］（Ｐ２７５－２７６）

总之，在角色塑造方面，莎士比亚在传统的基础

上更加灵活，对此，弗莱总结道：“在角色的塑造上，

正如在别的一切方面，莎士比亚都比同时代的其他

剧作家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人有本质的

不同”［５］（Ｐ２７６）。莎剧中的人物也是与戏剧功能紧密

联系的类型人物，只是莎士比亚使用的时候更富有

变化。“莎士比亚使用的是同一套程式，但使用的

方式却更精致、复杂和难以预测。”［５］（Ｐ２７６）

　　五、结语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里，喜剧由于轻浮和不严肃

而远不如悲剧重要，在莎士比亚喜剧评论领域也是

如此。但是，在２０世纪莎评史中，正是由于弗莱等
人的努力，莎士比亚喜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对于

２０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来说，“弗莱提供
了最重要的动力”［６］（Ｐ２３１）。而当我们放眼整个２０世
纪文学批评的发展时会发现，弗莱不仅超越了历史

主义批评，同时也对形式主义批评进行了改造，他取

消了以往形式主义批评从传统人文批评那里继承而

来的价值判断，对文学研究进行了理论化的尝试。

弗莱的形式主义不再是新批评的那种建立在个别文

学作品基础上的有机整体论，而是将所有的文学创

作描绘成了一个有机宇宙，而喜剧无疑是这个宇宙

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　考　文　献］

［１］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ｅｄｙ［Ｃ］／／Ｈｉｓ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Ｍａｊｏｒ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ｎ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Ｊｏｈｎｓ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Ｂ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４．

［２］　［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Ｍ］．陈慧，袁宪
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Ｎｏｒｔｈｒｏｐ
Ｆｒｙｅ’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４］　ＡｒｔｈｕｒＭＥａｓｔｍａｎ．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ｎＣｒｉｔ
ｉｃｉｓｍ［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３８１．

［５］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ｉａｎｃｏｍｅｄｙ
［Ｊ］．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５３（３）：２７１．

［６］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Ｄａｎｓｏｎ．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
Ｃｏｍｅ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２３１．

·８８·



第１６卷　第３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５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ｎ．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王晗（１９８９—），女，河南省三门峡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８９－０４

多重视域下的悲剧书写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共性探析

王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中国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
纳河右岸》在悲剧书写上有一定的共性。在女性视域下，《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

右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性老人，且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在生态批评视域

下，《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态

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

击，最终逐渐走向没落。在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将民族传统

观念中的“万物有灵”思想行文于作品当中，亦真亦幻地再现了民族的原始文化。在民族视域下，

《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指出了摆脱

民族悲剧的出路———团结、包容。

［关键词］女性主义；生态批评；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额尔古纳河右岸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７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
１９６７年出版的作品《百年孤独》，通过一个家族七代
人的兴衰、荣辱，见证了一个拉美小镇———马孔多百

年的历史，其魔幻色彩、孤独主题与悲剧意蕴引起了

欧美文坛的“一场文学地震”，使拉美文学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该小说于１９８２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国文

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知名女作家迟子建

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最后一
位酋长的女人的自述，讲述了我国东北鄂温克族的

百年历史，以及对民族文化的顽强坚守。该小说曾

荣获２００８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的影响力虽
不及《百年孤独》，但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具有一

定的可比性：两部作品中出现的百岁女性都是民族

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

见证了印第安家族的百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

中的“我”见证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两部作品都

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百年孤独》中所描写

的喧嚣纷乱映射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富足与贫穷，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的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

克人的悲喜、文化则是我国５５个少数民族的缩影，
是以一曲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

悲哀。同时，两部作品都从民族悲剧的角度探讨了

人类命运、人类苦难这些严肃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将《百年孤独》与国内作品

（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进

行相关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的研究，但对《额尔古

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的共性探究还少有学者涉

及。本文拟从女性、生态、魔幻现实主义、民族四重

视域，对两部作品的共性进行探析，以期为多重视域

下的悲剧书写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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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悲歌

《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右

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

性老人，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位

女性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

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不论是有趣还是

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

立、质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１］。两

部作品都以女性的视域，呈现出两个民族盛衰的

历史。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

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倒退历

史”［２］（Ｐ１１０）。妇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作为家族的支柱，马尔克斯笔下的乌尔苏

拉活了１２０岁，是唯一一个家族百年兴衰变化的见
证者，作为一位女性，她承担着家族的使命，面对家

族的衰退，“她那不可战胜的心气成为她在黑暗中

的引导”［３］（Ｐ２８９）。当蚁族来袭乌尔苏拉将要兑现雨

停就死去的承诺时，她仍然充满着对家族没落的担

忧，希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说服家族成员从最小的

房屋整理做起，试图改变家族没落的状态，但最终事

与愿违，随着乌尔苏拉和家族成员的纷纷离去，最终

家族居住的小镇———马孔多———消失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是最后一个酋长

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边缘族群的故

事。可见，“我”是民族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作品开

门见山地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

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４］（Ｐ３）

比起乌尔苏拉，“我”更为直接地成为了民族历史的

叙述者，“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４］（Ｐ５），

“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

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３］（Ｐ２４８）。故事运用追

忆的方式对百年间民族的变迁历史进行了回顾，

“我”成为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其自述是对历史的一

种真实还原。

总之，两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女性都是自己家族、

民族之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乌尔苏拉用她那

女性的直觉守护着马孔多，“每当有人注意到她磕

磕绊绊，不小心撞到她那天使般高举过头的手臂，都

会认为她身体状况堪忧，却未曾料到她其实已经失

明”［５］（Ｐ２８９）。百岁老人原本可安享晚年，但乌尔苏拉

却选择了为家族祷告，“不要让布恩迪亚家的人近

亲结婚，生下猪尾巴的孩子”［３］（Ｐ２９６）。《额尔古纳河

右岸》中的“我”是最后一个坚守民族“营地”的女

人，“虽然营地里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儿也

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

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４］（Ｐ５），“我”怀着对民族

的热爱，守护着民族的希望之火。而在父权制社会

中，女性一直是作为第二性而存在，如果由女性来坚

守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那么这个民族的没落将是必

然的。

　　二、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没落

“生态批评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重申人类的

文明历史，重申人类文明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

传统，重申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生态自然和人类社

会抑或人类的精神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作用。”［５］从生

态批评视域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

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

会生态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两部作品故事

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转为紧

张，原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愈演愈烈，自然生态

和社会生态均无法调和，最终酿成了两部作品生态

视域下的悲剧。

在两部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初始状

态下都是和谐的：自然以人类为伴；人类以自然为

生。《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是一个有２０户人家的
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

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

蛋”［３］（Ｐ１）。《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以驯

鹿为伴，以自然为生，连绵的雪山、清澈的河水和淳

朴的人们映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状

态的突转伴随的是外来秩序对原始秩序的取代，

《百年孤独》中不同政府轮番操纵马孔多，使得原本

种植的绿化树被弄得断枝残叶，工业的发展带来了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伐木工人

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导致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的恶化。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如果发展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显然是不可

取的。马孔多和鄂温克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到紧

张，也对本民族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民族发展

的悲剧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开启的。

如果说自然生态是悲剧结局的外因之一，那么

社会生态则是酿成最终悲剧的内因。“社会生态是

指社会性的人与环境之间构成的生态系统，社会生

态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政治体

制和意识形态。”［６］其中，人际关系是马尔克斯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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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进行社会批判的共同切入点。作为原生态的两

个部落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印第安人接

受了吉卜赛人为马孔多带来的冰块、磁铁、望远镜等

现代文明的产物，鄂温克人也接纳了安达们带来的

现代文明的必需品。可见两个原始部落在走向现代

文明的进程中都是被动的、缓慢的。

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碰撞中，原始文明不

断走向没落，就如《百年孤独》中所描述的布恩迪亚

家族“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

吃掉”［３］（Ｐ３５８），这也象征着印第安原始文明走向了灭

亡。《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这个鄂温克人所生

活的乌力楞，最终只剩下“我”和安草儿，其余人都

下山定居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乡镇。“如果土著人

生活在他们的部落中，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他

们也许就不会遭遇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

突”［４］（Ｐ２５４），“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

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４］（Ｐ２５５）在

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中，原始文明逐渐走向

没落，其没落的背后蕴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悲

剧引人深思。“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

重新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人类存在

的环境性意识，使每个人都将认识到他只是他所栖

居的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现代文明应以宽阔的胸怀去接

纳原始文明，使之与现代文明相互补充与借鉴。

　　三、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的悲剧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运用了魔

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都将民族传统的“万物有灵”

观念行文于作品中，在亦真亦幻中揭示出隐藏在其

背后的悲剧意义。

《百年孤独》以魔幻现实主义立足于世界文坛，

作品“不仅打破了人鬼的界限、主客观的时序，而且

还采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夸张的手法，同时将印第安

人的传统神话与信仰和阿拉伯文学的《一千零一

夜》以及《圣经》中的典故结合在一起，成为魔幻现

实主义的经典”［８］（Ｐ１８），“小说遵循了印第安人的传

统观念，富有一种神奇和神秘的色彩”［８］（Ｐ５８）。《额

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诸多的神奇和神秘，鄂温克

人与印第安人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万物皆

有灵！

根据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万物是有生命的，人

与鬼是可以对话的，生与死是没有严格界限的。《百

年孤独》中多处提到阴曹地府，认为鬼与人一样也会

衰老并再次死亡。“正午之前，阿玛兰妲·布恩迪亚

将在傍晚起程捎带冥信的消息就在马孔多传开，到下

午三点客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箱信件。”［３］（Ｐ２４４）《额

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靠万物而生，也相信

万物有灵：“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

把它还给神灵”［４］（Ｐ４）；“火中有神，所以我们不能往

里面吐痰、洒水，不能朝里面扔那些不干净的东

西”［４］（Ｐ２９）。此外，还相信山神、雷神等。在万物有

灵观念的基础上，就有了与灵魂交流的具有神奇预

知能力的人，“世上有些人与某些事物存在着感应

关系，所以能够感到它们的神秘所在和运动规律，这

便是预感和预示能力的根源”［８］（Ｐ１１７）。《百年孤独》

中的奥雷良诺上校对某些事物的发展是有预感的，

当他三岁的时候，看到厨房的汤锅放在案子上，便惊

慌地告诉妈妈：“要掉下来了”“汤锅本来好好地摆

在桌子中央，但孩子话音刚落，它便像受到某种内在

力量的驱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桌边移动，掉到地上

摔得粉碎”［３］（Ｐ１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等对自己的

死亡也都有预感。同样，《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

满也有着非同寻常的预感和预示能力，不仅可以预

示死亡，还可以成为与神沟通的“半人半神”的媒

介，“神衣”“神帽”“神裙”“神鼓”披上身、“跳神”仪

式举行完之后，可以达到救治死亡或者转嫁死亡的

神奇效果。为了寻找列娜的“乌麦”，尼都萨满“从

黄昏开始跳，一直跳到星星出来，后来他突然倒在地

上。他倒地的一瞬，列娜坐了起来……而尼都萨满

苏醒后告诉母亲，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

个黑暗的世界了”［４］（Ｐ７）。为了帮助马粪包吐出熊

骨，妮浩将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葬送了。妮浩跌下

山谷，被黑桦树拦住，保住性命，却将死亡转嫁给了

自己的儿子。

两部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是对民族

信仰的再现，还原了一个具有神秘色彩却又真实的

现实社会，“万物皆有灵”的民族信仰是一个民族意

识形态的真实反映，“神奇和神秘”更是印第安民族

和鄂温克民族的原始坚守，这种对民族原始状态的

再现，既虚幻又真实，在亦真亦幻中异曲同工地对民

族文化进行了最好的阐释。

　　四、民族视域下的悲剧

《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

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百年孤

独》的布恩迪亚家族成员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陷

入孤独的境地，乌尔苏拉独自对家族的守护无不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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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着孤独的烙印，最终布恩迪亚家族被飓风抹去，从

世人记忆中消失，经受着永久的孤独。“时间的停

止就标志着孤独的开始，反过来说也可以，与世隔绝

就意味着时间的静止。”［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

鄂温克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敬畏和尊重自然，最

终却不得不被现实所吞没，孤独守望着空空的山林

和象征着种族延续的火苗。《百年孤独》不仅见证

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更是拉丁美洲土著生活的

一个缩影，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沧桑岁

月和命运悲歌一样，折射出一个边缘族群的没落，这

样的落寞正是民族悲剧的根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神话给一个民

族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神话的毁灭使文化丧失

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人、教育、风俗、国家都变成抽

象的存在，不可消除的内在的匮乏”［１０］（Ｐ１０９）。当一

个民族的神话不再继续时，其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百年孤独》中的飓风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火

种终结了印第安民族和鄂温克民族的神话，更终结

了两个具有神奇色彩的少数民族，用尼采的话来说

就是“这里站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

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

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１０］（Ｐ１１０）。挖掘民族的

根要从失去的民族神话开始，这也正是马尔克斯和

迟子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旨，民族的悲剧正是

由于对原始文化消失的漠然而引发的。

在两部作品中马尔克斯和迟子建也都试图探寻

民族悲剧的出路。“生命尽管孤寂，时光历史尽管

有时候给人一种无聊的重复感，但是，只要人与人之

间还能相爱，世界就有希望。”［３］（Ｐ１１１）马尔克斯为人

类指出了一条摆脱民族悲剧的途径，即“爱情”“人

道”与“团结”，也许真正的悲剧不是民族的灭亡，而

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只有消除冷漠，才能摆脱悲

剧，走向最终的人道主义道路。迟子建把民族悲剧

的出路寄托于民族自身并指出，“这些少数民族人

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令我

无比动情”［４］（Ｐ２５７）。可见，马尔克斯和迟子建都将摆

脱民族悲剧的出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自身，认

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包容是走出民族悲剧的有效

路径。

　　五、结语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以一位百

岁女性的视角见证了各自民族的兴衰，充当了民族

兴衰的见证者和守护者，唱响了女性视域下的民族

悲歌。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

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最终在自然生态和社

会生态中都逐渐走向了没落。同时，两部作品都采

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为作品注入了神秘的色

彩。两位不同民族的作家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有着

共同的创作倾向，都对原生态民族的悲剧进行了深

入的思考，并为原生态民族探寻到了一条“团结”

“包容”的摆脱民族悲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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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构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机理
樊敏

（上海海洋大学 食品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　要］研究自我构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有助于指导和推进大学毕业生理性就业。通过
对全国１２７８名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进行调研，实证分析自我构念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机理，结果
发现：自我构念及各维度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和回归关系；自我构念各维度是

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子；不同类型的自我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类

型自我的构念维度在就业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据此，从自我构念角度为大学毕业生理性就业提

出如下建议：应充分认识自我构念及其各维度在就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在

投递简历和应聘前应对自我类型与岗位性质和要求之间的契合度有比较准确的认识，聚焦和锁定

真正适合和匹配自我的职位；应充分注意不同自我类型在就业上的差异，意识到过度强调自我的独

特性和以自我为中心都不利于就业；应在努力发挥自我自主性的同时，摆正自我位置，尊敬长辈和

权威人士，妥善处理好自我与他我的关系。

［关键词］自我构念；大学毕业生就业；独立型自我；互依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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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因素历来备受学生本人
及其家庭乃至企业、政府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这一

课题的研究也一直未曾停止过［１－２］。从目前国内外

相关文献来看，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是分别着眼于外因和内因两个层面。对大学毕

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外因层面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

和系统，如教育结构、教育制度、经济环境、就业政策

等［３－４］。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内因层面的研

究，从国内相关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是从人力资本要

素如生理特质、专业能力、社会兼职、在校管理经验、

学习成绩等角度进行分析［５－６］，而对能够全面反映

和表征行为主体之文化与心理特征因素———自我构

念———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则非常欠缺，中国知网的

检索结果表明相关研究成果几近空白。研究表明，

行为主体在自我构念上的不同，会影响甚至在很多

情况下能够决定个体的行为，进而导致不同的结

果［７－８］。自我构念理论自１９９０年代开始获得重大
突破，并在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大学

毕业生就业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验证和应用。在我

国目前社会文化、家庭结构、经济环境、教育模式和

就业形式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从自我构念角度深入

挖掘其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既有

利于相关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为相关政策的制

定提供理论依据，又有利于行为主体从自我构念角

度纠正在就业方面存在的偏差，从而使大学毕业生

就业选择更趋理性。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自我构念最初是由心理学家Ｍａｒｋｕｓ和Ｋｉｔａｙａｍａ
于１９９１年提出，指的是基于个体文化差异背景下如
何从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一种关于

自我的认知方式［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自

我、他人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与

认知，这些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形成了不同的自我构

念。随后，Ｓｉｎｇｅｌｉｓ［１０］根据 Ｍａｒｋｕｓ与 Ｋｉｔａｙａｍａ提出
的自我构念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自我构念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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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个体究竟是把自我与他人进行明确区分，还是

把自我与他人相联系的有关思想、情感与行为的集

合。Ｌａｍ［１１］则把自我构念视为个体认为自身在多
大程度上处于社会关系的情景中。个体所属的特定

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自我构念的不同，自我构念

的核心就是个体对自我的理解与认识方式，其本质

就是“自我—他人”的关系。

在对自我构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学者们还对

自我构念的构成维度进行了研究，其中 Ｍａｒｋｕｓ和
Ｋｉｔａｙａｍａ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和里程碑意义。他们
把自我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独立型自我和互依型

自我。［９］独立型自我侧重于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差异

和区别，倾向于明确表达自身的内心感受和想法，积

极展示自己的能力，注重创造自身的独特价值并努

力实现想要的目标，与他人沟通更加直接和坦诚，并

敢于根据自身内心的真实感受做出相应的外在行

为。通常认为，独立型自我在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

个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集体观念至上的东

方文化背景下往往会遭遇许多阻碍。互依型自我强

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作用，重视自身的社会

角色和身份地位，与他人的沟通显得迂回委婉，善于

根据不同场合调整想法和变更行为，并依据自身所

在群体及群体对自身的期望来衡量自我和规划自身

目标。通常认为，互依型自我在具有东方集体主义

文化背景的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基于上述分

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不同类型自我对大学毕

业生就业会产生不同影响。

但是，无论独立型自我还是互依型自我都是一个

极为抽象的概念，难以直接测定。因此，后续一些学

者尝试探索对上述两种类型自我的进一步界定和诠

释，其中尤以Ｃｒｏｓｓ［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把独立
型自我这一构念分解为个人主义、自主性、行为一致

性、自我本位四个维度或因子，并对每个维度给出了

界定和诠释：个人主义主要体现了个体对其自身独特

性的重视程度；自主性用以说明个体在公众面前的自

如和直率程度；行为一致性则是指个体在不同场合下

言与行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自我本位则体现了个体

是否具有将自己置于考虑的首要位置及以自我为中

心的偏好或倾向性。对于互依型自我的界定和划分，

Ｃｒｏｓｓ简要地用集体尊重型自我和关系依赖型自我两
个维度来诠释和表征：集体尊重型自我主要说明自我

对长辈及权威人士的尊敬程度和对集体决定服从的

意愿程度，关系依赖型自我则主要说明个体对自身与

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Ｃｒｏｓｓ对于两种类型自我
之界定与划分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

不仅使自我构念的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使

自我构念研究由单纯的定性研究开始走向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研究，其具体表现为相关量表如ＣＳＣ开
始在多个国家、不同领域不断得到验证。

由于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类型的自我构念对大

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自我之各维度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因此通过对大学毕业生

就业情况的分析和测定，就可以藉就业质量这一综

合性指标得到体现。而根据杨河清等［１２］的研究结

果，能够基本反映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指标主要

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表征大学毕业生所从事职业

与所学专业是否相符的人职匹配程度，二是反映大

学毕业生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各种保险、薪资水

平、福利待遇、假期等在内的薪资福利水平，三是反

映包括员工培训、工作稳定性、合同期限、职业前景

等在内的大学毕业生未来职业趋势的发展空间。

根据上述自我构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之假

设、对自我构念各维度的分解和对大学生就业质量

测定指标的筛选，可建立如下理论模型（见图１）。

图１　自我构念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１．量表设计
本研究以上海、郑州、西安、济南、杭州、青岛、北

京、武汉、太原９市３１所高校的正在寻找工作的本
科及以上学历层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资料

的发放和收集主要基于研究者的个人社会网络。

首先根据本文研究目的，结合大学毕业生就业

质量的有关文献，以ＣＳＣ量表有关问项为基础对其
进行适度修改，形成初始问卷，然后对初始问卷进行

小范围的试调，以检验问卷信度和效度是否符合要

求，而后对初始问卷进行修改，形成最终问卷。最终

问卷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自我

构念有关问项、就业质量有关问项。被调查对象基

本信息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专业等。自我构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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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部分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情况，通过对Ｓｉｎｇｅｌｉｓ１９９４
年开放的自我构念 ＣＳＣ量表稍作修改而得到，包括
独立型自我构念分量表和互依型自我构念分量

表，每个分量表又分别涵盖了１５个问项。１５个问
项构成的独立型自我构念分量表，主要用于表征

包括个人主义、自主性、行为一致性和自我本位在

内的４个独立因子，同时另外１５个问项构成的互
依型自我构念分量表，则用于对关系依赖与集体

尊重两个独立因子的测定。所有问项均采用 Ｌｉｋ
ｅｒｔ七点量表法，要求被调查对象表达他们对相应
问项的认同程度（“１”代表“完全不同意”，“２”代
表“不同意”，“３”代表“有点不同意”，“４”代表
“不同意也不反对”，“５”代表“有点同意”，“６”代
表“同意”，“７”代表“完全同意”）。就业质量部分
主要由反映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其所从事工作

之间相关程度的人职匹配、说明大学毕业生目前

收入状况的薪资福利和表征大学毕业生未来职业

趋势的发展空间等问项构成。

２．样本来源
调查时间从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０日开始，截止到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因为这段时间恰好是大学毕业
生寻找工作暂告一段落、返校从事毕业设计等相关

事宜的阶段，对问卷调研非常有利。此次一共发放

问卷１６３２份，其中纸质问卷６５８份，电子问卷９７４
份，最终回收纸质问卷５３４份，电子问卷８０２份。经
过逻辑检验并剔除部分问项拒绝回答或漏答的问

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１２７８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７８．３％。有效问卷中，男生占比５３．３％，女生占比
４６．７％；本科生占比６３．８％，研究生占比３６．２％；文
科学生占比４２．３％，理工科学生占比５７．７％；已经

签订就业协议的学生占比６４．３％，尚未签订就业协
议（包括有意向单位但未签订合同和无意向单位）

的学生占比３５．７％。

　　三、实证分析

１．不同类型自我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的
差异性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不同类型的自我是否在大

学毕业生就业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独立型自我和

互依型自我得分差异的显著性检验（见表１），发现
两种类型的自我确实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可见，不同类型的自我对
大学毕业生就业确实存在不同的影响。

表１　独立型自我与互依型自我对大学毕业生
就业质量差异性检验

自我类型 分值（Ｍ±ＳＤ） 检验值 Ｐ

独立型自我 ７３．７８±６．０１２
ｔ＝－４．８３４ ０．０００

互依型自我 ７６．６７±５．０１２

２．自我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相关性
由于本研究的资料数据主要是通过自陈问卷法

对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而获取的，不能

排除共同方法变异 ＣＭＶ的影响，为此，通过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ｓ单因素试验对 ＣＭＶ的测试表明，所收集
数据中该问题并不明显存在。自我构念各维度与大

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的相关性见表２。由表２可
知，自我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确实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

３．自我构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回归分析
上述相关分析仅表明自我构念及其各维度与就

表２　自我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

２ －０．３３１ －

３ ０．４７３ －０．２５６ －

４ ０．２６２ －０．３０９ ０．３８２ －

５ ０．２３５ －０．２０３ ０．３６６ ０．３９３ －

６ ０．３０１ －０．２８５ ０．２８１ ０．４０１ ０．３６２ －

７ ０．２９９ ０．４２６ －０．２０１ －０．３０２ ０．２０３ －０．２３３ －

８ ０．３２０ ０．３７９ －０．２５６ －０．２８４ －０．２０４ －０．２４６ ０．３４１ －

９ ０．３２６ ０．３８９ ０．５９９ ０．０８８ ０．５４６ ０．０９２ ０．４５９ ０．４３５ －

１０ ０．４４２ ０．３７５ ０．５８４ －０．２０４ ０．３６３ －０．１９９０．２１１ ０．２２４ ０．４１５ －

１１ ０．２６８ ０．３６７ ０．６６４ －０．３３２ ０．４８７ －０．２１６ ０．４８７ ０．３８２ ０．４４７ ０．１１６ －

　　注：①１表示独立型自我，２表示互依型自我，３表示自主性，４表示个人主义，５表示行为一致，６表示自我本位，７表示集
体尊重，８表示关系依赖，９表示人职匹配，１０表示薪资福利，１１表示发展空间；②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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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在数据统计上的相关性和相关强度，并不一

定能够确定它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为了进

一步确定自我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是否

具有因果关系，现将就业质量作为因变量，自我构念

及其各维度作为自变量，利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３。

根据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独立型自我与互

依型自我及其各维度的因子都进入了回归方程，尽

管样本数据来源单一及样本容量导致某些因子对应

的Ｐ值较大（统计上不显著），但仍然可以看出自我
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

系，自我构念各维度的因子可以共同解释约１２６％
的就业质量变异性。

４．自我构念各维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
响程度

上述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只是表明了不同类

型的自我及其各维度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存

在某种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并没有揭示自我构念各维

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为此，本文借

助结构方程模型探索该影响程度。把通过问卷调研

得到的第一手数据导入ＡＭＯＳ１７．０，并经标准化处理
后，可得到自我构念各维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拟

合模型的影响系数（见图２）。图２中，ｅ１～ｅ６为自变
量（自我构念的６个维度）的测量误差，ｅｒｒ１～ｅｒｒ３为
因变量（就业质量的三个维度）的测量误差。评测指

标χ２＝９．３２０，Ｐ＝１．５３，ｄｆ＝９，χ２／ｄｆ＝１．０３６，ＲＭＳＥＡ＝

表３　自我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回归分析
Ｂ值 Ｔ值 Ｐ值 Ｆ值

自主性 ０．１４６ ２．１８４ ０．００６
个人主义 ０．２２９ ３．３９８ ０．０００
行为一致性 －０．１１４ －２．１６７ ０．０３９
自我本位 ０．２０１ ３．２２４ ０．００６ ４８．６３０
集体尊重 ０．２３３ ４．１３５ ０．０００
关系依赖 －０．１２１ －２．１９８ ０．０３６

Ｒ＝０．３６１ Ｒ２＝０．１３０修正Ｒ２＝０．１２６

０．６２等表明了假设模型拟合结果之合理性。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首先提

出了不同类型自我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不同的假

设，然后构建了自我构念各维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

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最后对不同类型自我构念各

维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

研究，结果发现：

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在不同类型自我之间

确实存在差异。独立型自我和互依型自我得分差异

的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１）证明了这种差异之存在，
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进一步佐证了这种差异

之存在及差异程度：对 ＡＭＯＳ拟合标准化的计算表
明，独立型自我对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程度为

０５０５，互依型自我对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程度为
０６０３，这说明在中国目前的文化和就业环境下，互

图２　自我构念各维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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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型自我的大学毕业生比独立型自我的大学毕业生

在就业上更具有一定的综合优势。

二是自我构念各维度是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

重要因子。Ｈａｒｍａｎ’ｓ单因素试验对ＣＭＶ的测试和
表２相关系数分析表明，自我构念与大学毕业生就
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自我构念各维度

联合组合成的因子共同解释了就业质量１２．６％的
变异性，说明自我构念与就业质量之间也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

三是不同类型的自我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

影响程度不同。从人职匹配角度来看，独立型自我

的综合影响系数为０．４７９，显著低于互依型自我的
综合影响系数（０６０５），这说明互依型自我的大学
毕业生比独立型自我的大学毕业生更重视专业与职

业之间的匹配程度，即学以致用；从薪资福利角度来

看，独立型自我的综合影响系数为０．５８２，略高于互
依型自我的综合影响系数（０．５５４），这说明独立型
自我的大学毕业生更加看重目前的收入和待遇；而

从未来职业的发展空间角度来看，独立型自我的综

合影响系数仅为０．４６１，而互依型自我的综合影响
系数则高达０６５５，这意味着互依型自我的大学毕
业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前景显著优于独立型自我大学

毕业生的。

四是不同类型自我的构念维度在大学毕业生就

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计算表明，互依型自我的大

学毕业生的集体尊重和关系两因子对大学毕业生就

业的综合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６３２和０．５７５，这说明
两因子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或

者说用人单位比较看重大学毕业生这两方面的能力

和素质。而独立型自我的自主性、个人主义、行为一

致性和自我本位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综合影响系数

分别为０７７６、－０．２０１、０．５７６和－０．２７６，这说明独
立型自我的大学毕业生的自主性和行为一致性对大

学毕业生就业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用人单位非常

看重大学毕业生的自主性和行为一致性。而个人主

义和自我本位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系数为负则

表明，过度的自我主义和个人本位必然为用人单位

所顾忌，这两个因素可能成为大学毕业生未来职业

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目前我国高校大学毕

业生就业现状和文化背景，提出以下促进大学毕业

生就业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

更趋理性。

首先，大学毕业生应充分认识到自我构念及其

各维度在就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可能造成的潜在

影响，在面临就业不顺时不应一味抱怨和归因于外

部环境，应更多地深刻挖掘自我构念中存在的某些

负面因素并努力改正之。

其次，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和岗位对大学

毕业生自我类型有不同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在投递

简历和应聘前应对自我类型与岗位性质和要求之间

的契合度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最好能够把自我构念

各维度与意向职位之间的匹配度进行量化打分并进

行排序，聚焦和锁定真正适合和匹配自我的职位，这

样不但能够集中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提高就业

效率，也能有效避免就业过程中由于不切实际的全

面撒网、广种薄收甚至不收而使心理层面不断受挫，

进而可能逐渐削弱自我对就业的信心和勇气，造成

人力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此外，大学毕业生还应充分注意不同类型自我

在就业上的差异，意识到过度强调自我的独特性和

以自我为中心都不利于就业；大学毕业生在努力发

挥自我自主性的同时，需要摆正自身的位置，尊敬长

辈和权威人士，妥善处理好自我与他我的关系，这都

将有利于大学毕业生理性顺利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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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孤独：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
———由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引发的思考

陈科频

（福建工程学院 统战部，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群体日益壮大，其存在与影响备受社会关注。
２０世纪西方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毕生致力于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分析，其“逃避自
由”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分析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弗洛姆的自由悖论生动地映

照了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的心理矛盾，即自由与孤独并存。弗洛姆提出的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

状态”，为当代大学生走出网络迷恋心理困境指明了方向，其根本途径是让当代大学生积极地以爱

“投入学习”，争取“积极自由”，超越异化，不再受网络技术所奴役，并最终成为网络技术的掌控者，

从而进入既自由又不孤独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大学生网络迷恋；顺世与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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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群体
备受社会关注。２０１４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为９３９
万人，高校计划招生人数为６９８万人［１］；同时，有超

过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大学生是肩负国

家兴旺发达之责的栋梁之才，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

的希望，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生

力军和主力军。当前，网络的普及，一方面给当代大

学生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

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不少大学生过度迷恋于

网络游戏、不健康网站、聊天交友、网络小说、网络恋

爱等，给其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对此，专家学者

们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付诸实践，也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从心理方面进行的研究还有所欠缺。

２０世纪西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毕生致力
于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分析，其所著的《逃

避自由》一书成为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分析的

经典之作，尤其是其对现代人异化的心理机制的具

体解析，对研究我国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有着十分

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拟在对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

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联系高校工作的实际，对当代大

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进行尝试性研究。

　　一、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的主要

观点［２］

　　１．人的个体化与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生成
弗洛姆认为，个体化是人类进化与发展所必然

包含的内容，并将导致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双重结

果：一方面是人的自由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孤

独感的增强。简言之，自由与孤独并存是个体化过

程所不可回避的，从而产生了人的生存之内在冲突

与矛盾。

在弗洛姆看来，人的个体化进程中产生的生存

之内在冲突与矛盾，是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生成的基

础。人一旦开始个体化进程，就无法一劳永逸、一次

性地结束这种自由与孤独并存的生存境遇。人由于

对孤独的恐惧而倾向于逃避构成自己本质的自由，

而认同某种整体和权威，以获得安全感。

２．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及其表现形式
弗洛姆以中世纪为分水岭，将传统人与现代人

进行了区分，认为中世纪时期及其之前的人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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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世纪之后的人是现代人，且传统人与现代人在

生存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传统人虽然缺少独立

和自由，但并不感到孤独与焦虑，而且有一种天然的

安全感，现代人虽自由但感到孤独，且倾向于逃避自

由，即现代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中世纪固

定的社会秩序和不变的经济地位给其带来的安全

感，且由于孤独、不安全和责任而倾向于逃避自由。

弗洛姆指出，随着自由与孤独的同时增长和加

剧，现代人便产生了一些极端的逃避自由的心理，其

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受虐狂与施虐狂共生的极权

主义；攻击性与破坏性；顺世与随俗。其中，顺世与

随俗是大多数人可能采取的逃避自由的方式。一般

说来，普通人为了消除自由和责任带来的重负和孤

独，比较倾向于通过采取与世无争的方式或沉溺于、

封闭于内心世界的方式来摆脱世界、摆脱威胁和

孤独。

３．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
弗洛姆强调，面对生存困境，人有两条路可以选

择：一是逃避自由，二是积极地以爱去工作。弗洛姆

指出，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安全感，是不

可取的，人的真正出路在于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

态，即积极地以爱去工作。具体而言，首先是要用爱

心去工作，使工作不再是被迫的劳作，爱心不是把自

己融化在另外一个人之中，也不是占有他人，而是在

保持自己的个性和肯定他人的独立性的前提下“把自

己与他人合为一体”；其次是要积极地去工作，使之成

为一种创造，并且凭借这种创造发展人的自我和个

性，实现人的潜能，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合而为一”。

　　二、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

分析

　　毋庸置疑，当代大学生个体网络化是弗洛姆所
说的“个体化进程”的一部分。在校园网络化的今

天，对于一般大学生而言，一方面是自由的增长，另

一方面则是孤独感的增强。对于迷恋网络的大学生

来说，更是如此，虽然他们能够随意点击鼠标，并在

网络世界里自由遨游，但由于他们缺少与老师、同学

间的现实沟通，因此即使共同学习和生活在一起，彼

此之间却并不真正相识，更谈不上真诚的交流与感

情的升华，当他们从网络世界转回现实世界后，其内

心世界会感到极度空虚与孤独。

１．校园网络化中大学生自由的增长
校园网络普及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大

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网络，网络俨然已经成为

当代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

这种大背景下，大学生个体要想在其中生存必须融

入网络，与其他人一样占有和使用网络，简言之，就

是个体网络化，从而进入了弗洛姆所说的“个体化

进程”，只不过个体网络化仅仅是个体化进程的一

部分而已。按照弗洛姆的观点，既然走进了“个体

化进程”，必将引起自由的增长。诚然，网络的确给

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如查询资

料、购物、交流对话等，网络由于不受时间和空间限

制，极大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与

此同时，网络也给一部分大学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

自由，如自由阅读网络小说、自由进行网络游戏等，

甚至自由进行网络恋爱，一部分大学生因“自由”而

陷入“网瘾”不可自拔，在“自由”中逐渐迷失自我。

物极必反，自由的增长必然会伴随着孤独的产生。

２．网络生存状态下大学生孤独的加剧
迷恋网络的大学生其孤独感可分为两类。一是

一般孤独，主要是因为交流减少，感情淡化。大学生

如果在网络世界上所耗时间过多，其在现实世界中

活动的时间就必然会减少，与同学、朋友进行现实交

流的机会就必然会减少，感情淡化、自我封闭、孤独

感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二是特别孤独，主要是指程

度上比一般孤独严重，陷入空前孤独。不可否认，网

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在给大学生学习生活带来

益处的同时也会给大学生带来不利，如隐私泄露、网

上诈骗、网络侵权、黑客攻击、虚假新闻、恶意炒作

等。有网络迷恋情结者，面对这些问题，有的会一笑

而过，继续演绎着一般孤独；有的则会采取极端行

为，一概否定网络的积极功能，对网络失去信心；有

的则会对网络小说、网络游戏推崇备至，甚至沉浸在

刀光剑影、叱咤风云的虚拟世界中，通宵达旦，孑然

一人，拒绝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交往，陷入空前孤独。

３．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
弗洛姆的自由悖论生动地映照了当代大学生网

络迷恋的心理矛盾，即自由与孤独并存。不言而喻，

在网络普及的今天，当代大学生依赖、使用网络实属

正常，但凡事皆有度，过度依赖、迷恋网络则会给大

学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作用。大学生如果迷恋网

络，视网络为校园生活的全部，染上网瘾，成为网虫，

那么一旦离开网络，他们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惶惶不

安、陷入茫然状态。在校园网络化过程中，当代大学

生的自由度不断增长，充分享受着网络技术革命带

来的硕果，在网络世界中可以“自由驰骋”，干一些

在现实世界中不敢干、不便干的事情，尤其是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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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中把自己装扮成“超人”，摧毁一切，为所

欲为，尽情享受着自由带来的快感。但是，大学生在

迷恋网络享受自由的同时，孤独感会悄然而至。一

方面，人被网络技术所异化，被动地使用网络技术，

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随时面临着自由被剥夺的危

险，如遭到黑客侵袭，系统崩溃，一切资料会化为灰

烬，顿感孤独无助；另一方面，从网络世界回到现实

世界后，大学生感到落差甚大，一切幻想化为泡影，

加上无人与之交流，犹如世界末日到来，陷入空前孤

独。如此，自由与孤独并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

之出路

　　根据弗洛姆设想的“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现
代人要超越异化，其真正出路在于“积极地以爱去

工作”。因此，笔者认为，要使当代大学生摆脱网络

迷恋心理困境，其根本途径就是要使当代大学生

“积极地以爱去学习”，不再受网络技术的奴役而是

成为网络技术的掌控者，做到既自由又不孤独。本

文从大学生个体和高校教育与管理两个层面，对当

代大学生走出网络迷恋心理困境进行探讨。

１．大学生个体层面
其一，增强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分为两

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是通过教

导而产生和发展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

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

“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

性是一种适度。因此，大学生要遵循适度原则，以增

强自己的德性。一方面，要适度上网，在学习“孤

独”之余进行适当的网络“自由”。网络的出现是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学生个体无法逃避也

无须逃避，关键是要正确认识网络生活与学习之间

的关系。毋庸置疑，学生的天职是努力学习并完成

学业，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

上时代步伐。况且，青年是学习的最佳时期，校园是

学习的最佳场所，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学有专长才能

立足社会，报效祖国。网络只是学习的补充和工具，

不是逃避学习的借口，更不能沉迷于网络世界而荒

废学业。另一方面，要学习心理学知识，提高自身心

理健康水平。如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已普遍成为

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现代

社会，心理问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生自身要

主动接触心理学，了解自身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提高应变能力，一旦在学业、

恋爱、择业、交往等遇到困难与挫折时，要及时将不

良的情绪合理地宣泄或转移出去，从心理上战胜自

己，而不是一味地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脱离现实，

逍遥“自由”。

其二，仁爱交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４］人是社会中的人，处于一定的

社会关系中，必然要与他人交往。心理学不仅研究

个体心理现象，还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实现

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融合的唯一途径是交往。现代

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有智商（ＩＱ）和情
商（ＥＱ），而人际关系属于情商（ＥＱ）范畴。因此，一
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高校是社会的缩影，学会与人交往，构建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的重要任务。要通过仁

爱交往，做到由己推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俗而言，就要学

会换位思考，互相尊重，平等待人，使个性心理融入

群体心理，远离“孤独”，获得现实“自由”。

其三，转移视线。心理学中的“转移”是指一个

人将原先对某个对象的情感、欲望或态度，转移到另

一个对象身上，以减轻自己心理压抑的行为。作为

现实世界的大学生个体，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活动，

转移注意力和关注点，走出虚拟世界，重回现实世

界。众所周知，大学校园到处都充满着青春气息，课

外活动丰富多彩，大学生只要想参与进来，肯定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从而摆脱网络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尽情体味现实生活的乐趣。具体来说，一是

要进行个人户外活动。这种活动可以随时随地进

行，完全取决于个人兴趣与爱好，如跑步、打球等，可

完全自我掌握，且成本低效果佳，是值得推崇和强力

推荐的一种活动。个人户外活动除增强人的生理机

能外，还可以消除疲劳，缓解精神压力，形成乐观开

朗的情绪。正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古希腊山

崖上刻着的话：你想变得健康吗？你就跑步吧！你

想变得聪明吗？你就跑步吧！你想变得美丽吗？你

就跑步吧！［５］二是要参加集体组织活动。网络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人与机器的

交往，人完全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导致人与人相疏

离，致使部分大学生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

淡薄。参加运动会、晚会、社团活动和各种竞赛活动

等，可以使大学生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合作与交流，培

养集体主义观念，并在活动中体验人间真情，免受

“孤独”的煎熬。三是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００１·



第３期 陈科频：自由与孤独：当代大学生网络迷恋心理困境———由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引发的思考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可找到学习的兴趣，并培养艰苦奋斗

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如参加各级团组织组织的

“三下乡”社会实践、社区实践、志愿者实践等。总

之，通过参加各类活动，可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调适

心理，从而远离网络，走近现实。

２．高校教育与管理层面
其一，创新德育工作。网络给高校德育工作带

来了新挑战。我们知道，思想与心理是很难绝对分

开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很多心理问题也会随之烟消

云散，反之亦然。因此，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

代，创新高校德育工作势在必行。一是要创新德育

教育主体。高校要通过培训使广大德育工作者掌握

现代新兴传媒技术，提高网络综合素质，缩小与大学

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在思想上与大学生产生共

鸣。［６］二是创新德育教育方式。要利用新媒体技术

与大学生进行对话交流，加强手机信息、腾讯 ＱＱ、
电子邮件和各种论坛等载体建设，所谓“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便是这个道理，这对于迷恋网络

的大学生来说，必将会收到良好效果。三是创新德

育教育内容。要高度重视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恋爱、就业、升学等实际需求，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引

导，而不是唱高调。［７］另外，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

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德育中融入心理学知识，完

善心理咨询体系。四是创新德育教育实践。理论工

作必须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在对大学生进行理

论教育的同时，要组织实践活动，这也是德育工作必

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如组织农村调查、社区服务、车

间生产等实践活动，以增强德育教育效果。

其二，优化制度设计。制度管人是依法治国精

神的核心，也是控制和减少大学生网络迷恋的重要

手段之一。取消网络服务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关键

是要进行科学管理，用制度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

络，而不要迷恋网络。一方面，要加强网络信息监

管，通过先进的软件技术在信息“进出口”上把好

关，建立起“信息海关”，及时清除垃圾信息和有害

信息，确保网络信息的纯洁性、健康性。另一方面，

要合理安排互联网的开放时间，大学生迷恋上网和

沉迷于网络游戏，必须同时具备网络连接和充足时

间两个条件，有时间但没有网络信号，将无法进入网

络世界，如晚上十一点至凌晨六点关闭网络和插座

电源，因为这个时间段是休息时间，并不影响学习。

据调查，恰恰就这段时间是大学生疯狂上网的时间，

所以该做法合情合理。因此，可以通过控制网络连

接，减少大学生上网时间，从而遏制其进入网络游戏

的念头。不言而喻，限制大学生一定程度的上网

“自由”，换来的是使之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学习中

去，让其生活得更加充实而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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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衍生品的开发与创新研究
李玲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艺术衍生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艺术衍生品的核心是艺术品，广义的艺术衍生品
的核心是艺术感，而艺术衍生品的本质属性是其商品性。艺术衍生品实际上是利用艺术的价值，创

造出巨大的利润空间。从艺术衍生品的开发现状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对艺术衍生品的开发概念比

较清晰，国内其他机构对艺术衍生品的开发都存在着开发数量少、品类细分差、厂商授权处于起步阶

段、深度开发不足、产品有雷同感等问题。为更好地开发艺术衍生品，可从艺术衍生品的价值分析、品

类梳理、系统模型与设计流程四方面，系统地解决艺术衍生品开发中的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

做的问题。作为艺术衍生品，其原点价值是其核心价值。要进行艺术衍生品的原点创新，可采取以下

策略：以原型拓展寻求价值突破；以原创突破进行跨界整合；以原地深挖传承地域文化。

［关键词］艺术衍生品；原点价值；跨界整合；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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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衍生品在国内属于新生事物，在概念上存
在含混现象，表现在艺术衍生品与文创产品、旅游纪

念品、文化礼品等的概念边界极其模糊，有很多艺术

衍生品同时具有艺术品的收藏功能、旅游纪念品的

纪念功能、文化礼品的馈赠功能，因此，其既可以在

博物馆出售，也可以在画廊中交易，还可以在艺术超

市被销售。由于艺术衍生品既有天价的限量版艺术

复制品，也有几十元的马克杯，因此如何界定艺术衍

生品的概念已成为学术界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林

雪［１］将艺术衍生品分为复制品与生活用品两类；金

磊磊［２］将艺术衍生品按照形态分为静态与动态两

类，静态类的包括复制品、日用品，动态类的包括艺

术行为与艺术体验。但总的来说，这些分类方式过

于笼统，只阐述了艺术衍生品的某些类别，无法全面

地涵盖艺术衍生品的概念。本文拟从艺术衍生品的

概念界定出发，阐述艺术衍生品的开发现状、开发途

径，以及艺术衍生品原点创新的策略，以期为当前艺

术衍生品研究提供参考。

　　一、艺术衍生品的概念界定

艺术衍生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艺术衍

生品，是指以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或具有艺术价值的

历史遗产作为原型，采用复制、挪用等手法进行设

计、生产的商品。可见，狭义的艺术衍生品有一个明

确的艺术品原型，这个艺术品通常是被公认的艺术

家的作品，或者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遗产。依据

艺术品原型，使用复制的手法，可以制成限量版和非

限量版的艺术复制品。采用挪用的手法，可以将艺

术品原型的图形和造型植入到不同的物品上，得到

拥有艺术品质的衍生品。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品原

型提供给艺术衍生品的不仅是艺术的灵感，更是艺

术的价值。众所周知，经典传世的艺术作品往往价

值不菲，而文物级的历史遗产更是无价之宝，以传世

艺术作品和珍贵文物作为原型，提取其元素作为艺

术衍生品的创作资源，能提高商品的附加值。在这

个衍生的过程中，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悄无声息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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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艺术衍生品的商品价格。狭义的艺术衍生品种

类主要包括：书法、绘画、建筑、摄影、雕塑、装置等。

广义的艺术衍生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

艺术品原型进行设计生产的商品；另一部分是基于

艺术感设计生产的商品，而艺术感又可以被细分为

美感、情感、通感、动感、灵感等多个方面，是否具有

艺术感是为衡量广义艺术衍生品的重要指标。可

见，广义艺术衍生品的核心不是艺术品而是艺术感，

能呈现出艺术感的商品，即便不存在艺术品的原型，

依然可称得上是艺术衍生品，这一点在创意产品上

尤为明显。创意产品通常具有“一种无目的性、不可

预料的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是“能引起诗

意反映的物品”。很明显，这种价值正是后现代艺术

所追求的东西。［３］这种存在于创意产品上的灵感和艺

术品创作中的灵感都属于艺术感的核心特质。灵感

是人类在瞬间把握自己本性或外界属性的思维活动，

而灵感的物质载体是艺术品或者艺术衍生品。

通过对艺术衍生品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分别从

狭义和广义上来把握艺术衍生品的核心，即狭义艺术

衍生品的核心是艺术品，而广义艺术衍生品的核心是

艺术感。但不管是基于艺术品还是基于艺术感，艺术

衍生品的本质属性是其商品性———将艺术的价值转

化为商品的价格、将艺术品衍生为商品（见图１）。

图１　艺术衍生品的商品属性

　　二、艺术衍生品的开发现状

艺术衍生品近年来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有三个

背景：一是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升温；二是文化产业在

当下备受关注；三是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近几

年，艺术衍生品开始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的

艺术品商店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创造出逐

年上升的经济效益。在许多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的

官网上，都开设有网上商店，进行艺术衍生品的交

易。下面以国内外几家大型博物院为例，对艺术衍

生品的开发现状作一分析。

１．上海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
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

馆，陈列面积２８００平方米，馆藏珍贵文物１２万件，

其中尤以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为特色，藏品之

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１９９６年新
馆全面竣工，有青铜馆、陶瓷馆、书法馆、绘画馆、雕

塑馆、玉器馆、钱币馆、家具馆、玺印馆、少数民族工

艺馆和胡惠春捐瓷专馆———暂得楼陶瓷馆，以及３
个临时展览厅，陈列面积１．２万平方米。馆藏以文
物藏品为主，其艺术衍生品的开发是以古代艺术品

作为原型而展开的。我们对其网上艺术品商店调研

的结果是：有２３个类别，共计２６８个品种（见图２）。
上海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所依托的基本原型是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１２万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精
美与丰富在全国地方博物馆中都是罕见的。根据这

些文物而开发出来的艺术衍生品琳琅满目，其中，仿

复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占据了品类的１／６，属于
高端商品，对文物藏品的还原度极高，侧重对其艺术

感的保留，是上海博物院艺术衍生品中的精品之作；

丝巾、领带、桌旗等属于中端商品，具有江南特色，其

品质与工艺堪称上乘；低端商品的品类更丰富，从行

李牌、杯垫、手镯到小包袋、钥匙扣等应有尽有，多是

精美的日用品，透露着上海人对生活的精微态度。

２．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艺术衍生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名中

山博物院，其藏品包括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

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

赠的文物精品，共约７０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
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

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１４类。台北故宫博
物院与商家合作开发艺术衍生品已有２０年，目前已
有７０多家故宫品牌授权厂商，其中１６家厂商是双
品牌（拥有自主开发权的品牌）厂商。其纪念品售

卖区空间开阔，大到文物仿制品，小到手机挂件，设

计均取材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与展览，是游客喜欢

光顾的地方。据官网资料显示，这里销售的艺术衍

生品有３０００多种。我们对其网上艺术品商店进行
了调研，对９大类共７９５种艺术衍生品进行了品类
分析（见图３），其中畅销礼品、书法绘画、典藏精品、
图书影音都是依托其丰富的文物藏品开发的，藏品

的历史文化价值决定了其艺术衍生品的价格。在网

上的艺术品商店中，高端商品有精致优美的书画绘

画、典藏精品等，中端和低端的商品有图书影音、流

行趣味、生活风格、设计文具等。台北故宫博物院艺

术衍生品的每个品类都有明确的产品概念，重视艺

术衍生品中的情感体验，产品开发所关注的核心是

人，注重人的生活趣味、情感体验，都是围绕消费者

需求进行开发的。这种理念指导下所生产的艺术衍

生品，能打动人心、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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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上海博物馆艺术衍生品品类分析图

图３　台北故宫博物院艺术衍生品品类分析图

　　３．法国卢浮宫的艺术衍生品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

之一，目前共收藏有４０多万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
珍品。根据艺术珍品来源地和种类分别在六大展馆

中展出，即东方艺术馆、古希腊及古罗马艺术馆、古

埃及艺术馆、珍宝馆、绘画馆及雕塑馆。其中绘画馆

展品最多、占地面积最大。其官网上的艺术品商店

售有海报文具、珠宝、目录指南、装饰、ＤＶＤ、儿童用
品、时尚配饰、雕塑８类，共计２２３５种商品。由于
藏品丰富，开发历史悠久，以及商业模式和管理先

进，卢浮宫开发的艺术衍生品品质精美、品类丰富，

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值得借鉴（见图４）。

图４　法国卢浮宫艺术衍生品品类分析图

　　卢浮宫在开发高中低档衍生品的品类和数量上
是比较均衡的。其中，高端商品珠宝依托于丰富的

馆藏品，制作精美，极具异域风情。复制品中，雕塑

的品种丰富、数量繁多，分为古代艺术、欧洲艺术、非

洲艺术、埃及艺术、亚洲艺术。时尚配饰是独立于珠

宝和装饰的一个特色品类，与法国的时尚产业紧密

相关，是法国非常具地方特色的产品，其依托于法国

文化和地域的特点虽不可效仿，但这种开发衍生品

的思路值得借鉴，因为文化艺术资源毕竟是艺术衍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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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的命脉。数量最大的目录指南，则反映出卢浮

宫每年庞大的游客数量。

另外，我们还考察了中国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上海证大艺术超市，发现国内艺术衍生品的

开发格局是：博物馆依托于文物级的藏品进行开发；

美术馆依托于所收藏的艺术品进行开发；画廊依托

于已授权或签约的艺术家作品进行开发；艺术超市

由于没有重量级的藏品，倾向于创意品的开发，走平

价路线。整体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对艺术衍生品

的开发概念比较清晰，国内其他机构在对艺术衍生

品的开发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艺术衍生品

的数量少、品类细分度差、雷同感强。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一是国内博物馆、美术馆、画廊、艺术超市

对艺术衍生品开发的社会、文化、经济价值认识不

足，重视不够；二是整个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从

设计、开发、营销到展陈的所有环节都处于起步阶

段，开发深度较浅；三是国内艺术衍生品授权机制不

完善，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不尊重艺术品的知识产

权，而侵权常给艺术家带来名誉、经济等方面的损

失，使行业雪上加霜。

　　三、艺术衍生品的开发途径

随着艺术衍生品市场的持续升温，艺术衍生品

的开发与创新显得极为迫切。本文将围绕艺术衍生

品的价值分析、品类细分、系统模型与设计流程，系

统地回答艺术衍生品开发过程中的是什么、为什么、

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１．艺术衍生品的价值分析
分析艺术衍生品价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艺

术衍生品“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艺术衍生品市

场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人们购买艺术衍生品的六大

价值需求，即收藏价值、审美价值、情感价值、馈赠价

值、炫耀价值、实用价值。因此，在产品开发初期，应

依据这六大价值需求，设计出相对应的艺术衍生品

的品类：仿真品、装饰品、纪念品、礼品、奢侈品和日

用品。这六大价值分别对应消费者的需求点，即仿

真品的收藏价值、装饰品的审美价值、纪念品的情感

价值、礼品的馈赠价值、日用品的实用价值、奢侈品

的身份价值（见图５）。遵循价值分析推导出产品品
类，是艺术衍生品开发的重要方法，通过在产品价值

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建立起紧密的逻辑关联，可保证

艺术衍生品开发的有的放矢，避免开发中的无序性

与盲目性，这对于艺术衍生品的概念创新与深度开

发都具有现实意义。搞清楚“为什么”不仅可以保

证短期开发的明确性，也可为长期产品的开发摸索

出一条规范的路径。从“为什么”开始的设计思路，

可保证设计的生命力与原创精神。

２．艺术衍生品的品类细分
在对艺术衍生品进行价值分析的基础上，还

需要进一步对艺术衍生品的品类进行细分。品类

细分是艺术衍生品开发与创新的重要环节。当研

究进行到艺术衍生品品类细分时，艺术衍生品的

雏形就已经呈现出来（见图６）。通过对仿真品的
收藏细分、装饰品的载体细分、纪念品的情感细

分、礼品的用途细分、奢侈品的材料细分、日用品

的功能细分的研究，艺术衍生品呈现出巨大的开

发空间，许多可以延展的领域一目了然地出现，有

效地回答了艺术衍生品开发中究竟“做什么”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产品开发才不会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３．艺术衍生品的系统模型
艺术衍生品“怎么做”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系统

性问题。当前国内市场上所看到的艺术衍生品良莠

不齐的状况与缺乏系统模型有直接关联。艺术衍生

品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模仿，会出现品类上的

狭窄和造型上的雷同，而且这种不求创新、一味相互

抄袭、追求短期商业价值的行为，会导致艺术衍生品

开发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的状态不仅是一个产业

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鉴于此，

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系统模型（见图７），这

图５　艺术衍生品的价值分析

·５０１·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图６　艺术衍生品的品类细分

图７　艺术衍生品的系统模型

个系统模型中的各个环节之间是丝丝入扣的关系，

有着相对严密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个模型推衍出的

艺术衍生品具有生成感，这种生成感可以保证艺术

衍生品的品质，提升艺术衍生品的生命力。这一系

统模型可为系统中所涉及的关键要素建立关联，使

艺术衍生品的开发过程成为可以系统推导出来的严

密流程，即从“无形”的动机、观念到具体的概念、要

素，进而形成“有形”的原则、策略、标准，完成动机

生发———观念产生———概念导出———要素形成———

原则建立———策略形成———标准制定等。以不同的

动机作为核心，可以推导出完全不同的观念、要素、

原则、策略、标准，形成完全不同的路径。系统模型

可以帮助我们对艺术衍生品开发过程进行整体性思

考，以保证之后的实务流程的有序开展。

４．艺术衍生品的设计流程
艺术衍生品的设计流程主要由以下四步构成

（见图８）。
第一步是市场调研。其目标是精准把握消费者

的需求，保证产品开发的针对性。对消费者深层需

求的了解是艺术衍生品市场调研的重点。在调研

中，可使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社

会购买力、商品需求结构、消费人口结构、消费者购

图８　艺术衍生品的设计流程

买动机、消费者购买行为等进行调查，摸清消费者购

买艺术衍生品的动机、对现有艺术衍生品的意见、潜

在的消费需求等。然后，根据市场调研的数据进行

分析，制定艺术衍生品的开发策略，确定产品概念、

品类、功能，通过有效的设计流程和展陈营销，保证

艺术衍生品的良好开发。

第二步是产品定位。定位过程是一个对现有要

素进行分析、判断、整理的过程，是一个在未知中探

索发现的过程。定位是艺术衍生品开发的灵魂，好

的定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呈现产品的利益点、凸显

产品的特点。通过产品定位，可对艺术衍生品的概

念、品类、价格、人群、功能进行清晰的界定。

第三步是设计制作。这是一个将无形的概念转

化成有形的产品的过程。要在产品定位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设计概念，进行反复的设计探索，寻找对应

的造型、材料、色彩、肌理，不断通过草案优化艺术衍

生品的外观、颜色、细节、语义、功能等，协调多种设

计元素的冲突，将复杂的概念协调为简单的产品表

达。之后，运用三维辅助设计软件完成具体的产品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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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根据制图，完成产品模型的打样，进入生产

环节。

　　四、艺术衍生品的原点创新

艺术衍生品的创新包括概念创新、形态创新、功

能创新、材料创新、技术创新等，而艺术衍生品的创

新首先要解决的是概念创新问题。创新的原点在哪

里？概念创新既非天马行空的主观臆想，也非绝对

的逻辑推理，而是综合两者的思维突破。概念创新

的基础虽是对实际情况的充分了解，对相关知识与

经验的掌握，但这些都只是条件，不足以达成概念创

新，概念创新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赖声

川认为，“创意所需要的智慧，是能够看到万物之间

的关系，首先需要看到万物的整体性，自然界一切的

相互连接性。有了这种智慧，创意工作才可能有深

度”［４］。艺术衍生品的开发，本质上是一个造物的

过程，在赋予物体形态之前，必须首先赋予物体以精

神，然后用材料和形态将其显现出来。在这个过程

中，设计师要发挥“转化”作用，将自然界的材料按

照设计构想重新组合，使其呈现出新的功能。为了

完成这种“转化”，创新设计的思维必须寻找未转化

前的原点。原点是设计的“根”，是进行创新最根本

的素材；原点是创新的灵魂，其价值在设计中是必须

保留的，创新只不过是改变它的呈现状态而已。以

艺术衍生品、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为例，我们可以

发现，艺术衍生品的原点是艺术品的原型，文创产品

的原点是思维的原创，旅游纪念品的原点是特色的

原地（见图９）。原型、原创、原地是让产品真正产生
价值的部分。

作为艺术衍生品，衍生品原点的价值是其核心

的价值。原点价值有三个属性：稀缺；非物质；无价。

无论是狭义上具有艺术品原型的衍生品，还是广义

上具有艺术感的衍生品，都具有这三个属性。优秀

的艺术品是艺术家生命状态的当下呈现，具有不可

复制的灵性，正是这种灵性的存在使得艺术品原作

成为了稀缺、非物质、无价的物品。因此，在艺术衍

生品的开发中，要通过设计语言的转化将艺术品转

化为商品，并尽力保留艺术品的灵性，使消费者产生

购买艺术衍生品的欲望。稀缺性可使消费者趋之若

鹜地渴望拥有；非物质性可使衍生品在延展中得到

自由诠释；无价性可为衍生品在价值与价格之间提

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要进行艺术品的原点创新，

可采取以下策略。

图９　艺术衍生品的原点创新

　　１．以原型拓展寻求价值突破
德国著名学者 Ｗ．本雅明认为，复制品本身并

不具有价值，产生价值的是复制时所参照的物品，是

这种稀缺的物品所具有的灵光让沉溺在物质泛滥世

界中的人们在对这种特殊物质的复制品的占有行为

中，稍稍脱离了物欲层面，赋予了其精神追求的

属性。［５］

创新是从原点出发、以当下的审美意识和需求

重新造物的过程。对艺术品原型的“转化”，从视觉

上直接提取其图像、色彩、肌理进行再设计，是最常

用的创新方法。但要进行深度的开发与创新，必须

寻求衍生品的价值突破。可从审美价值、收藏价值、

情感价值、实用价值、馈赠价值、炫耀价值上实现突

破，从商品开发的角度梳理产品功能，从功能需求的

角度细分产品类别。

２．以原创突破进行跨界整合
在艺术衍生品的开发与创新领域，基于原创的

“跨界”整合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在飞速发展的社

会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对产品的体验

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原有以功能定位的产品已经无

法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这需要一种新的物质载体

出现，以整合原本毫不相干的元素，使之相互渗透融

合，以适应人们新的生活态度与审美品位，给人们带

来纵深的产品体验。

“创意是一种跨越界限的能力，智慧是看到更

多的能力。”［４］跨界整合意味着突破，其最核心的突

破不仅是物与物的连接、场域与场域的融合，而且是

观念、概念、思维、方法、感觉、状态、立场的转化。思

维层面上的跨界，能够带来概念的创新，在原发状态

基础上生成极具原创感的产品。

３．以原地深挖传承地域文化
无论是历史文物、建筑遗产、文化遗迹等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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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还是节庆风俗、传统手工、表演艺术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个漫长的时空中形成的稀缺

文化资源，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地域价值的

深挖，是实现衍生品创新的基础。地域资源有其独

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自然价值，从价值层面寻

求地域的独特元素，在深刻理解地域文化的基础上

提炼、组合、提升，用现代的设计语言去表达传统的

生活理念，为现代文明带来传统的观念，通过造物来

传播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实现艺术衍生品创新的

途径。

本文关于艺术衍生品创新问题的研究，更多的

是围绕概念创新、原点创新的层面而展开的，对于艺

术衍生品的材料创新、技术创新、媒介创新并没有涉

及，有待下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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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变化角度看，表现为小说的一枝独秀；诗与歌分

化，诗的衰落与歌的兴盛并存且歌并不被视为文学

的体裁；戏剧独立、散文边缘化等现象，表明分化和

独立是当前文学体裁演化的重要特征。在新的历史

时期，文学产业化已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市场营销问

题，且已成为融入当前中国文学写作之中的要素，并

使得文学形成了新的存在形态。在这种语境下，文

学写作从理论到实践、从接受到欣赏都面临着新挑

战。这种变化和挑战为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特质、

引导什么样的美学流变、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意义

等，必将成为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

［参　考　文　献］

［１］　管晓莉．“经典化写作”向“市场化写作”的“历史蜕
变”———２０００—２０１０：长篇小说的“新 １０年调适”
［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３．

［２］　刘文辉．文学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欲望能指的“叙事
狂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
形态的新关系之一［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０１）：４６．
［３］　顾彬．我们的声音在哪里？———找寻“自我”的中国作

家［Ｊ］．扬子江评论，２００９（２）：１３．
［４］　张锐锋．文学在文化产业链中的基础地位［Ｎ］．山西日

报，２００４－０６－２２（０３）．
［５］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Ｍ］．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５．

［６］　［美］艾布拉姆斯 ＭＨ．镜与灯：浪漫主义论及批评传
统［Ｍ］．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　颜慧，武翩翩，曾祥书．让文学在振兴文化产业中发挥
更大作用［Ｎ］．文艺报，２００９－０７－２５（０１）．

［８］　创世中文网．网络文学：游戏、影视成完整产业链［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１２－１６）［２０１５－０２－０３］．ｈｔｔｐ：／／ｃｈｕａｎ
ｇｓｈｉ．ｑｑ．ｃｏｍ／ｒｅａｄ／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０１０７１３４．ｈｔｍｌ．

［９］　苏丽萍．艺术学成为第１３个学科门类［Ｎ］．光明日报，
２０１１－１０－１５（０４）．

［１０］李林荣．２０１３年散文：散文观念变异与创作领域中的
问题［Ｎ］．文艺报，２０１４－０１－３１（０２）．

·８０１·



第１６卷　第３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５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ｎ．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２
［作者简介］周凌琳（１９８９—），女，安徽省芜湖市人，安徽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及其理论。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０９－０４

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研究
———基于安徽省博物馆的调研

周凌琳

（安徽工程大学 设计系，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衡量现代博物馆建设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其光环境的合理性。映入观者眼中的展品，
其色彩之所以会有所不同，源于灯光在投射时还原质量的差异。通过对安徽省博物馆的调研，发现

其照明设计存在以下问题：展示区照度均匀度不足、真迹馆眩光严重、展示大厅照明显色性不足。

鉴于此，现代博物馆灯光设计应遵循如下原则：灯光照度均匀度应注重均衡统一原则、眩光的限制

应注重舒适性原则、显色性应注重人性化原则。

［关键词］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眩光；照度均匀度；显色性

［中图分类号］Ｊ５２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３．０２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
日益丰富，博物馆建设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衡量

博物馆建设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照明设计的

合理性。博物馆灯光设计作为环境设计的一个重

要分支，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成为博物馆

设计中的一门学科。照明关乎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影响着人们的生理和心理，舒适的室内灯光环

境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给人们带来健康、安

全、舒适等感觉。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检索

发现，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纯理论

的角度，而从人、环境与艺术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

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的成果尚未见诸于媒体。本

文拟基于对安徽省博物馆的调研，提出现代博物

馆照明的设计原则，以期为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

提供有益参考。

　　一、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概述

博物馆展品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文物，

展品的色彩、工艺和细节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映入观者眼帘的展品其色彩之所以会有所不同，源

于灯光在投射时还原质量的差异。因而，博物馆内

的灯光设计应以恢复展品原本的颜色、肌理、层次对

比为原则，以真实还原古现代的文化和历史。

现代博物馆中的绘画、仿古器具、剪纸手工艺等

展品区域对色彩辨认度要求极高，通常情况下照明

光源应选择显色指数高于９０的光源，显色指数低于
９０的光源适宜用于对色彩辨认度要求一般的展品。
展品的色彩和色调的纯度会受到光源显色性的影

响，而博物馆内专用的 ＬＥＤ照明芯片，能够将光源
的显色指数提升至９５。

将一般照明与局部重点照明相结合是博物馆照

明设计中通常采用的方法。对于不同大小的展品，

其照明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对立体式展品可

采用定点照明与漫射照明相融合的方式，以展现其

细节；对体积较大的三维展品应使用定点照明与反

射照明相结合的方式，并从展品的两侧分别进行投

射，形成块状不一的阴影部分，以增强其立体感。博

物馆照明设计在应用明暗之间的搭配、光影之间的

排列，及饱和度的对比，以使展品在具有立体感的同

时，应具有新的生命活力。现代博物馆的轨道灯能

将展品原本的色彩还原出来，进而真实呈现历史文

物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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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徽省博物馆照明设计存在的

问题

　　安徽省博物馆建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建馆以
来，以其丰富的文物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是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其展陈大楼被安徽省人民政

府确定为安徽省级保护文物。安徽省博物馆主要展

示平面绘画、书法作品、雕塑、工艺品等。

为了满足观者从明亮的室外走入光线较暗的展

厅时，中间需要一个从亮到暗的过渡空间的视觉需

求，安徽省博物馆在进门处设有一个门厅，从这一点

可以看出，安徽省博物馆在灯光设计初期是考虑了

人性化问题的。在展示大厅的照明设计中，采用了

天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这在当时是很

先进的设计理念，但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博物

馆灯光显色性的要求。二楼文物展示区的照明所采

取的是侧窗采光与一般照明相结合的方式，灯具选

择的是荧光灯，荧光灯是目前博物馆最常用的人工

照明光源，但在实际参观中我们发现，其对照度、均

匀度的控制均存在一定不足。真迹馆照明采用的是

人工照明为主、展柜照明为辅的方式，由于挂画不规

范、灯光角度不合理等原因，博物馆内出现了眩光严

重的情况。

通过对安徽省博物馆的实地考察，我们对其照

明系统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发现其照明设计存在

一些问题。

１．文物展示区照度均匀度不足
照度是指光通量在单位面积的光照程度，其国

际单位为勒克斯（１勒克斯 ＝１流明／平方米）。照
度均匀度越高，光线分布就越均匀，给观众的视觉感

觉就越舒适，不易使人产生视觉疲劳。照度均匀度

的比值越大，说明照度均匀性越好，否则就说明照度

不够均匀。由于文物藏品等展品历史悠久，照度不

能太高，否则将因光太强而损害文物藏品。

安徽省博物馆文物展示区照明采取的是高侧窗

采光与一般照明相结合的方式。高侧窗采光指的是

采光口下沿距室内地面２．５ｍ以上的采光形式，这
种将采光口提高的做法可以有效避免一般侧向采光

带来的眩光和占用过多墙面的问题［１］，且结构简

单、价格低廉、光线较好。其不足之处是照明的光源

分散不均，靠近窗口的照度较亮，而展厅内部的照度

较低，离内墙１ｍ处的照度最低。安徽省博物馆文
物展示区所展示的文物多为书画和织物藏品，立体

性不强，由于采用高测窗采光，其光源较集中，尤其

是中午自然光较强烈时甚至会有少许眩光，这对于

纸质展品的损害不言而喻，也影响了观众的参观舒

适感。

安徽省博物馆照明灯具以荧光灯为主，其优点是

造价低廉、安装便利，其缺点为显色指数仅为 ６５～
８０，显色指数较低，无法保证书画和织物藏品表面的
照度与周围的照度的比值达到３１，而荧光灯都含
有汞（３６ｍｍ的荧光灯中含２５ｍｇ～４５ｍｇ的汞），报
废后对环境有较大污染，荧光灯的灯具效率仅为

７０％，远远不及ＬＥＤ日光灯。可见，安徽省博物馆文
物展示区在灯具选择上存在一定误区。

２．真迹馆眩光严重
博物馆照明设计要避免出现眩光现象，因为眩

光会使观众无法看清展品，使观众感觉不舒适，影响

展示效果。如果在一个气氛较为愉悦的空间里出现

眩光，那么不仅会影响人的视觉范围，而且也会破坏

整个空间的氛围。

眩光是指由于视线中明亮度的分散与照度面积

的不恰当，抑或是具有极度的比较，而导致观者不舒

适感或造成观者观察展品细微部分能力的降低。眩

光分为直接眩光和反射眩光，前者是指靠近视线方

向存在的发光体所产生的眩光，后者是指视野里因

擦光俏或平滑物产生的高反射亮光所形成的眩光。

博物馆内的照明大多采用的是人工照明为主、

展柜照明为辅的方式。安徽省博物馆内的照明由于

灯光角度、玻璃展柜等原因出现了眩光严重的情况。

该馆真迹馆中的挂画多为１．５ｍ长，挂画方式多为
直挂，即画面与地面垂直，射灯以一定角度直射画面

时，画面对灯光会有反射，观者观赏挂画时能感到反

射眩光存在。经验表明，为了在挂画展示区域取得

最佳的照明效果，画与地面最好成７５°～８５°夹角，
以便于观众以舒适的角度欣赏。安徽省博物馆真迹

馆中有大量的文物玻璃展柜，其照明方式以荧光灯

为主，灯光集中照在展品上会产生轻微的反射眩光，

当人们的视线直接面向射灯时会产生明显的眩光，

强烈的眩光极大地影响了观赏的舒适度。

３．展示大厅照明显色性差
显色性是指展品色调所显现的程度，或色调逼

真的程度。光源的显色性是指不同光谱的照明光源

对于所照物体的色彩呈现程度，通常以显色指数进

行定量评定，其最大值为１００。显色指数高的光源
对色彩的再现能力好，观者看到的颜色与自然光的

原色相差不多；显色指数低的非自然光源对色彩的

再现力较差，观者看到的颜色与自然光的原色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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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由于在大多情况下，自然光线和非自然光线，

都能让人们正确无误地识别物体的色调，因此我们

应当根据照明的区域和展品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是采

用非自然光线还是自然光线。

安徽省博物馆展示大厅的照明设计采取的是天

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而人眼在自然光

下比在人工光下的灵敏度要强。因此，从观众的角

度出发，现代博物馆要创造良好的参观环境，在对博

物馆照明进行设计时，必须要处理好这对矛盾。另

外，还需要考虑文物保护问题，确保文物在合理的光

照条件下不会发生褪色、变黄等现象，同时保证观者

能够看得清楚。安徽省博物馆展示大厅采取的是以

卤钨投光灯为主的照明方式，其照明均匀度达不到

书画等展品对光源特别敏感的显色性要求，展示大

厅所采用的灯具显色指数应不低于９０，而ＬＥＤ射灯
作为照明光源效果会更佳。

　　三、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原则

现代博物馆灯光设计的好坏关乎着整个展厅设

计的成功与否，采用合理的照明设计能提升博物馆

的设计品位，打造一个美观的展示空间。

为了保持展品的完整性，博物馆照明设计必须

尽可能地减少光辐射以降低对文物藏品的损伤。光

的作用有化学作用和物理作用两种，光的这些作用

会造成展品表面的退色和脆化。因此，博物馆的灯

光设计应选用合理的光源，尽可能地将辐射滤除。

另外，体积大小不一的文物，其照度水平也是不一样

的。因此，博物馆整体空间的照明设计需要注意局

部照明与整体照明之间的配合、文物藏品的背景色

彩与亮度的配合。一般来说，现代博物馆的灯光设

计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１．文物展示区照度均匀度应注重均衡统一原则
在博物馆文物展示区的灯光设计中，保持照度均

匀度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在展品照度均匀的情况

下，观者才能对展品进行全面的欣赏，并提高欣赏的

舒适度。由于文物藏品年代久远，忌光，因此其照度

不能过高，否则将不利于文物的保护。但是如果照度

太低，观者的欣赏舒适度就会随之降低。若想在不同

的灯光效果中保持不同比例的照度均匀度，那么在灯

具选择上不仅需要考虑到大中小藏品的照明均匀的

个性化要求，还要考虑整体亮度与照度的均匀。

首都博物馆新馆三楼的文物展示区，堪称是现

代博物馆照明设计对照度均匀度控制的典范。由于

首都博物馆藏品的规格差异很大，因此若想在不同

的灯光效果中保持不同比例的照度均匀度，设计师

就必须考虑到整个照明系统的统一，灯具不仅需要

考虑到大中小藏品的照明均匀的个性化要求，还要

考虑整体亮度与照度的均匀。首都博物馆文物展示

区灯光设计采用两组灯具系统，一组是为大型展品

进行照明的，一组是为小型展品进行照相的。这两

组灯具系统都装有调光装置，能够满足不同展品的

照度需求，可应对各种临时性的展出。与此同时，为

确保不同文物对投射光源的精确性要求，博物馆的

灯光设计还应注重配光灯与投光灯的比例搭配。首

都博物馆文物展示区为保证照度均匀度而采用了投

光灯照明的方式，以色温３０００Ｋ、显色指数１００的
ＱＴ１２光源为主，局部使用色温 ２９００Ｋ、显色指数
１００的ＭＲ１６光源；在墙灯照明和展厅一般的照明
区域中专门使用色温４０００Ｋ、显色指数９５的 ＣＦＬ
光源；在展示大厅的大面积画面照明中选用色温

４２００Ｋ、显色指数９２的 ＣＤＭ光源。从使用数量来
看，虽然首都博物馆展示大厅大量使用超过色温

４０００Ｋ的光源，但是这些光源都经过了漫反射光的
过滤处理，从而将光污染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灯光照明的均衡统一能使观者感到轻松愉悦。

在现代博物馆照明设计中，照明均匀度是达到最佳

观赏效果的关键。因此，综合性的博物馆需要不同

的灯光效果来适用于每个场景、展厅或展品，以最适

宜的灯光氛围和最佳的灯光设施来迎接观者。不同

照度、色温、型号、品种的灯具应与不同的照明方式

和角度相结合，以确保整体灯光的均衡统一。

２．对眩光的控制应采用舒适性原则
眩光是在博物馆灯光照明设计中需要反复思虑

的问题之一。博物馆内的眩光大多出现在两处：一

是挂壁式展品；二是有玻璃隔断或置于玻璃展柜的

展品。

壁挂式展品的灯光设计，应不使光源在光泽亮

丽的画面和玻璃质感的画框上产生正反射，以避免

发生眩光现象。如扬州双博馆书画展厅，展品高度

为２ｍ（画面越小，它的炫光范围也就越小），而等于
展品高度１．５倍的观看距离为最适宜的距离；展品
距离地面高度为０．６ｍ，展品在安装时应倾斜３０°。
通过视线范围的分析，可以计算出在最差的画面情

况下，顶棚上方装置灯具的无眩光区域与墙的距离

应控制在１．２３ｍ～１．８８ｍ之间。如若将灯光效果
和外观效果考虑在内，轨道式的投射灯与墙之间的

距离应为１．５ｍ。调整安装照明设备的距离和角度
能够很好地解决壁挂式展品的炫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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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的文物通常会用玻璃展柜维护起来，且内

部会统一采用人工照明的方式，这样防眩光就成了

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扬州双博馆国宝厅在照明设计

中采用顶光的投光方式，其优点在于既符合人们的

视觉习惯，又便于实施、操作。主光源在展品顶部，

顶面光源与展品有较大距离，顶面灯具的材料为扩

散性材料———ＰＳ扩散板。光源通过灯罩的上方投
射再经平顶折射，双侧一般有半透光的灯罩以扩散

光源，底部由格栅进行分散，从而最大程度地解决了

眩光对观赏的影响。其所选择的照明灯具为 ＬＥＤ
光带和ＬＥＤ射灯，其优点体现在：（１）寿命长，发光
时间长达１０００００小时；（２）响应时间短，仅有几十
纳秒；（３）结构牢固，能够经受较强的震荡和冲击；
（４）发光效能高，能耗小。［３］ＬＥＤ光源是固体发光，
低压直流驱动，具有环保节能、便于安装和维护的优

点，其光源输出利用率高，可以有效地保护视力，减

少直接眩光。所谓的二次光源就是受到光源照射的

光反射面和光透过面。越是扩散性高的材料，其亮

度就越比一次光源缓和，对眼睛越有利［４］。而二次

反射眩光消失或减弱的方法是控制周围物品的亮

度，使之低于画面的亮度。

３．展示大厅显色性应注重人性化原则
从照明学的角度来说，自然光应属于显色性最

好的光源。为此，人们一方面在不断开发在质量和

效果上能胜过日光的光源；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采

光设计，充分利用自然光，使之成为博物馆照明设计

的主体。要使观者对展品的质感、肌理、色彩、外观

等方面看得更加真切并具有美感，灯光设计师就要

全面考虑展示大厅的显色性与眩光之间的关系问

题。为满足观者的观赏需求，整体的照明系统设计

应注重人性化的原则。

上海博物馆新馆中国历代钱币馆的展示大厅对

灯光显色性的人性化需求的把握就恰到好处。古币

在浅灰色的室内色调的衬托下更显悠远古朴，灰色

调能够避免展品的表面相互折射，使光源的颜色不

受影响，进而达到最佳的显色性。在进行展柜部分

的灯光设计时，观者视线范围内看到的展品的亮度

与展品自身光亮度的比例应小于３１，这样可以减
少非观赏物对视觉的干扰。在挑选灯具和装置遮光

板方面，应防止展柜内光源投射的光线进入到观者

视线范围并对观者的鉴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也

可将光源和文物之间的角度进行适当调节，避免展

品光滑表面的光线通过折射进入到观者视线范围

内，进而不能真切地展示文物自身的样貌和色调。

　　四、结语

博物馆成功的灯光照明设计应是艺术与科学的

完美结合，同时也是２１世纪照明技术中最值得探究
的课题之一。未来，随着博物馆承载展品的增加，观

者对博物馆展厅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元化，照明

设计将成为博物馆设计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如何创

造出一个优质的光环境，使展品达到最佳展示效果，

更好地满足观者的审美需要，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

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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